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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應 零零五年六月 發 表 的

@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七期年報@的政府覆文

弓" 目

政 司司長在一零零五年六月一十一日立法售 會 席 上

以卜
父 香港申所 專 姨

口

第 十七期年報@。政府承諾會就這份年朝

擬備政府 文。 

本覆文旨在陳述政府因應申訴專員在其調杳報告中．就名
千匡 案提出的建議所採取或打算採取的行動。
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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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部分

芭已 成 詐 查 的個 案7五

漁農自然護理署(漁護署)

個 案 編 號 2004/0530:(a)沒有進行足夠的宣傳，使飼養瀕危物種
的人士知悉新的法例規定;以及(b)答覆電話杳詢的職員態度坎
0 佳 

3 投訴人就擁有金錢龜的事宜 投訴漁護署。金錢龜於一

零零一年一月列入@動植物(瀕危物種保護)條例@(該條例)的規
O 

咎
呂 範 圍 

@ 乃入4 一零零@年月 投訴人在么 眾 @ 侖 壇 午畢 矢@ 由 一零零一年
@一月起 淡水龜隻的主人必須向漁護署申領管有許可證 而胡 文

;

有龜隻主人則有一個月的寬限期以便申領許可證。 

@5 布振 據 投訴人所述 女廿 其後致電漁護 的般杳詢熱;線

以獲取更多有關發牌程序的資料。負責接聽熱線電話的職 A
她 遞交許可證申請表，但卻無法提供有闢 限期的資料 於
曰 叫" 

足 議她直 經 漁 摧 者瀕危物種保護科(瀕危物種科)的扒口文
@

z廿
)B。投訴人聯絡有關入 日寺 矢[ 寬 限 期 已過，署方可能會獻口

遲交的申請進行調杳。 貝
@

B又說有關法例修訂已在政府憲朝
刊登，而署方亦已通知所有有關的 物 准巨賣商及本 坤 環保 團 體 @ 亡

6 投訴人對於職員B所提供的資料並不滿意，要求對方進

步解釋為何並無就法例修訂事另行通知私營獸醫診所及愛
@護 動 物協 命 她 與瀕危物種科行動組職員C聯;絡 她 聲 稱 員 曰

@

@
巨 C向她表亦 署方並無另行通 矢仁 言隻 動 物協 會和私家獸醫 庭

口@因為有 關 龜 隻 甚 少需 要 獸 醫 丟芬．毛臣夕 治。投訴人之後與漁護 職 貝 D
]絡 並聲稱職員D向她解釋，由於甚少獸醫飼 龜 佳 作為龐奎"

物 因此署方並無就法例修訂另行通知他們。 

@7 一零零四年一戶 亦即投訴人與多名漁護署扒 聯菩 萍各 丰裝 @

@ 的年多，投訴人向申訴專員公署投 斥湼 護 女世 認為漁護 F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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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就法例修訂盲傳不足，亦未能認識到私人飼養金錢龜的人士也
@受是次修例T作房夕

7 

響 ;叉指相 漁 言佳 職 臣
口

態度欠佳 而且所提
@乾 口反 

供給她的資料前後不 致。她又投訴根據該彭 條例 ，不同品種有

不同的申領許可證規定 她 感到私人飼養金錢龜的人士遭受 歧 
@

在修訂法例之前 漁護署已作廣泛諮詢，諮詢對象包括 
@

@ ] 參環氓 保 團 體 業界代表 似 及直圭妾 多 與 瀕 危物 買賣成存護工作 

的其他有關方面。漁護署又發出通告予署方備存檔案紀錄上各

有關的機構及人士，包括已知的飼 @危物種人士 以通知他

們有關法例修訂事;叉安排了系列的盲傳活動 伎叮玫口言已 者
土 

@招待會、電台官傳聲帶及廣 以知會市民該等法例修訂 項。口

．基於這吐原因 有關漁護署對法例修訂官傳不足的投訴並不成

互 @ 

目
9 該法例 天巨 用以實施@瀕危野生動植 物種 際:貿易公維

"@@

刀八 刀尺約
芒

么 約 而 徠 的 旨是藉規管某些瀕危物種的貿易而乏下

本 保護有關物種 T 其不 絕 。凡進口、出口或管有該等瀕危
孟薄 

[
@物 除非已獲豁免 否則都須領取由漁 雀 啲 許可;古豆床尹

壬4 口貪貢 金 龜 無輛走作商業用途或作為私人寵物，均須申領管有

許可證。此外，由於研究顯示香港可能是亞太區唯可找到金
7龜 健 全種群的地方，因此保護這個本地野生品種的措施，有 

需要不同於對管有其他品種所實施的規管。因此 有 漁 護
@ 歧視私人飼養金 龜的人士的投訴並不成 立 

J0 至 於投訴人指稱 職 員 態 度 欠佳和提供的資料前後不
@

丈二致 由於這宗投訴個案在投訴人與漁護署職員電話交談7 後 超
@ 

:眉 
扣

年才提出，所有涉及的職員均無法記得他們與投訴人的確實
@談話細節。申訴專員公 未能確定漁護署人員態度是否欠佳 

1但由於投訴人聲稱有關人員所提供的資料有時前律 不致，而 

申訴專員公署認為他們並無理由懷疑投訴人該等聲稱的準確
@，生 因此有關漁護署職員態度欠佳和提供的資料前後不致的

投訴部分成立。

@

主1 漁護署接納並落實申訴專員的建議如下: 

對該條例作出的新法例修訂建議 泊 護 已安排 

全面官傳，在一 零 四年五月至十月@期 間 已經與業

(a)有關
@
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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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界舉行憾次諮詢會; 並就法例修訂舉辦大型公眾諮詢
會。漁護 又在一零 四 年十一月發出有關法例修訂酌

通函予署方郵寄名單上共lB，O00個別人士和業界;叉在
一零零五年四月修訂條例草案刊登憲 後 再度發出通

函 並把條例草案土 漁 護 署網站

(b)漁護署已把愛護動物協會和香港獸醫管理局名冊上的全
體豐註冊獸醫列入其郵寄名單上;

止(c)漁護 印製了 份通 讓業界張貼於店鋪內 提 醒 有口

意 購 買 龜 隻的人士須申請管有許可證。該份通告已於一
四年十月及一零零五年 月分發各寵物店及冰 族
店;以及

■(d)當新的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及生效時 漁詔 侖推 行全 面 口技 庄@日

的宮傳工作，通知市民新的法例修訂內容，其中包拒 播
么吉

@放 視 官傳短片和電 口曰 傳聲 帶 在地吓 路及九廣鐵
二手哇呈上匕 

@ @路的車廂和車站展示廣 派發海報及小冊子 在商場口

/@田@ 
@及學校設置展板，以及發出通函等 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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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宇署

個 案 號 2003/3310:沒有妥善處理宗關於非法佔用政府和私

人土地，以及違例興建的「牌坊」的投訴。

「 
12 投訴人在新界貝講 入 村屋後 發 現屋芳的「牌坊 和

一

j牆有部分座落在她的地段 其餘部分則在未經批租的政府土地 

上。投訴人曾向屋宇 地政經 及房 投訴，但對他們的

@ 理手法感到不滿 

13 零 零 @年十月 投訴人向申訴 員公署投訴吓歹口 

j 白 @

@

二

(a)屋宇署沒有妥善 理宗關於非法佔用政府和私人土
「地 以及違 伊口 樞 的「牌坊」的投訴

尹 @

(b)地政總署沒有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及違例興建的「牌坊」
)

巨 採取執法行動 反而 又乏違例者的短期租約申請;以及

「
(c)房屋 沒有對非佔用政府土地及這矽@ 皿 的 牌 坊」採

@
@

取執法行動。

14． 由於投訴人最初沒有提供足夠資料，屋宇 職 去錯了

地方視察。後來屋宇署收到投訴人 供的 草 便 再 派 員前往

@ 涉事的地點視 

□U馬15 段 訴人指屋宇署人員在勘察上述構築物閃 不'" 肉 眼 視 

察和拍照，因而質疑勘察的準確程度。她又多次以電郵向屋宇

署杳詢勘察結果，並要求該署澄清評定 築 物 是否安全的 子壬
，估誰屬 以及構築物若倒 而 丈白 成 傷 亡或損 的賠償責任等 問

@題 。然而 屋宇署只致電回覆該等構 物 1 沒有即時危 並 
@

O沒有答覆賠償責任的 問 

仁"

16． 字 角牢 釋 ; 刀馬 床 眼視察 構 螢 物 是否安全 是該 人 貝@旺@ 步f。

常用的方法。該 八 在勘察後 已隨即口頭通知投訴扒勘 察
本

@結果 其後又再透過政府的綜 電話杳詢中七 通知投訴人該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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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

@寺 構築物沒有即時的結構危險。由於勘察方法涉及專業劣@ 斷 
O 故不屬於申訴專員可調杳的範 

CI7 然而，申訴專員認為，屋宇署在巨 方面確有不足之處 
由於該署沒有清 晰具體地似 面回覆投訴人，以致她要多次以
郵杳詢。申訴專員明白 貝吉千賞 貝 任涉及複雜的法律問 4旦
屋宇 不應採取迴避的態度，而應該按照內部指; 以 書 面 巨

覆投訴人，清楚說明這不屬於該署的職責 並 言義 投 訴人
詢法律意見。 

@8 因止[ 有 屋宇 的投訴部分成立。 

P 投訴人曾發電郵向地政總署轄下的分區地政 (地政
匕檸 旬棻 三 本'
日日 口
杳

'。" 物 走 否 法和安全。地政處表示從未向該等 築 物 發

出任何牌照，並把杳詢轉介房屋署(房署)轄下的寮屋管 制辦 處
C (寮屋處)，以核 哇占曼 牆上的編號是否寮屋管制登訌 號

Z0 構 物的物主其後向地政 申請短期租約，租用 築物

所佔用的政府土地。投訴人指地政處接受該項申請，是偏袒物
主。 

21 申訴專員認為，地政處等待寮屋處確定 構 已呼物 是 牙卜亡 又

庄三 
@寮屋管制後，才考慮採取進步行動 是可以 又 的 否則兩

個部門的行動會不協調。 

@ 日 
@ 三

@22 問題的癥結定 築物非法佔用投訴人的土地 夭巨 必須曲
口投訴人與物主協議解決。然而 地政處的廣 千壬 才氏 是 處 理梢 築物

佔用政府土地的用 。申訴專員同意;該 應採取 果 斷 及有效的
刁二

午丁 動 以批出短期租約的方式規管被佔用的政府土地。這做浬
本符 □ 地政綿 的政 並非偏袒物主。 

@23 因此亡 有關地政總 的投訴不成立。 

24 地政總署通知投訴人，該署須等候房署轄下的寮屋處核
實寮屋管制記錄，而寮屋處叉稱須等候地政總署審批構築物的

@物 主申請短期租約的結果，投訴人因此感到十分不;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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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25． 房署表示，把在政府土地上的部分「牌坊 曰 拆卸 技術 

上並不可行，因為會影響到私人土地上的男 幸部分「 牌坊 以
一

巫
@

■至 相連的 關於私人土地上的構築物的糾紛 應由投訴人匣

和物主 協 解決。為免兩個部門之間出現不協調的決定或行
Z動 寮屋 才須待地政總署審批物主申請的短期租約之後，才能夕

@ @決定是否清拆佔用政府土地的部分「牌坊 
一 

26 申訴尋 貝 言宕 焦 房署等待地政總 審 韭匕 短期租約及決定□川 @@

@@ 
曰木理和負 如伺 理檸 物後 才考慮是否採取清拆行動 正"已

@任的做法。然而，對於房署解釋，由於員工忙於 理其他工作 

加 上部門當時正進行內部改組，以致花了@個月才能回覆構

物沒有寮屋管制登記 號 申訴專員認為房 在人手;調 和監
■ 三匕

@ 督程序上未盡完 影 響了寮犀 的服務．

@27 因此亡 有 房署的投訴部分成立。

28． 體 而言，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

@ @29． 屋宇 地政總 及房署接納申訴專員的 並實行 
■ 

了以下行 

@(a: 屋宇 已於一零零四年五戶 提 醒 各人員須謹慎 理和 

盡快及具體巨 市民的查詢及投訴。而現行的前線員工

j旨可 亦已清楚及詳細列明有關的程序; 

(b) 屋宇 自一零零@年開始已按步應用樓宇狀況資訊系

統 監察 理投訴個案的進度。該系統可列出所有仍未

處理的「投訴個案」及「書面回覆 以供監 避免有 
@

所遺漏: 

(C] 有關電話杳詢及投訴，如在特定時間內 宇署尚未回

覆 現行綜 刀迅
八 電話杳詢中心的監察系統會把各逾期末二

理的個案 @ 輻佳電 華日 通 知員工的主管盡快跟進'立 挺玉 

;(@: 地政總 已批出有 短期租約 並於一零零五年一月寸 

五日簽曲相 賃 協議。承租人必須遵守有關條例及規例的
「各項規定。該租約並不影響其他部門及相關人士就 牌

@

坊」及圍牆採取的法律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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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]《己 房屋署已檢討人手調配 監督程序及工作咬 的五 打@ 

以免某些 月皮 務 庄三二乙乏到忽略或阻延。房 行動組在一零零 四

年四月開始賣 架才韜 組及精簡人手後，各前線主管已
@ 

@檢討了寮屋分佈及員工巡區的界紡 @ 巡邏次數、巡．趙 邏 路 
@線 巡邏時間等。此外，總部的管理人員亦定期與前線

@人員舉行工作會;議 加強管理層和員工的溝通 以及協
助 前線人員解決他們面對的困 

(D 房署於一零零@年八月已發出行動訓令，指令前 紡 職

須每月匯報處理投訴的進度，及依照現行部門承諾按時
通知投訴人個案的進展;以及

台匕;(窰) 為 確保職員 調職鴨 正在處理中 的 固 案 目三 淮 父 圭萎 @ 以
由

免弓起延誤及影響對市民的服 目」． 人 貝 須 填寫工作
@交接清單 並 署作實。此外房署在一零零四年十月一

．十六日及一十七日為前線人員舉行; 驗交流工作坊 專
@

@真分析市民提出的投訴個案 申訴 員的 察及 議 

言襄 前線員工汲取經驗 避望免同類情況再次出現。

個 案 編號;2003/4277:延誤執行一十多年前發出的項清拆令。 

@301 於一零零一年十一戶 投訴人指屋宇署在一十多年前就 

其住所的違矽@ 物 (違建物)發出清拆令，其後直沒有 迢

令他誤以為清拆令已經取消。然而，在一零零@年年 底 @ 該核
@又再發出清拆令，以致他在遵從有關規定時遇到 難 

31． 投 訴人的住所是一個 閻 相 單位，與地下單位原是上下相

通的複式單位，但前業主把複式單位改建成閣樓和地下兩個獨
@伊立單位 分別售予投訴人的母親和另 亡 家。投訴人的母 親

在一零零一年十月把閣樓單位轉售給投訴人。投訴扒 表 二卜 右
行清拆令把樓宇恢復原狀 便要封閉其單位的出入口。 

位和地下單位的業主共同合作，故此在九八四年向 兩 了匝

屋宇署表示 自 九八一年發出清拆令至九八六 年期

問 直有 進此 事 但後來察覺到修復樓宇的工程需要 閣 樓
口二 口@

卑 卑
．位的業主 出新的取代武 。然而金老入

口刁 該署自發出新的命令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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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九八六年七月，直未能成功 絡投 訴人的母親。由於該署資
．源 緊 系吐 要優先處理危險程度較局的違 物 故沒有再跟進該"生己多

才卜 彰 並@
@清拆 市 曰多 曾於九八七、九九零及九九年 系月 

@ @ 且 新 打戶工作的優先次序 又於一零零 年成立專賣小吾紐 
口

;訪 再到上址視察 

跋 進有關情況。

處 理積壓的清拆令。一零零一年 月 日豚 職 員

極 二后，仕 
@33． 屋宇 解釋 該署 職 貝 多 久造 訪閣樓單位，但都無法日

@

@ 進入 □ 好留下聯絆 便條。投訴人如有 問 應向該 杳詢;才尺

@ @如他擔心履行清拆令須把其單位的出入口封閉，便應與地下 
;單位業主磋商解決。由於清拆令已在土地註冊處登託 拯 此不

台 因時間的過去而無故取消。"日 

@34 申訴專 認為 屋宇 署 業三 連 伊U業主實在過於寬容 當業

主不回應時並沒．有採取果斷行動。倘若該 能切實執行清拆
■令 這宗個案其實早已完結。此列 該署向地下單位業主 出

"全本 "休
@取代武 時 歹乏 新發出取代命巾 因 沒有清楚核對命令的內容而

@ 谷
T 進步阻延 理 "巨 子匡 案 @ 

@口 不 
@35 才 亢 面 業主有責任 勺 清斬 " 和確保樓宇安全。 投

訴人的母 對屋宇 出的清拆令、信件及聯絡便條均置之不
'@

． 

@告'
@ 『""理 而 榻彭 新 跟 "巨乍 個 案 閃 投訴人卻把不 行清拆令的賈庄

@;任歸咎於屋宇署監管不力 實在於理不谷口 投訴人或其母親早
『""' 

j應聯絡彭 者 共商修復物業的可行方案。

@36． 因此，整體而言 有關屋宇署的投訴成立。

@37． 屋宇 已接納及落實申訴專員的所有 情況如下: 

． 

@(a)屋宇署為跟進長時期尚未遵從的清拆令的問題 已落實

以吓 措 施 

(i: 制定清理積壓個案的每年目標; 

UU 密切監察所尚未遵從的清拆令的執行進度，採取積
@ @ 

@極亟行 以確保 快履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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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@h)適時把執行進度資料輸入樓宇狀況資訊系統，以確

保資料能反映現況，並定期向管理層提交遵從清拆
本 臣仁的最新數據 以便監察和跟進;以及T 五"

《iV@ 透過屋宇署的網站，向公眾提供清拆令履行程度的

資料和末履行個案的案鹼分析，從而提局對乃卜 眾的工兮z

問 ，生;

才甘
@(b)屋宇署已成立專責工作小序組 進行評;序日 研 允 為制定長

遠策略作出建 。在現階段 訪 認為 槌 據 上述第(a:@
百多

段所述措施 並適當運用資源，料可在中短期內有郊 處
理有 問 題

匕
((c)對不遵從清拆令的業主 @ 屋宇 已採取加 梯 控 午丁 動 

本
@該 每年檢控不遵從清拆 "丁 的個案 庄 九九九年的21i

宗增至一零零四年的1664宗，本年首五個月廣 控另 手
二

更局達1308 。而該 八T 刁 年的目標檢控個案為3000宗
以及

@ @(d)屋宇署已提示有關人 員 小心核對清葫 本" 以免日後
金之竺

@ i@取代 叩巾 增 力口 不拉 的工作量。

個案 編號 2004/0385:沒有採取行動，跟進有關非法偕建物的多
次投訴。 

二"投訴人指其樓吓 的違建物影響環境衛生。投訴人遂

在 零 零 @年十月中致電屋宇署熱線投訴。其後屋宇署在十
月曰 覆 表示正在跟進他的投訴。在十一月八日及十九

381 口

天生

(日 投訴人再度致電屋宇署熱線杳詢該違建 物 

@39． 投訴人於一零零四年月一曰 在知悉屋宇署已就大廈
內其他的違建物採取行動但唯獨該違建物幸免，遂再致電該熱

@ 

@線 要 求屋宇署跟進。至一零零四年夭些 月下旬 投訴人發現屋宇 
@署仍未就該違建物讓出清拆令，認為屋宇署沒有跟進他的投 天生

訴，遂向申訴專員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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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宇署表示，該署已於九九七年就該這 物發 出清拚
@@ 令，但直至一零零一年七月十 日 卻沒有採取任何跟進行動 

■於一零零@年 宇署將該大廈列為大型清拆行動的目標樓

宇 以清拆樓宇外牆的違建物，並聘用顧問公司對大廈進行勘
@察及對違 物採取行動 在 件中，顧問公司自一零零一年十 

@月已向投訴人提供了 角幸 釋 表示會向大廈有關業主 出清拆 

令。投訴人在一零零@年十一月期間的杳詢，屋宇署亦已直接
@串專 介予顧問公司跟進。然而，由於該投訴人的投訴先前已記 錄 

．i舌在案 故 顧 問 公司沒有再回覆。 顧 問公司亦於 期間忙於跟進"巨

該大 的其他工作。

哇

41． 屋宇 於一零零四年 月十四日致電投訴人解釋有 卜

)況 並派員到現場視察及發出取代清拆令。

普
; 。田42． 申訴專員認乍為 問 公司沒有回覆投訴八 確是不 。另庄

方面，申訴專 認為屋宇署確實已跟進有關投訴，然而 顧
兀入 亡

司應通知投訴人最新情況，避免誤會。這宗投訴不成立。

431 但是，申訴專員認為屋宇署在跟進清拆令的 青上確有

問 上 刁" 

構 口C延 言吳 體而 這宗投訴的投訴事項不成立，但有 士朽口'口

芒"
口 @有行政失 之 庄 

;44 屋宇 已接納及落實申訴專員的 所 情況如下: 

(a)屋宇 為跟進長時期尚未遵從的清拆令的問 已落實

以下措施:

《i) 制定清理積壓個案的每年目標;

《ii) 密切監察所尚未遵從的清拆令的執行進度，採取積
@ 4二 

j極行動，以確保盡快履行

《@@@@ 適時把執行進度資料輸入樓宇狀況資訊系統，以確

保資料能反映現況，並定期向管理層提交遵從清拆
■荃 的最新數擄 以便監察和跟進;以及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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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: 透過屋宇 白勺 站，向公眾提供清拆本刁@令履行程度的
@么

@
仁 近料和未履行個案的案齡分析 千從 而 捷 同 對公眾憫

問 責性;

@ 牙中
j(b)屋宇署已成立專責工作小組，進行詳細研五 為制定長

遠策略作出建議。在胡 段 該 認焦 辰 睛 上述第(a)@三

肖「
@

段所述措施，並適庫 運用 資源 料可在中短期內有效處
@ 

@理有 問 題 

(c)對不遵從清拆令的業主 屋宇 已採取加強檢控行動。
言玄 每年檢控不遵從清拆令的個案，由九九九年的213形

亡

刁。 增 至一零零四年的1664宗，本年首五個月的檢控數字
@丕 更局達130B宗。而該 年的目標檢控個案為3000宗﹁

以及

(d)該違建物已於一零零五年四月清拆。

個案編號2004/1140:疏忽職守及延誤處理宗有關違例建築工
程的投訴。 

j45 於一零零@年四月十 Z@ 「 屋宇署收到投訴人來信，投 
訴新界屋苑某號屋(A )有違 伊@ 築 工程。屋宇署於一

零 @年五月一十日到現 視 察 並評估該 立屋前面的催 簷
@
若
@篷沒有即時危 ;但礙於該屋苑的設計 時未能從 乃苯 眾地力自 ?丈床

視 察到後花 的情況。其後屋宇署於一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應

同屋苑另間屋(B屋)業主的邀請，進入B屋內視察．替
物清拆後的情況。B 岡叮岡叮面對 A屋的 花園。屋宇署亦對A

後面的偕建物進行視察 並評估該催 物 沒有即時危險。 

三46 由於投訴信內沒有提及倡 物 走 新反劃戎白冬 及該屋苑大
@部份獨立屋均有類似的現存潛建 物 因此屋宇署把這個案作焦

土
@般現存潛建物投訴處理。在完 成 察 幸磺 後 屋宇署於一零二二

一年七月九日書面回覆投訴人有關屋宇 的執法政策及視察
士 抹 並解 屋宇署未能同時 理 數十萬現存叩暨 物 的原因 仁

j

及建議投訴人將來對正在進行的潛建工程作出即時舉報 吏屋
于 能更有效地打擊潛建物的增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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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47． 投訴訴人在收到屋宇 回覆後 於一零零一年七月十八日 

致電屋宇署 指出該 僧 物 是 新 建 成 的及A屋內也有潛達二
@

．@@

千呈 因此屋宇署承諾會作進步調喳 矽U玫[ 參考地政總署於芋肩
@空拍攝的照片。屢于著 根 局空拍攝的照片 言j 實 該樓宇外剖 

@有此 4習 物 是新建成的 屬政府須優先採取執法行動的類別。 

屋宇署於一零零@年七月一十日去信A屋的業主/佔用人 要

求 屋宇署人員進入屋內視察;並於八月六日把以上調查結果

回覆了投訴人及 了言 勸哺 A屋的業主/T占用人自行清拆該偕建
@ 物 

48 屋宇 向土地註冊處香核A屋業主的資料後，於一零零

@年十月十 /h 日 出法定命令 令有關人仕採取措施，清拆 
@僧 建 物 。A屋的業主於二零零@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信屋宇 

@
■要求多給予時 間 以安排清拆。基於業主願意自行清拆僧建 物 

屋宇署於一零零四年月一十八日回覆A屋的業主 約定於一

零零四年一月十五日後再 員往上址視察。名認可人士於
己

零 零 匹 年一月一十七日去信屋于 代@表 主 求延期至一零

四年九月，屋宇署於@月十六日回覆該認可人士 拒絕其要

求。

49． 屋宇署於二 匹 年一月十八日再到胡 察 胡 偕

物依然存在 因此在一 四年一月一十五日向業主 出警

告信。上述認可人士於 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再來信通知屢 于
;@ 署 他已被業主正式聘 用 籌進行清拆違 矽叮 工相 並以 

椎習 物狀況安全為理由 再次代表業主要求把命令延期至二
@零四年九月。 於業主願意清拆僧建物，及認可人士確認了催 

)@ 物 狀況安全，因此屋宇署於一 四年四月一十巨匣 覆 會 
( 於 零 零 四 年 /h 月 十日後再派員往現 福察 

50 屋宇 有目標每年對不遵從
@ 

青 拆 丕的業主提出的檢控另 T

字大約2000宗，但由於要優先處理因"全城清潔行動"而產生
@的 額 外工作 因 此未有向A屋業主提出檢控。 

@51 直至一零 零 匹 年@月底，A屋的違建物仍然存在 而鄰 

座的樓房亦依樣展開類似的違 工程，因此投訴人認為屋宇署

沒有認真處理其舉報和執行相關的清拆 荃 
@ 因而助長違 之T

風 千也 遂於一零零四年四月向申訴專員投訴。這宗投訴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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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 j宇署接納並落實申設專員的 言義 情況如下: 

(a)屋宇 已提醒有關職員須與投訴扒 以取得違 物
寺i@@二 "'"的資料，包括其 的日期 來決定進行適當的跟進工夭@ 匡

作;及確保屋宇 對違建物的政 載於給投訴人的回
吞垂。覆 。屋宇 亦要求綜 話杳詢中心的職員向投訴人問仁 @

寺i@@二及違建物的 日期;以及"二

(b)庫 于 成 立小;組 檢討延期執行清拆令申請的 理程
j序。小組已完成檢討，現正根據律政司的法律意見 伯爹 

．口

@
改向有 職 臣 出的指弓。屋宇署預計可於短期內推出 @ 

馬
@土 巾爹 訂的指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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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

土木工程拓 展署

個 案 編 號 2003/3617:沒有就非法從河道挖走石頭進行基建工程

事採取適當行動，疏忽職守。

@53． 一零零@年十一月，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，土木工程 
(其後改稱為土木工程拓展署)在尋找東涌河天然巨礫，以用於

竹嵩 發展計劃基建工程事上 疏忽職守。投訴人明確才; 稱

土木工程拓展署失職的事項如下:

@@于 @
@(a)未能審． 女 確 定巨礫來源的

木．法性; 口 

芒"
口"(b) 沐 採 取 不恰 的行動而表示了默許移走大量的河道巨哇

@

磯 

(c)未能監管 問和承建商尋找，丕口 法的巨礫供應來源;以及

(d)容許非法挖掘位於政府土地、具生態價值的東涌河 導

千@ 致該河約330米範 受噩叫破壞

經調杳後，申訴專員認為，投訴事項(a)和(c)部分成立

投訪 項(b)和(d)則不成立。整體而言，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

口@
■55．為免 覆 轍 申訴專 員 言義 土木工程拓展署對於其 

監管的工程計劃，應加強與 問溝通;對於須徵詢政府意見或

可能對環境構成負面影響的事項 應擔當更積極的角色。 
@

56． 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一零零四年九月七日及十月十一日致
@申訴專員，表示該 勤於執行職 並已採取合理的行重比 監 

@管 問的工作 :為投訴事項(a)和(c)並不成立。然而 該署得
@悉專員 的 言義 並已採取下列措施:

@(a)一零零四年@月 土木工程拓 展 署 專 責 事 處的 務已 

新分配。負責各份建 丕
口 約的工程小組已經成立。工

@程小組的職責包括統籌合約內各種不同範疇(如工程 
)和環境美化)的工作。這 將加強組 之間的溝通 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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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提升該 在整體管理顧問工作表現和監察工程進度方直
的效率和成效;

@(b)土木工程拓展署與顧問舉行定 期會議 玫口 每月工程進度
@會 議 每周建築及工地管理會議和特定的工作小組會; 言義 

等，以密切監察工程進度和相 工作;以及

(c)土木工程 拓 展 已向其專責 務處所有專業人員和 顧問
土

@ ] ．@曰 發送申訴專員的調杳幸浸 以供參考 並提醒他們提肩仁

警覺和採取積極的行動 以阮 似的事件 再度 發 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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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

懲教 署

個 案編 號 2003/3373:沒有按照既定程序執行監獄保安工作@ 似

致投訴人在獄中遇襲受傷。 

投訴人是石壁監獄服刑人士。於一零零一年八月十七日
臣 丘自荃 "'" 仁@

口"傍晚 投訴人在 名懲教署職員 監 旨下沐浴。 懲 教 職 員庄

@鎖打開浴室閘門時 名隸屬另囚倉的服刑人士闖進浴室 
zJ． 巨要然後用削步'。 的牙刷襲擊投訴人。投訴人身體受到刺傷和割傷。二之 

■事件經警力調杳後，施襲者被控以 r 有意圖而傷人 罪 其後 
一

被 定罪名成立。一零零一年十戶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
@

者毀 教 沒有按照既定程序執行監獄保安工作。 ;投訴成立。 
@ C@" "工三乏卜 

] @在調杳期間 申訴專 丰旱悉 懲教 已汲取這宗事件的 
@

j驗 並已 出指弓 求職員在開罹關 閘 門
@

j @河口 須留意附近情 
@沉 以加強保安。

59． 懲教署已全面接受並落實申訴專員所 出的建 。石

臣牛年獄採取的措施細節如下:五。

(a)加強職員在 訓練中關於胡 危 管理和保安預防 措 施

等有關方面的內容

(b)增加突擊搜杳的次數，防止服刑人士製造和管有武 器

「(c)檢討及更改押送服刑人士路紡 減低保安風險;

@ 

(d)檢討及增加押送服刑人士的人手調配及安排;以及 

．@口． 
@(e: 出內部指弓，提醒職員有 開 閘 門時，必須提 警 覺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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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機 電工程署@機 電署

個案 編 號 2003/2294，2003/2314:火葬場操作程序出錯;以及沒
@ 有採取適 當 補救 措施 

j60 於一零零@年一戶 新型的自由沉降式火化爐於葵涌火

葬場正式啟用，而該火化爐能同時於不同的燃燒室內分別處理
兩副遺體，並能夠將骨灰分隔． 

j61 一零零@年/" 月十日 兩 名投訴人的兩位先人之遣 體 
在葵涌火葬場進行火化 式。翌日 食 物 環境衛生 食 環

斗"
口職@員致電投訴人 約勻定於一零零@年/丫 月十四日會面。見直 庄

@曰 吐日 食 工步蠢 署 肩 二 矢口 投訴人 因 為講火化 器發生故 位先
恣

@人的骸體被 斗昆 口 

62 毀 訴人於一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與食環 署 職 員 會 面 言寸
;論善後安排。:期 間 食環痞 職員作口頭道歉，但強調事故乃困 

器散 障所弓致。由於該 無法即時將 白勺 骸丕 岳
口 炊下 分 兩 名 投

■訴人要求該署交出骸肯 待家屬聘請專家處理，費用由政府負
忌

@責 。經初步商討召後 食環署口頭承諾依此 求行事。一零零@江

年六月一十 日 投訴人再次與食環 聘 會直 呈交他們擬/卜 @

聘請的牙科法醫專家的履歷及報價單。

63． 在申訴專員調杳期間 資料顯示此個案亦涉及 派

駐該火葬場的職員。申訴專員在取得投訴人的同意後 H舒 電

署併列入有關調杳中。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

舀 哇 
)64． 食環 禾[ 麗 署全 面 圭妾 叉 和落實申訴專員的 議 況月

@

如下: 

(a)食環署於一 五年月一十七日以書面分別向兩名 投
■ 

@ 訴人致歉 

土 「(b: 食 環 於一零 五年@月七日 出內部通 就 自由口

匕 沉
@

降式設計
@

火化爐運作的非技術層面 午口 言丁下[ 出] 日
申@

@弓，包括發生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處理程序，護 職 貝 遵 千楚 
吐 。@

@有 通 亦同時訂定監察摧 施 管 理 級 職 員蔓會以經常和口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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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

@

@ 

;不定時的方式 足旦巡杳火葬場的運作 並以書面記錄巡杳 

結果

(c)在制訂和修改有關指弓方肩 署已採取措施 

(@) 已檢討和修改有關進出控制 三云 和操作火化爐電腦系

統的保安措施的指弓 

(@i) 電署操作員工以彈性時間用膳 仕匕西芒 本 火葬場仁

的運作需要

@ 

; 工須知事 項 (市)已檢討和修訂「葵涌火葬 土易 機 電 者 @ ; 夕 
@

．

「白勺j旨弓 提示各員工在遇到 難時杳閱 作及呼維

修手冊」;並在有需 時通知上司及尋求供應商的協 
@

助 :以及

帝 「
《iV@ 機 的 駐 場 助理督察會定時在 工 具 箱剖@ 侈@ 會亡已

一

j中提示員工 以確保他們熟悉有關指弓。此外 戶所 
1 

j有指弓亦已 貼在 內 讓員工 時杳 

j(d)在該 件發生後 電 己主動約見負責設計火化爐的

署及其承辦商表達有關該「自由沉降式」火化爐系
@@統的潛在設計問 已檢討該火化爐設計 以．避 

j免 生類似事件 於期間亦有提供適當的協助

@田於新近落成的富山火葬 電署已經與 署及其承 
@辦商加強溝這 並已就火化爐進

@

行朗 格檢 定及測試。

至於正在建造中的新鑽石山火葬場的工程項目 電 署

已向建 署 遞交有關日後操作及維修火化爐的 言義 @ 並 

會與建築署的工程小組保持緊密聯絡; 

@(@) 電署每月定期 舉 矽叮行年「 工具箱;司l 紉 確保員工熟習
一

操作火化爐系統的技術及指弓

(圍] 串 署已制訂葵涌火葬 員工的工作計劃及規格;採取

各項保安措施，如在控制室門上安裝密碼 ;並設立．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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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啟人操作電腦系統的登入密碼和 目 理 級職@員作出不定時的
@

赴巡杳並以 面紀錄巡杳結果 

宙。 吐 (h: 屯 署已就事件進行紀律研訊，並向有 關 職 員 出警 口
"巨舌十干"信或 誡信;以及口 

@U: 署定 期舉 不同的演習，其中包括火化爐故障 火 
@警 千匕 追旦．二 泄 本[ 電力 故 障

@

廣 習 @ 以確保駐場 工能迅字 口口

主芽 理 緊 魚@ 故。而有關的通 土工絞 及指弓將會定期檢討和@□ 庄

@更 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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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．

食物環境衛生署(食環署)

個 案 編 號 2003/2020:延誤處理宗在空置墓穴安葬先人骨殖的

申請。

"。" 才65． 投訴人留意到其先父金塔墓穴旁的個金塔 戶@ 置

困 此打算申請在該墓穴安葬亡母。一零零 年四月及十月 他

先後兩次到食環署轄下墳 及火葬場組某 處杳詢，但所獲 @

的口頭答覆是該墓穴並非空置。雖然投訴人認為該
@

提供 
臼 『七

@錯誤的資料，可天巨 由於該 處並未備存事涉墳 的 夕氏 登

記冊 他未能親自杳核有 記錄。他其後再去信食環署杏詢該]

@穴的最新情況 一零 年十一月獲 面 巨 覆有關墓穴已夕拍 

置 可接芒 申請。投訴人遂於同月接照形 發出的 「 申請舊金叉

@塔須知 親身到該辨 處辦辛理申請。然而，直至一'零零一年一 
一

年 
@月中，他仍沒有收到回音 於 是致 毛 食環著 得悉申請仍在審

批中。 

@66 一零零一年一戶 底 食 通知投訴人已批准其申請

並要求也在14天內交 。他於 零零一年一月初到該 事
百

j
月二

@理 手@ 但有 六 巨 矢[ 他 其申請檔案被遺失。由於他當天
@ @ 口 

亡

@
言丞 彰沒有帶備出生;日且 明 矽 人 貝 要求他官誓聲明與先人的親屬

@ 二三者游 咎關係 但他拒絕 並表示 向 匡 理層 投 訴。翌日 他 至U 食 援石"日

叫
@

考 電記 稱@已 回有 文件，並通知他往辦手續 他遂相應
C妥各項手續 

67． 零零一年@月，投訴人向政府總部轄下的綜合電話杳
(詢中心及某報章投訴墳場及火葬場組人員失職 @年 匹

@@月中 他以電郵向食環 杳詢投訴進展，但未獲任何回覆 然
@而 他在翌日卻 至叮報 刊載食環署回覆其投訴個案 而他在 

日 @

人"
□ 兩 二巨 期後才收到該 的 面回覆。他指該 厚此薄彼

垂 幸云 卑 傳媒而輕視投訴人。此外，他對食環署的答覆並不滿意。

@ 

@68 一零零@年七戶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食環 "旦刁"

投設部分成立。 

戶毛69 食 王環署已全 面 丰丟寺 又 和落實執行申訴專員的建議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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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(a)在參考過法律意見後，食環署已在五個沒有設置 事
白勺 乃木 咎
隻 眾墳 內 安裝不銹緩岡45尺 巨 在內存放墳墓登記

丕 刀入名 冊 以符 么 眾 墳 上場 規例 @第4 條的規 定。該署亦二

@已就有 公眾人士杳閱 墳 登記冊的要球 訂定工作指
●三宰 

;
J弓 供墳 員工j遵 "丁 

(b)食環署於一零零四年四戶 十日去函投訴人 言羊 細 角喬 釋

及致歉。食環署亦已指示員工須同步答覆投訴人和牢罵 媒
構

年

(c， 食 環 於一 零 零 四 年四月屈 提 醒職 貝 切實執行部門行 政
@

@@

烊 吐 
週芒 及朋 承諾，並依時向投訴人發出所需的回覆;以 
及

■(d)食 已就口頭杳詢和答覆訂定套記 丰昔施 以備日 
後杳核。該記緩錡 措 方包 ，已於一零零四年 月 日 開娃 落/卜

匕．一

實 執 千寸。

個 集 編 號;2003/2124，2003/2148:火葬場操作程序出錯;以及沒
有採取適當補救措施。 

70 諳摻 與 ;日戶@ 磷 電工程署有雇關 白勺 丁固 廉 號2003/2294

2003/2314)。

個案編 號 2003/2624:沒有迅速採取行動，處理宗舉報亂拋垃
@ 圾的個 案 

7I 投訴人指稱於一零零@年月看見輛小型客貨車的司
曰 「機將枚煙蒂扔到地止 於走 寫 帑楚 庫 上拋擲垃圾 舉報表

@

格 並傳真至食環署。 

J72 食 五袁 署 名衛生督察(督察A)審研接到的資料後認為 
刀人涉案司機在扔掉煙蒂前已經下車，因此有關罪行並不是 口 眾

潔淨及防止妨擾規矽@ 規例 )第gA條所述酌 「 由指明車 車神 棄
「

■置 廢 物 而 是 在公眾地方拋棄垃圾 應按規例第4(1)條檢 
@

一

@

@控。他向運輸署杳證 @ 二芒軍 輸 於一零零@年@月十日 回 覆 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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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@示車主是間有限公司。四月一十九日(即七 千回 星期 後 芳督察

A去信公司註冊處，並在五月一十七日收到該公司的註冊資料。 

乃氏言73 食 王環 於 零 零 一年六月十一日致函有 關 五 司索 取 涉 案

司機的個人資料，但該公司沒有回應。八月一十日，督察A 函
7 訪覆投訴人，表示由於車主拒絕透 司機的身分 羽 無法提吐 

檢控。此外，由於舉報的罪行已相隔超過六個月，該署不能彩抑

取法律行動。投訴人對食環署 草率的態度感到失望。 

7@ 朔 伊@ 第4(1)條和第9A條均沒有訂明車輛的註冊車主須向

食環署提供司機的資料。食環署亦沒有制訂特定指弓或通函
由

言襄 貝 就規例第4田條和第gA條所述罪行的舉報進行杳訊時你
@循 。該署備有檢控記錄冊以便監 職 在處．理個案時均須注

二 '"@

立 

"@@"" /" 千匡 月的法定時限。
． 

75 申訴專員知悉督察A在一零零@年一月十日至四月一十
@八日期間曾休假兩星期 他休假時沒有同 代他處理 務 茸 
L @ 

@@後 由於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八二 症 他的工作 上會。曲

/l 月十一日食環署首次致函車主至八月底最後回覆投訴人這段 
@@期 間 千地 前沒有向車主發出任何催辦函件 前後浪費了共 四個 

月時間。

76． 申訴專員認為食環署遲至一零零一年一月一十五日才向
■投訴人 出認收 件 此舉已違反服 承諾。有關罪行於七戶 

一十九日 逾法定檢控時限時，該署亦沒有立即通知．投訴木。
@

亡 
@

@整 體而 庄 "巨刁" 投訴成立。 

呼77 食環署已接受並落實執行申訴專員的 議如下二乙 

(a) 食 土環 署已j 以 面 提 醒 工須遵守部門的服務承諾 以
生及有關認收來信和發出簡覆的內部通 臣

(b)食環署已在 零零四年六月至十月 期 間 為 員工 辦 連二

串有 布[ 法例的課程

(c)食環署已於一零零四年八月 出附有詳細工作流程的修

言丁主旨弓 並把該指弓納入相關的工作守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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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@

@

(d)食 已於一零零四年五月發出指; 確 保 員工 拯 伊@
@ @三受;司@ 調職或職 考 等理由缺勤時，並不會影響 
辦 事 處的運作

丕(e)法律意見認為 食環署只能依靠登記車主 千乍 自 願 捷口

供有關資料;

「(五) f窟 車上拋擲垃圾」舉報表格已於一零零四年八月修
言丁 @ 口 供按規例第gA條舉報從車輛上拋垃圾個案時侯才吋

用。至於有關規例第4田條的執法行動 @ 女仁 呀隻 擄 人
乃八

@ 百目睹有人在珏 眾地力 垃圾，會以 千罵 或定額罰款通知

檢控;韋 矽@ 者 因此舉報表格並不適用

刁'。

(9)食環署已於 零 零 四年七月一十@日以 面向投訴人這

歉 ;以及

@

， 
(h)食環署已修訂指弓 確 保 員 工密切跟進每 刁" 楞 控 牢匡 案 

78 有關申訴專員建 食環 徵詢相關政策局，考慮是否 需
@要修訂規例 強制車主提供資料的 食 環 已 詢衛生福

利及食物局(衛袖局)的意見。該局認為如有充分證擄 三沓曰昱 明 有人違
例從指明車輛上棄置垃圾 而有 車主叉未能提供抗辯理哇

便 老
之

匕

須承擔法律責任。有關車主不能因拒絕提供司機資料而逃朋

法律責任。有鑑於此，衛福局認為現行法例已經足夠。 

79 食環署已向申訴專員轉達衛福局的考慮。申訴專員己在
一零零五年五月九日的 件中接納這觀點 同意未必有 需 珀修@

訂有關法例。

個 案編號2003/3037:處理宗撿拾骨殖申請時行政失當，導致
安葬在墓穴內的骸骨不知所終。 

80 投訴人的母親於九六四年身故 骸骨於九七年安 /"
@

""' 煥姿
@口 葬在某金塔墳場。該墳場當時由前區域市政紳 目 轄 但於二 匡日

零 零零年月 由食 環 接管。由於發現墓穴有部分損壞，投訴
人在九九@年 巾多 墳 但並不知道墓棒 的 骸 眉 早已 他人

@撿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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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81． 一零零@年四月，投訴人的父親向食環 印 丑 撿 拾其亡百日

庄皇 @

臣 殖 以便火化後安放到骨灰寵。食環署其時發現，位A

先生已於九八五年獲批准撿拾有 骨殖，並將骸骨火化和帶
@走骨灰。食環署嘗試聯絡A先生，但 無結果 而有關 閂

屆 灰吓
@落 不 明 零零@年七月，該署在未有知會投訴人及其家人的

青況下 H舒 瑾 拆掉。投訴人遂於 一零零@年八月向申訴專員投

訴。這宗投訴成立。 

82 投訴人又聲稱，她在九九一年用了約5，000元 巾爹墳

)墓 而在事件被 揭 發 前又花了約32，000元為亡母購置私人骨灰

寵靈位。她希聖食 署能補償其損失。 

庄己接受並落實執行申訴專員的建議如下:83 食環 又

;(a)就沒有預先知會投訴人及其家人便 月舒 墳 墓清拆事 食 
@

圭步秉 已於一 零零 四年八月@十日向投訴人 直 致 

(b)食環 已於一 匹 年十 月就處 或 墳 及火葬

組保存的過時檔案及記錄制訂時間表;以及

(c)食環署已於一; 匹 年八月敦促前線人員 確保輸入
芒 

@ 腦資料庫內的殘葬資料準確及 7C

榷'
口 @一84． 就申訪 茸 房 援 向投訴人作出恰 白勺申甫4賞 食 工環 在自日

詢過律政司的法律蔥見及得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批准後，已

於一零零五年月發放特惠補償金予家屬代表。 

O85 有 家屬其後己把金摔 歹八 還政府，以伊 新 配 

@個 案 號;2003/3192:沒有採取適當行 動 處理多 問 食 肆阻 塞公
0 眾地方的問題 

86 投 訴人居住的大廈有地下的食肆商舖經常佔用店外之公
@;眾地方，非法 隨 擺 放檯凳管業 對吋行人和住客造成不 便 哇 

@於該歧店鋪營業至凌 更產生噪音，打擾附近住客。 

第25頁



@ 

@ @87 投訴人曾於一零零一年 底 致 電 食 環署投訴。其 後 食
．環 署 職 員

由

對 他表示 @ 會 「 盡 里 跟 進 ; 但由於人手 問題 不肯匕田主 匕
一

．@ @保証任何時候都有職員巡邏彭 辜 後，投訴人留意到 青浙 
．)於日間至晚上八時，略有改 。但晚上八時至凌晨@時，情況 

如往日。投訴人見食環署未能解決問 遂致電有關 苞冬 署球言
( 助 警署派員到場巡察後，情況沒有改 

88 直至一零零@年秋季，投訴人再孜 致 電 食 王步袁 署 並獲回

覆其個案會轉介至該署有關地區的環境衛生辦事處跟進，但 千也

指從未再接獲任何回覆。對此，投訴人感到不; 並於一零零

一年十月向申訴專員投訴。這宗投訴不成立。 

芒89 食環署已全 面 接 並落實執行申訴專員的建議如下:二茫

(a)食環 人員於一零零四年四月一十一日下午時及同戶

一十日晚上十時往有 食肆巡杳，並檢控該處非法佔用
; 該鋪外公眾地方營業的食肆。在上述兩次的行 叶 彭

共分別檢控T 四 問 及五間違仞@ 食 肆

奈昨 刀入舌(b)食 已多次聯絡有關大 的物業 巨 理 么 司 商討解泱
乃入食肆非法擴展營業範圍及阻 徙 眾 土吐 方的問題。該管理

公司已於一 四年一月一十日至一月十五日期間先後
瞰土仁 恨 據 言協向 /卜 間 食 長津 的業主及負責人 出 肩 口 信作 表明 日夕

乃入
往 並

必須改 情況至指定的程度 之三則會採取法律行動。此

大廈公契 任何商戶均不可霸佔公共地方 u俞他T;

亡

外，該管理公司亦分別於一零零四年@月 十六至一千
@八日向有 的違例食肆採取行動 著令食肆負 人 丰巴 阻

礙公眾地方的檯椅及雜物搬走。

此外，食環署把在執法行動所搜集的環境証據提供上述
啟 乃人言 @物 業 目 理 裕 司 以便該公司考慮是否向有關食肆業主/

負責人採取法律行動;以及

若亡
@(c)在食環署一 零 零 四 年四月@十日晚的行動中 警方亦有

芷 曰．"朽參 與 理 口噪 日 問 題 。在是次行 動 叶 該處的食肆並沒有
@產生過量的噪音 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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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揀 編 號 2004/1498，2004/1499，2004/1552，2004/1553，2004/1568

及其他:沒有為受暫停從內地輸入冰鮮/冷藏家禽政策影響的

家禽業經營者提供特惠補助金。 

90 一零零四年月下旬，內地多個省份發現疑似禽流感個

案 衙 福局及食環署遂暫停從內地進口活家禽及禽肉 家禽業)

經營者的生意頓受影響。

9工 同年一、一月問 政府向活家禽行業的經營者提供特馬

補助 冰鮮/冷藏 家 禽 業肖 呂
咎 者 不 特惠 不甫 助 。該批人士於二

零 四年五月向申訴專員么 作下列投訴

乃八(a)衞福局及食 處理 件的手法欠方 允 柢向活 行業

的經營者提供特惠補助而沒有向他們提供補助;以及

@(b)食環署失職，沒有及早與內地衛生檢疫局商討 如何統 
@

中港兩地對冰鮮弔 不同的 疫規格，因而延誤內地 
(冰鮮鴨鵲恢復入口本港市 

投訴人士表示他們全是冰鮮 /冷 家禽(主要是冰鮮家
@人咕 咎擒 ); 者 j □ 從內地進口冰鮮/冷 家禽 干盡 目才吋 宮

@

他們各自領有可經營冰鮮/冷藏家禽及其他冰鮮才冷

肉類批註的的新鮮糧食店牌照。他們指出在內地禽流感

煽 期 間 近地區也同是疫區，故未能輸入冰鮮/冷
@家禽。而歐美的 種多為 1 白 並非香港市民喜愛 

一

O 食用的「一黃 
@ 

巨

92 衙福局與食還 指出，政府在決定庄 否發放特惠金予

個行業時考慮因素包括:

(a)有關行業的經營人士在暫時停止進口內地禽鳥及禽肉期

間 是否受直接及嚴重影響;及

丕 認咎 @

亡 亡 呂(b)他們在該期間能否轉為售賣其他貨品，以紓 困 難 

@93． 考慮到活家禽零售店 的格局和設施限 午口 經營人士 

以將攤檔或店鋪作大規模故 以便售賣其千廿 擔里口 因此便向@ 
□@ "@

@

活家禽經營者提供特惠金。即使小部分活家禽經營者所持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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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)鮮糧食店牌照包括了可售賣其他冰鮮及/或冷 藏 膝 的扯匕註 
j叮旦 於上述吶 限帝口 其店舖空間已 被放 活雞籠及屠宰設備 

■無法在短時間內轉型。此列 由於活雞經長途運送的死亡率很
仁 

■

同 空運活 費用亦局昂 因此 兔從 較遠 地 方進口活 至@ 香 港

並不可行。至於活家禽運輸 商 除非先拆除部分車輛裝置 刀玉
二

則不能改運其他貨品。此外，由於市民對禽流感存有戒心 月『
@ 舀

0使他們願意轉運其他貨物，亦不定為市民 圭姜 二石 

老砍捺941 反觀冰鮮Z冷藏家禽業經營人士牟立 他們可售賣其他冰鮮
匕@@@二

老 冷 藏 捧 戶哥 而售賣冰鮮家禽所需的設施，基本上與冰鮮□亡

]/冷 肉 相同。因此 他們可在無須對其灘檔Z店舖格局和

設施多作修改的情況下 ; 改 佳 或 增 窄住冰鮮/冷藏肉類。另外， 亡 "亡

運送冰鮮家禽的冷凍車輛改為運載其他冰鮮/冷藏肉 不會有

技術困 ?至於貨溯源 據食環署了角存 和加拿大等"地"也有
@供應連頭的冰鮮黃泊 業界人士可與出口商斟酌其需要產品

的規格。 

95 申訴專員接受兩局署的上述解釋，並且同意經營任何行
者慷 @ @業都會有風 如遇逆境 經營者均須男 商 以改圭圭營 商曰 口

乃入環境。如何逆境求存，屬商業決定 政府不應 便以 止 帑補貼

各行業在經營困難下的損失。 

@96 然而 申訴專員認為 兩局署在事件上有其他處理不
@之處。在一零零一年年 底 咄臣三 香港恢復內地進口冰鱗 時 吉日

O分活家擒 售商他開始在其攤位Z店舖兼營冰鮮雞作副 換 
吾之 擁有可售賣冰鮮/冷 家禽新鮮糧食店牌照的活家禽零亡扣

售商在進口禁制期 間 可轉售冰鮮/冷 家禽。申葫 認為

根據政府 放特惠金的準則，他們便不應獲發放特惠金;叉或

者雖獲發特惠金，款額也不應與只可售賣活家禽人士的相同。 

97 申訴專員認為第部分的投訴部分成立。衛福局和食環

對申訴專員的結論有所保留，因為這結論與冰鮮家禽業 經 響呂

者投訴政府沒有發放特惠金予冰鮮/冷藏家禽業經營者的投訴
皿關 @

@@@@

98 衛福局和食環 認為他們並無偏離發放特惠金的原則
庄三即向 下石 持牌條件所限不能在暫停輸入活 期 間 改售其他貨品的

活家禽業持牌人發放特惠金。持有可售賣冰鮮家禽批註牌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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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@

活家禽經營者雖然表面上可售賣冰鮮家禽，但其業 已 因 暫 亭
@ 

@巨轄 輸入措施而六 下之 景?， 眩髻 拯 活家禽業務是其主 業務。由於售賣

@匕
@

2活家禽與售賣冰鮮家禽的作業模式截然不同 必須大規模改裝 
j其店舖 Z 攤檔布局才能改售冰鮮家禽產品 所以活家禽 售 商 

並不能在短時間內改售冰鮮家禽。因此，衞福局和食環署均認
@為 即使活家禽業經營者持有可售賣冰鮮家禽的牌照，亦應向

他們發放特惠金。

99． 衛福局和食環 已審慎考慮申訴專員的建議，即為持有
窄巨只許售賣活家禽的經營者和可兼售活家禽和冰鮮家禽的經營者"口

釐定不同特惠金款額，但認為此舉並不可行。自從香港在九
@九七至九八年度首次爆 檯 流 感以來 政府直向活家禽零售 

j商 放相同款"額．的特惠金 並不會因店．館 Z 權 面積大小或業 

胡 模 有 另口 而 釐 定不同款額。由於發放特惠金屬緊急紓困措

施 所以政府是在小心平衡如何協助經營者 渡迪 關 及避免濫

用 么 帑之後，才訂定出現時發放的金乃八 。對於兼售冰鮮家禽牌
@

@照的活家禽業經營者而言 若調低其特惠金款額 便可能不能 
丑

達到協助他們渡迪 的目的1 我 佣; 亦可能製; 會讓經營者田三

要求政府為規模較大及/或聘請較多活家禽工人的活家禽攤檔
@訂定更局的特惠金。再者，我們亦有困難訂定界 解 為廿司

佳 活家禽經營者如兼售冰鮮家禽會被調低特惠金款額，但兼售住:

"丰。圭' @其他濕貨(例如菜/生果/肉)或乾貨則不受影響。此列 @ 況 緊田 目

;急 需 紓困峙 衞福局和食環 不會有餘暇為名 零售商分 另i @□"

釐定不同款額的特惠金。 於特惠金是因應緊急情況為紓困和

補助而 放 加上上述技術因素，所以不宜為不同類別受助人

釐 定不同款額的特惠金。由於立法會已通過有關活家擒 售商
@的自願退還計劃 所以日後應無需再作出該項特惠金安排。年

訴 專 員 知悉上述考慮因素。

個 案 編 號 2004/2007:沒有採取行動，制止某區的居民在公眾地
0方涼曬衣物，影響市容 

@100．投訴人每天行經某行人通道，該處樹木夾道，環境 優 

司 五日 @ 樹上和通道梯級的 杆上經常掛滿
@

衣物 破壞 景 致 有
@

@礙 觀 瞻 投訴人曾向房屋 路政署及食環 投訴 但他們均 

表示宇「 不屬其管轄 範 匱 。民政 務絹 (民政 )則表示問
@

一 

八
C題 要 多 了固 政府部門 力 處理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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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
@@
@ @ 

@101． 地政總署 民政總著 食 環 署 路政畢 運輸 
署及警 務 處 曾於一零零@年十月中舉行跨部門會議，就街道
笛 r
目 理的 灰色地帶」進行商討，包括市民在公眾地方琼 曬衣物

; @的問題。與會者垮 申 所代表的部門未獲授@ 處 理此眉 題 
;會議同意在路政署取得法律意見之前 如剖 多次接到有關同 

@ @地區的投訴 可向該區的民政 (民政處)反映 由民
政處 勸諭區內居民丕口 千乍。

J102． 後 投 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。這宗投訴涉及 /卜 但政府
@ @ @部門:民政總 食環暑 地政總 樂及文化 康艾 

■

@路政 署及運輸署 

103． 申訴專員認焦 民政總 轄下的分區民政處在事件中．殊@" "@ 口 

@如其分地積極協調各有關部門 致力解決地區性的問題。因此 
對該署的投訴不成立。

@ @104． 其他五吋固 吉日 門 即地政總署 食 環 康文 @

@ @ 路政 

及運輸署，聲稱本身未獲法例授權 清理涼曬在 乃入 眾地方的衣征寸杯

物 。申訴專員認為五署均不願獨力承擔或 頭 解泱 問 。故此
@

@業寸
@ 

五個部門而言 這宗投訴成立。 二三

．105． 申訴 員 議政府內部應達成協議 指派個部戶 負

起帶頭責任，以便在日常巡杳時清理琼曬的衣物;此列 政府
「亦應徵詢法律意見 以便該五個郡@ 丰旱 授 在各自的職責

範 屢 內採取執法行動，清理在公眾地方琼曬的衣物。當局或需芒'

田

怕爹訂有 法例。

106． 應申訴專員的建; 政 務 司司長已責成民政總署全直 檢

討如何處理有 髒 問 。該檢討已於一零零五年五月完成。檢討

報告已提交申訴專員。檢討結果包括:

(a)根據法律思見，現行的成文法內前沒有條文授 當局即
．本/，入 曰 
@時處理方 谷7眾地方琼曬衣物的問 4旦 走 各部門可運用@

普通法所賦予的權尤 消除在其土地及處所內對公眾有
@影響的滋擾 例如在乃八 的衣物;?文禾眾 地 方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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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有關部門在釐清其權責的前提下各自在其管轄範圍內

理掠曬的衣物，並輔以公眾教育;以及

(c)如果琼曬黑點並非由單 坤部門管轄，或區內的琼 問 題
O@特別嚴重 當區民政事 專 員亦會統籌 丕

口 清理行 

@ 往

且 

107．檢討結果並不建議訂立新法例，以禁止在乃卜眾地方琼曬 
@衣物。雖然在公眾地方琼曬衣物或會影響居住環境的 致 維坦月哥

@ @ 
@l將於公眾地方琼曬衣物列為刑 罪行 會過於嚴苛。另外 

@ 竹 
@ 

@考慮執法權限 資 捉主 片 及人手安拐@ 寺 味 素 後 認為由單部 

門全權負責琼曬衣物問題並不可行。

1@8． 根據民政總署的檢討 相關部門同意分工如下: 

乃人(a] 文署一 負 戶 湄 理 么 及路芳休憩地方的樹木上的衣

物

(b)地政 署 負 貝 清理該署轄下空置政府地的 上酌 
@@

衣物;

丈二
@

彭 (c)房屋署一由於大部分的琼曬黑點在公共屋邨附近 彰

會參與屋邨周遭的清理行動 

(d: 路政 一若有 要，改 街道設施(例如路旁欄杆，

防止掠曬 並參與清理欄杆的行動;以及 

(e: 食 一提供收集箱擺放被清理的衣物，及移走無人
@ 認領的衣 

比 
@109 申訴專員在收到檢討報 後 已 求提供有關上述檢討口

百

工作的跟進情況。當局已於一零零五年九月@十日向申 訴專 員

捷 交了有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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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物流服務 署 物流服務署

@個 案編 號 2004/1110:在某招標項目的程序上處理失當 導致投 
@ 訴人連同標書併遞交的銀行本票遭遺失 

1101 在此個案中，競投政府產業署(產業署)招標項目的投標者

須於一零零四年月十四日正午十一時之前將標書投入物流朋
乃人生的投標箱內。根 據 扥 標宗:代石 ，投標者須連同標書併遞交

張金額相當於投標價一個月租金的銀行本票。投訴人的標書
@被產業署作 原因是該份標書沒有夾附銀行本票。其後 投

@

株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，指稱物流 反 開標委員會(開標委員會)
。'"
叮@處理他的標 有失 之處，遺失了他聲稱已夾附在標 內的雀巨日

行本西 @

人J@ 
@

111． 柚 據 現 行禾呈呈戶尹 投 入物流服務署投標箱的標書會由開標
房
口

會按照物流服務署開標程序處理。開標委員會由毛主 席主

歹禾
@ 淦 丕及兩七女員 細 成 物流朋 從來自各政府決 局及部門"臼 口

資格獲委任的物料供應職系人員之中，; 迪 霹 隨 抽 系
@統 出有

口

@

@目寅

夫舉 人員擔任開標 員 會 成 

■112．二 匹 年月十四日 標委員會按照 物流服 屏 
@@程序 叫文 啟及確認透過物流服務署投標箱收集所得的 

標 。當日共有 匹 項 丰召 項目 標，當中包括有 的招標項目。 

@1131 就有 才歪 標 項 目而言，共接獲@份榜 書 標票委員會曲
@標書信封中取出榜 杳 核標 及確保標書信封內沒有遺下任

j @千可物件 在標書蓋上日戳、加上簡簽和核對正副本等之後，塘 
斤"

j @女 了有 關 表榨 並把@份標 的正本放入信封內密封 連 同
文便筆交回產業署進行標書評估。 

土 丕 土1141 根據招標公 政府只考慮符 招標 公 所 全部條二 二 口

@及規定的榜善 焦 確 保公平，產業署得悉投訴人的標書沒有夾
芒

@ @附 行本@ 在標書評估階段沒有要求投訴人補交銀行本 茸刁"。 示 刁" 

■115．二 零 零 匹 年@月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。這宗個案的 
@ 睡

@關 鍵 在於開標委員會有否遺失投訴人的銀行不
@ "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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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

116． 經調杳後 申訴專員認為開標程序非常嚴謹。由一人紅
@

成的開標委員會在開標時，已記錄投訴人的標 沒有夾附銀行 
哇三 ■ 

@本票，但確認另外兩份標書有夾附銀行本 。再者 該@芸 招 標
@ 

所涉及的文件 篇 簡 單 因此 ;芷 員會出錯的 會不大 而示

後亦沒有尋獲本票待領的記 。因仕﹂ 申訴專員裁定該署 並
日

沒有足夠理由懷疑本票遭遺失 定 開標委員會失誤所致。申訴

專員指出投訴人的不 百 之所以失蹤可以有很多其他原 因 @ 實刁'。

以確定。 

117 申訴專員亦認為政府當局，在發現投訴人的標書沒有夾

附 銀行本票後，不通知投訴人補交本 要 是
丕
□ 理 且公正的做法。力" 

假如 標後仍容許個別投標者補交文件，不僅對在截標前已送
'土

交所有必需文件的投標者不公平 更會製 舞弊的 會 有損'巨

@有關部門及政府的誠信。因此，現行有 理 標 的程序應該 

才寺。 

．1J8 綜 觀以上所述 這宗投訴不成立。然而 申訴專員在細
生@ 株仕由產業署 出的招標公告後表示 能預先列明"不會口 若 Z戈石

考慮不完整標書"的規定，這宗投訴或可避免。

""" 宮 @日

@119． 產 業署接納並落 廣 年 訴 專 員 白勺 建; 曲 尋零四年十 
; 該 的招標公告內的有關條文已修改為"所有投標者必月起 形

Z
族@ L

夕貝在 截 票 前 吵仁 所謂的資料及文件，政府不會考慮或評估未熊 
@竹之卜 土 符合招標公 所載全部條款及規定的投標

@@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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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總部 公務員事務局

個 案 編 號 2004/3845:延誤答覆名市民的書面投訴。 

120 一零零四年九月 f旨 乃入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 公務員
@ @務局沒有就其先前向該局提出的投訴作出回應，而且久 缺 拷乙 蓋"由 

@的投訴處理程序，未能確保向該局提出的投訴獲得 佳 @
．@

田主 

口 甘121 投訴人在一零零@年八月向公 貝寺 務局提出原先的投

訴。該局負責處理有關事宜的組別立即跟進，並先後在一零零
年八月和九月向投訴扒 出簡覆。該局其後在一零零@年寸
甴 
月 成有關的跟進行動。但不幸 地 由於個案案卷存放失誤7C

@

八丈@
■答 [以致沒有向投訴人發出詳盡 覆 零 匹 年九月 投訴人尉 仁

么 務員事務局沒有就其先前的投訴作出回應乃下 向申訴專員
@ 投訴 

122 乃入;在檢討有 廿匝 後 五 局承認有行政上的疏
@忽 而投訴處理的程序亦有不足乏 因此該局已採取積極拍 ，"□"

]施 防止有關組別再出現類似事件。

二

@123．經調杳後，申訴專員公 認為 雖然公 目召卜上 局已立
二" @

@即採取行動 理原先投訴所涉及的主 且 但由於該局沒
@ 有適時給予投訴人答覆，因此投訴成 二工 

亡
仁刀天124 五 務 貝 務局對於市民的投訴是否 尋 拷安 喆 理 向自

十分重視。在這個案中，該局亦已針對原先投訴的主要 宜 圭菲
取及時和適當的跟進行動。儘管如此，該局亦 系同 並 落實申訪

專員的建議，情況如下:

襟𦉘(a)提醒該局所有首長級人員(包括所有組別的主 )時刻@ 目 
口/，八言己 在其工作崗位上有責任為全 體豆么 務 戶 旦 十旁

(b)提醒該局所有組別必須遵守下列程序 確保所有投訴和
．'了"
．杳詢均獲得埕拷乙 華 處理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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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□ 各組別應安排把有關如何處理投訴和杳詢的最近期
仁乃入 生的 拉 務 貝 務局內部通告作定期傳閱 以確保通戶 口

所列的程序得到嚴格遵行

紐)各組別應委派名指定人
@記冊 以作記錄和監察之用 

為收到的投訴備存登

(iii: 負 擄哥 人員把處理投訴的工作辦

定記 人員，以作託

女妥後，應通知該名指

(iv)如果在收到投訴後的兩個月仍未向投訴人發出詳盡
六*八 @

丕
口口 覆，指定記錄人員應向負 @貝 人員再次呈閱有@@

廿固

築 藉此提醒負責人員，應盡量在收到投訴"後的@．
"吟'。 @ 

個 月內發出詳 蕪"i。 合覆 @ 

(v:
臣指定記錄人員應每隔個月向各負責人 戶 主巨 尚未

解決的個案，以確保各負責人員就個案處理的進度

通知投訴人;以及 

(c)
口 

刀入
五 瑾

主 @
務局會 辛磁 存 討和改善有關的內部程序

已" 主亡 @保該局收到的所有投訴和杳詢均 丰辱 圭 臣 理

@ 以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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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總部-教育統籌局(教統局:

個 案 編號 2004/0599:在評審名 教 師的 學歷資格事宜上處理不 
"'"
'崖 @

@125． 一零零一年月 投訴人任教的學校致函教統局，要求 
為投訴人作學歷評審 @ 以確定他是否具備與本地學位相等的資
格 O 教 統局在一零零一年一月 ; 乃下將有關學歷文件送交 公 務 員

局轄下的學歷評審;組 要求協助評審投訴人的學歷資格。同
乃下年五月 么 務 員 事 局正式 回 覆 統局有關學歷評審結果表

@小 投訴人的擘 不等同本地大學的學位資 格 隨 後 ，教統局 
@

信通知學校校監有 學歷評審結果．。．可是，信中誤．將投訴人
@的學歷寫成等同於本地大學的學位資 格 

126． 一零零一年十月，教統局職員在處理另外宗類似申請
j日寺 翻 閱 投訴人個案記 作參考 才發現有錯。於是 教統局

隨 月口 通知學校更正評審結果，但信中俗谷口無 角寄 原因。

; @127． 零 零 四年一月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教統局，過了 

近年半後才推翻原先的評審結果，此做法除前後矛盾外，亦嚴
影響他的進修計劃。 

1281
@
．@壬亡 
丈巨方六 投 訴成立。

目宙1291 教育統籌局已全面接納並落 丑哥 申訴專 哇@ 白勺 ，青況如
臣 

T

(a)教統局已於一零零四年十月向投訴人發出道歉信件
而教 局有關地區的學校發展組在一零零五年一月亦i派
到學校探訪及跟進有 且 

■

■

乃入(b)教 局將來會把雀 務 員 局的學歷評審結果 直 主撬妾 寄

給 申請人 免於出錯;以及

．@□已敦促員工(包括這個案的相關 貝 必謹，真處理每
亡

;申請 避免出錯。牙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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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總部-效率促進 紐

個案編 號 2004/1041:沒有妥善跟進宗有關道路工程後清理環

境問題的投訴。

130．投訴人在一零零一年十月就道路工程後的環境狀況先

向路政 出電郵。路政署乃使用效率促進組綜合電話杳詢叶
) @白(杳詢中心)的十一個部門的其中之 因此 有 路政 署 

之投訴和杳詢均由杳詢中心統籌處理。

13王 杳詢中心從路政署提供的資料庫得知有關路段應屬建築
斤@@ 斤椎 @ 

@署 目 轄 庫己圍。翌E 香詢中心 月寺 "
@

三圭二戶 投訴轉介給 跟進並

通知投訴人。建築署經 郵回覆查詢中心(副本於同時發送給投
@訴人)，表示會有公用 業機構在該處進行掘路二 程 而 有 掘 

路 許可証由 路 政 吐 要求杳詢中心將個案轉介 路政 跟
; @進。在 絆 杳詢中心的回覆中並未援弓本來的 匡 案 號 

． 

又主

@

杳詢中心只好向建築署進步澄清以便跟 佳 什盾 案。

．

@工3Z． 在收到 署的電 華@ 後 投訴人認為路政 推乍[ 干壬 

於是向申訴熹 投訴。

@ 

@ @ 
@133． 在覆檢 夭巨 稚菱 杳詢中心@ 現 將與杳詢中心的 

內部通訊電郵同時 送投訴人。由於投訴人未能全面 知 禾 丁固 案@iij:@:

@的發展 弓致投訴人以為路政 試圖推卸責任。 
@

134． 經調杳後 申訴專員認為 署與路政署皆曾派員實地
"'。 

@

@
口"

@

進福 察以便跡 天皓佳 牢固 揀 路政 署及杳詢中心均已適當和積極地庄

止ET固案。因此，有 關 路政署和杳詢中心的投訴不成立。杏詢叩

心以路政署的名義回覆和處理此個案，弓致投訴人誤會路政署。 

宮 
@135 效率促進紐 及 署已全面接納並落實推行啼路政 茸

訴專員的投訴如下:

自二 義(a)由一零零四年 月開始，杳詢中心亡 始使用本身 匕7/卜

為十@個參與部門其中七個部門處理熱熱線 月g 矜 。而自一

零零四年七月 起 築 及路政 亦已同意 始此安鍚@ 
@

@現時 除 郵政 已得到申訴專 同意豁免外，杳詢中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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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仁

已使用本身名義為十一個參與部門 埋市民的杳詢和甘又爪

訴服務

@
;(b)一 零 零 匹 年八戶 築 署提 示各員工在回覆杳詢中裕 時 

必須援弓檔號。末與有關部門取得共識前，不應將內部
通訊發送給市民。建築署亦於 零 零 匹 年九月修訂有

@仁 質 管 埋 手朋 □口 1

@(c)每當 件涉及多個部門 杳詢中心直都負責協調各部
門並 籌回覆市民;以及

《d: 零 零 四 年十月，杳詢中心經電郵提示參與部門在回覆
杳詢中心時須援弓 案 號 及不應將內部通訊 送給

投訴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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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總部-環境運輸及工務局

案件編號2003/0994:在處理吐露港公路裝設及拆卸隔音屏障一
0 上行政失當 

t36 投訴人指路政署、環境保護 (環保署)及環境運輸及工 務
目" 哇子 

@
乃下

旺
@局 在處理吐露港口 路隔 三 屏 的安裝和拆除上涉行政伕

立

質疑有關部門事前已作環境影響評估(環評)，確認云 卜帚 屏巨
自巨 乃下的 肩有 要 其後卻拆卸屏障 浪 費 么帑。止by@ 帛 房 色彩太日

理官 亦影響駕駛安全。豆 哇

丁37 九九八年十月，環保署基淤 九九七年完成的環評
乃卜及路政署在九九八年十戶 交的補充資料，就吐 港 口 路 廣

闊工程(工程)發出環境許可證，訂明必須安 二扭 屏 @ 以保日

;現有及已計劃的噪音感應強的項目 免 又庄 交通噪首影響。有關
左工程主要涉及A區和B區的發展計劃。由於B 區 的 展 項 目 乎岌

谷么" 二
二 才吋有明確的發展時 間 表 路政 署在工程合約內 訂明隔音屏障的

@ 地 工程，而 首屏障上層結構的裝設則列為「備用項目 由 
@

@於B區在一零零四年之前並無確實的 展計劃 路政 在 九 
@ 九九年九月確定不會進行該 「 用項巨 
@ 

1381 一零零零年 月，城市規劃委員會因A區發展項目時間/卜

立

表有 建議取消為該區裝設 怪帚 屏 。路政署在環保 批准@
日

立 
O

曰修改環境許可證的條件後，取消為A區裝設 卜肆 屏 零 零

零年八月 路政署亦提出修改許可證的條件，以便延遲進行B
@區的隔首屏障工程。 零零年月，環保 通知路政 須 

就改動進行新的環評及公眾諮詢。路政署憂慮有關改動如在環
■

八 名平幸亡評完成後不 巧隻 環 保 批准 卜帚音 屏 憫章工程便不能配合工 維 二 二

■圭
@中的興建時 間 子守 承 商或會提出申索 因此於一零零年@

@月落實為B區安 音房 卜章 

@139．一 零 零 年十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向立法會交通事 

委員簡報有關工程及裝設隔音屏障的事宜，並承諾檢討安裝
宰 「卜掃 屏 憫章 的安排。局方於一零零@年月 向立法會交通 事日

委員會及環境 委
@
目
@

會 進步闡釋政府興建隔音屏障的政 
"@

策及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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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140． 零 @年四戶 路政署向環保 提交詩 的交通噱立巨
資料，正式申請修改環境許可證的條件 @ 以便拆除或改 肛帛，立臼

@
里屏 哀 子抹 署在一零零一年五月批准申請，但訂明 路政 必須

立
(

■ 在B區和鄰近大學的發展項目落成之前 新安 卜帚 屏 障巨

土拆除及改裝隔 屏 工程於同月份內完成，而被拆走的屏障曰

則會用於其他項目上。

j141． 經調杳後 申訴專員認為投訴部分成立。隔音屏障採用
@ (的顏色 由於涉及專業劣@ 斷 不屬申訴專員可調杳的範 

。二

J42． 應申所 專 廣 議環境運輸及二 局已採取下列措 @

@

． 。" ．@"巨'宦。 @@
考@@ 乃@人《a) 在規劃及進行工務工程時 按 同市三才 在．適 巨"@ 的 段 二蛀准 了丁么

庄 臼眾諮詢以了解和平衡各"方面的不同意見 天亡 政府 貝 的
刀天 立偶 法。而就吐 露 港 方 路興建隔 屏 的個案 局方曾先曰

@

在裴 兩 度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會，而相關區議會均有派
@代表出席或透過書面 表意見 距 政 亦曾諮詢有關區

■議會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。政府 曾 續貫切這做浬 
斗"
亡確保各方意見都能得到適 的跟進和 理 ;以及庄 

j(b: 王環 境 運輸 及二 局已於本年一零零五年四月 日 出 
@了相 的技術運 五@ 要求負責工程的部門 應就政府床二

來的賣地計劃及任何涉及土地用途的轉變與地政總 及
木 三規劃署保持緊密 繫 以決定 約中的隔音屏 工 走二

否需 續 進行。任何涉及環評條例的環境許可證的工
@生程項巨 其落實計劃應 對 休 更 改 些規劃中會對環境 工口

@ 八八咸 影 響 的 用途而弓致的法定要求及程序 包括么 眾諮
言有 預 留 充裕的時間。日確定工程的 境許可證條件

．作修改 負貝 部門有必要即時在首長 層面與環保署
@作緊密聯繫 以便環境許可證的修改申請可似 快得到

@審 韭@ 以減少對工程項目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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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
政府總部-衛生福利及食物局

個 案編 號 2004/3251，2004/3252，2004/3253，2004/3254，2004/3255

及其他:沒有為受暫停從內地輸入冰鮮/冷藏家禽政策影響的
家禽業經營者提供特惠補助金。 

@ 143 請參 閱 與 食 物 環境衛生 有關的個案(2004/149@ 
j2004/1499 Z004/155Z 2004/155i 2004/1568及其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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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路政署

個案編號2003/3302:沒有妥善處理跟進宗有關道路工程後涓
理環境問題的投訴。 

144 請參 閱 與 政府總部效率促進組有關的個案@ 號

20042104工)。

個案編號2004/0829:沒有採取行動，制止某區的居民在公眾地
方琼曬衣物，影響市容。

i45． 請參閱與食物環境衛生署有關的個案@ 2004/2007)。

個 案 編 號 2004/1935:在封路告示板上提供失實的資料，誤導 駕
車 人士。 

@146 一零零四年一戶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提出以下投訴

乃八舌 宦巨 "'"
亡《a: 九廣 鐵 路 方 司(九 )不必 及不適當地長期封閉段新主右 臼

路@ 揀
川

@ 弓致對駕駛者構成不便及混亂;以及

八
@

二契 (b: 路政 對於臨時封閉路丰 事監管不力 以致對駕．駛夕 咱

構成;i且道 @ 言吳 寸 

147 有 層輻 路 政署的投訴不成立。有 九 的投話 項不 成坦
@ 但有 十韋 另有行政失當乏 

1@8 路政署及九鐵全面接 系內 並 落 申訴專 白勺 言義 女[ T 

;(a: 路政署已致 九@潮 並要求他們將合理的預 分段完工

日期標示於工桔土示板上庄

「 生年《b: 路政署已詳細檢討有關 千共蕉 者 的工程告示板仁 
@

的內音悔主旨弓 @ 並已於一零零五年 /卜 月頒佈更新的指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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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(c， 日上L路政署已 求交通諮詢委員會檢討工才 玉口

料的規定。交通諮詢委員會維持有 關 規 走

亦 受這意見:以及

示板上顯示負

而申訴專員

《d: 九 已於一零零五年 月向投訴人致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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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 事務 網署 (民政總署，

個案編號2004/0059:沒有就運輸署批出新的「街渡」服務牌照
昔進行適當的諮詢。哇

/h
@ @149． 一零零一年四月 運輸 接到宗有關在星期 日及 

丰公眾假期開辦來往觀塘/北角與 蒲 島之間的新 「
口 丰石 渡 月皮

一

@。@"
@

@ 

的丰 百@日 英里隻 輸 認為 @ 開 新服務連同投訴人所提供來往 觀塘
Z九 角 與 蒲 宰士 島之間的現有服 @ 可造成協同效應 使有 關 往二

j

渡生意更為蓬勃 @ 運 輸 因而根據部門訓z竺" 的程序書批有 申
@

口青 

150． 逞 輸 求民政經 轄下的相 民政 (民政 )獻
;這個新的街渡月支 務 徵詢居民的意見。民政處二 諮詢了相

的村代表及有關的 事 員會主席，他們兩人都沒有提出反對。

@151． 一零零@年十月，該堆 事 乏寺 員 會 主 席 戶 矢仁 運 輸 表示考叮 夫巴
;

部分本地居民及名街渡經營者 業寸 新街渡服 的申請提出

反對。其後，民政處也接獲名街渡經營者對運 署 處 理有 層氰
@@的申請所提出的投訴。民政處於一零零@年十月安排會議 言襄

該雍 委員會主席與運輸署討論有 宜。其後，鄉事委員會

主席安排村民於一零零一年十戶 與運 輸署 商討有關事宜。 最
@ 乃卜帝後 運 輸 扯出營運牌照予渡輪公胃往 而新航線也於一零零匹

@ 年一月日 開 

．匕 
@

1521 投 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運輸 軍 規 定他在平日;

巨 人主

乃禾提供服務，但卻批准新服務只在假日營辦，對他並不 么 平。 他
Z 乃下進步投訴運輸署未有就新街i渡 服務進 行公 開 招標。投訴人亦

投訴民政總署 沒有就i"巨 宜進行適當的諮詢。

1531 申訴專員注意到 運輸署在八十年代初制訂的部門訓令
乃下並無提及如何確定有需要進行公開招標，亦無規定如何進行么

眾諮詢。 女廿 忍 為 千倘 若有就新服務進行 刀入 開招標 讓投訴人有口@已@芳 五

仔 鼓

同 寺 會 兄蜿 投 就不會有任何人受到「不公平待遇」。因此，有
關 運 輸署的投訴部分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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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仁@

「 丁541 止匕夕卡 申訴尋 目 言烈 焦 女[ 運 輸署提供了更清晰的指示 氓
@@ 叩心

政 處 便 可更全面地進行章次@詢。因此 @ 有 關 民政總 的投訴不成口□

旦 @ 

;155 運輔 及民政 全直 才妾 系內 申訴專員的 並推行丁 亡

列措施: 

(a: 運 已於一零零五年一月修訂有關街渡朋 的昔日@日;司@

令，加入有關招標規定及諮詢安排的指弓。署方並於
訓丕零零五年一月把部門訓令的經修訂部份送交申訴專員;

以及

(b)一 塞 匹 年九月 民政總署向各區民政處發出便築
"@"

醒 員工在收到各部 白勺 韋次 詢 求時 玫[ 有不惰 的地口口

方 應;與有關部門澄清諮詢目的及範圍。

個案 編號 2004/0713，2004/1365:錯誤向投訴人發出五封內容相
@同的覆座 有行政失當之嫌。

156． 民政總署轄下其中個民政 曾就某一 項諮詢區內居

民。其後，投訴人A先生及B先生各自收到五封內容完全相同

的函件，通知他們有關的結果。投訴人認為民政 員 處 馬
@

@ 虎 浪 資 源 

王571 在j旭 干固 案中 @ 民 政 偷 出諮詢函件予某大廈的住刁' 曰

@戶 包括投訴人。其後 民政處發信通知會提出反對意見的八 

士有 的結果。由於 權"旺 中有四人填報了A先生居住的單位為其

住址 加上民政 處職 員在文 理工作上出錯，因此A 先生

共收到五封相同的函件。另有五名提出意見的人士填報了B先
■ @■生的地址為其住址 因此t 他也收到五封相同的函件。此外 

所有函件均沒有寫明收件人的姓名。 

158 申訴專員公署明白民政 是 於保障私隱而向每名提
@出意見的人士 出 千牛 因此並不認為此舉是浪費資源 但民

@三 政處應在信封上正確地寫明收信人的姓名。因此
@ 

宗投訴成 @
刀巨

五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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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
@159 應申請專員建議 民政總 已採取下列行動 

@(a: 民政總署承認 其 員在發信時沒有在信封上註明收糾
人的姓名，以及錯誤寄出其中封函件 @ 確 有疏忽之處 

@ 民政總 現已落實有 的改 圭韋 措 施 口

吐(b: 民政總署已向各區民政處 發 庄 清晰的指弓 職 貝 務

須避免再 生類似的 件;以及 

@(c: 民政總 已發信向兩名投訴人致 歉 

值 案編號2004/2005:沒有採取行動，制止某區的居民在公眾地
方琼曬衣物 影響 市容。

． 

160 請參閱與食物環境衛生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4/200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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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香淆郵政

樞 案編號2003/4329:郵政局職員在處理代收繳款的過程中出錯。

丁6主． 投訴人在一零零@年十月十五日，前往某郵政局 了寸
匕

．張 賬 單(賬單A及賬單B)。 他 稱 當時櫃檯職員在處理他的日

@款時 在賬單A上列印收款詳情，但他在一零零一年十月一
圭

)十日 步註 收到有層長 布謹 構A)的通知書，指他尚未 清賬單A

的費用。投訴人於是致電機構A杳詢 @ 向職員澄清他早已付清
□仁

@賬 單且 並在一零零@年十月一十日將有 關單 傳 給 機 

構 A參考。

@王621 一零零一年十一月四日 庄卜政 者 助理 理 耳晉@ 絡投訴人 

表示收到由機構A轉介他的個案，並向投訴人角寄 釋 有 白勺華@

政局職員在電腦系。'"
卜巨 理單據．時出錯，誤將賬單B款項鍵入焦

投訴人 仁 單A的金額。投訴人 杳 後 現 單 A所示金額

是 單B的較小數目 而非他已 千寸 單A的數目。雖然郵政
■署 助理經理表示會與機構A跟進此 但投訴人聲稍 其後庫 

@ 者直沒有再給他進步回 覆 

車 @ ;163 一零零@年十一月一十四日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。芽" 

j164 垂仁 政 署 過 調 杳 後 現 由於櫃位 貝
百

誤地 覆輸入
宙

單B的繳費資料 因此列印在賬單A的銀碼 際上是第．一@
貝

鬥斤
@

@欠繳付 單B的託 換 之，投訴人繳付了兩次賬單E 谷『 口

沒有 叩田 單 A。

該 的助理經理 即於 @年165． 垂@ 政 發現錯誤後 己夕

"匕 
@十一月四日 致電投訴人 解釋出錯原因及 之有 的跟進二@

口

千乍。

@ 

166． 垂@ 政 署現行的 @ 雯 日繳
@@ 

澤 繳費系統，是容許市民 叩寸多 
@

於賬單上的金額。此項設計旨在方便市民，使他們可以選擇預

單 。若有關職員依照既定程序來小屯 理有關賬軍 應可@

避免出現像本個案般的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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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 一零零@年十 月八日 噩仁 政 更 正了權 內有關投訴

人繳付 單A的資料。郵政 的助理 理當天曾致電投訴人 @

仕
口 知他該署會與機構A安排更正有關資料，並會取消有關附加
曹 @ 

"@ 

生 士
@I68 一零零@年十一月九日 郵政 矢仁 構 A有關調杳序口 F

@ @果 並 求取消投訴人的附 加費 哥罔刀改 署亦去信 構 E 解 釋 
@ 乃八

@有關 言吳 並要求讓么 司在 單B作適當的更正 和安 拐 退 匣
多付的費用． 

I69 郵政 表示在當日結算的覆核工作井 有關的櫃位職 廣

以及負責覆核的該局局長均沒有仔細進行核對，故沒有發現出
．

"'"
．;錯。就此 郵政 署深表歉 昔 並已對有關員工採取適當的紀律 '"。芷@ 巨

分。 

;170 華仁 政署已接納申訴尋 所有 並採取下列行

(a)郵政 已於二 四年九月一十日向投訴人正式 面 道

歉

(b)郵政署已透過便簍和;司J 練 課 不呈 醒所有櫃位 職 不口 主

管人員 必須嚴格遵照既定程序 理 單和核對
@

@現金數額和存根另 里 

@(c)根據香港郵政規則，若有損失或多收現金的情況 而 有
． Z的差額可能涉及欺詐或超過1，000元，則櫃位職員步 匕
須之

報警和向財務總監報告。若差額是少於250元及不涉及
左

@ C欺詐 則須向上司報 郵政署已於一零零四年十一戶口

廿修訂規則，訂明 額@是介乎250元至1，000元而又不涉田

上二及欺詐時，櫃位職員亦必須向財務總監報 口

(d)郵政署已提醒所有經理在與有關部門域 構趴 進有 尋揮 賬
@單繳費的投訴時 除了 。。"弓三 話溝通外，還須以便簍或電郵

@

跟進事項; 

回郵政署已檢討為其他部門的收費安排和程序，並作出上
@

丈旺旺(b)及(c)項的措施，防止 誤重覆收取同 賬享 或
@ 

j賬 單 禾[ 確 保 儘 早發現任何這類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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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醫院管理局(醫管局)

個 案 編 號 2004/0917:(a)醫院護士無理取走名病人的召喚按
@鈕，導致病人其後昏迷及逝世;以及(b)更改病人醫療護理記錄 

坤 意 圖隱 瞞 真 市目

171 投訴人的父親(病人)因大 血管栓 於一零零一年八月
巨 @一十一日被轉送往醫院A接 夕 并夏 7吉 病 人自一零零@年月

@月一十八日開始昏迷 延至一零零四年一月逝世。一零零一年

九月十九日，投訴人的母親發現病人昏迷前手寫的兩封信件 @

內容提及醫院A內名護士在某自凌晨1時許無理取去他的召
; 口

@喚鈴 直至同日上午""7時才把召 喚 鈴 畏帚 速 期 間沒有護士替他
@抽取痰液 荃他感到很辛苦。"投訴人懷疑病人的昏迷與護士取刁@

去召喚鈴有 於一零零@年九月一十日向醫管局作出投訴。
咎 A 理 投@醫 目 局根據既定的投訴 理機 制把個案先交由醫 

@ 訴人因不滿院方的回覆 於一零零一年十月一十日向醫管局 
方人 眾 投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公眾投訴委員會於一零零四年月

九日回覆投訴人，內容包括交代一零零@年八月一十八日早上

病人出現昏迷及接 厘 搶若吹白勺，青莎曱 並裁定病人的昏迷與召喚鈴

□ 尹"

夕
j

事件無關。

172．投訴人於一零零四年@月向申訴專員投訴，並免從 醫 院 A

取 得份病人由一零零一年七月至九月的醫療護理紀 影印

本。他發現其中多處被遮蓋或刪改(包括醫護人員名字及紀錄頁

數 更懷疑其中頁曾被人畜意掉換，故此認為院方有@ 瞞

實之嫌。一零零四年一月一十一日及四月一日，投訴人分別與
口

醫管局主席及醫院A 職貝 會 王口 質疑病人的醫療紀錄。其後

@方展開調查 現病人的護理紀錄中頁確曾被掉換(即非當天
@的即時紀錄)。院方鑑於護理人 此舉屬程序上的嚴重過失 遂 

亡
咎 (將此新發現知會醫 目 局 絲 及公眾投訴委員 售 醫管局其

@@

後於一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就此新發現通知投訴人，並將有憐
@ 乃苯 個案呈交警力及死 因 劣@ 庭 理 而 么 眾投訪 員會亦決定待

有關的法律程序
士結後重新審議該個案。7亡 

禾173 經調杳後 申訴專員 平等 @口@

@(a)根據醫管局常規 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，均不可將病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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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@的召喚鈴 走 而涉案護士亦否認曾於 午直夜 期 間取走 病

人的召喚鈴。申訴專員公署職員實地視察所見，病人所

病房的所有病床均設有召喚鈴。投訴人聲稱在他的母刀
口

親 現兩封信件前 他和家人並不知道有人曾取去病人

的召喚鈴，亦從未在病房內談論召喚鈴被取去事。然

而 名長期住院病人(證人)向申訴專員作供時稱，病人

家屬在病房內曾至兩次質問為何病人的召喚鈴被人取

去。由於投訴人與證人的供詞有明顯差異 申訴專 崖 佃 
@@@"

曰法判斷病人人 至昏迷之間的年多時間內 走 否曾被
■

人在某夜取去召喚鈴 

(b)病人在一零零@年八月一十八日早上6時50分 後 直昏

迷 @ 廷 至一零零四年一月逝世。從時間看來 即使 言@@嬉
口反

人員真的曾於凌晨取走召喚鈴和在早上7時歸還，亦不
@可能發生在病人昏迷當日。因此 病人信中所指事件"即

使屬實，理應與他的昏迷無直接 係;以及

(c)醫管局承認院方的護理人員曾掉換病人的護理紅 的其
@中頁。醫管局有既定指弓 病人的醫療護理紀錄經 

填廳 便不可修改 若有必要修改亦須按照既定指弓的

規定:先將需要修改部分以筆劃去 並在修訂後力[ 簽確
士

@言忍 但決不可把有 系己 移除後 寫。在此 刀" 投訴個案@

@中 雖 然院方的調杳結果顯示 有 職 糾 因希望補充
古

"'口
@料以 整地陳述 實 所以於 後;寺紀強 慕 千旦止L

舉 在行政程序上確有不當。 

174 於上述原因 申訴專員未能就投訴的第部分是否 成

立作定論。投訴的第一部分則部分成立。 

f75 醫管局已接納並落實申訴專員的 如下:
幸

@(a)醫管局會在司法程序完成後，根據其人力資源政策 對
"'。
巾不按既定程序修改醫療紀錄的員工 採肪 適 分;以及臼

(b)醫管局已 提 醒 醫管局醫院的所有醫護人 在執行職
@日寺 須遵守既定程序及醫療專業操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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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房 署 房署

個 案 編 號 2003/1765:濫用職權 佔用某「租者置其屋」計劃屋

邨的部分公共地方而沒有諮詢屋部的業主立案法團。 

「176 某 相 者 其屋」計劃(租置計劃)屋部的業主立案法團

(法團)指稱，房署在末得全體業主同意下，佔用屋邨的部分公共
地方達一年之久，用作管理屋 屯日 事 的屋郎管業處及該署作為

/，八 @大業主處 理 么 屋單位租售 宣的租約 。法 言厄 為 房署
@佔用公共地方設立租約事務 是侵佔屋邨業主共同 有的地

力 故要求該署解釋及按市值租金給予法團賠償。

177． 房 承認佔用上述地方、但拒絕按市值租金作出賠償．。

該 指吐 由於上址不能用作商業用途，法團沒有因其被佔用
三

而損失租金收入。該 走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暫時使用上址
三日 刀入 宙

目的地定 為方便邨內的 么 租戶和準業 主 該署沒有獲取 貝
苔匕利益。除非法 目"i 夠 言i 明 有所損失 否則該署不會考慮向法

作出補償。 

乃入 圭蒂 房 千乍為屋 屯仁 客 業系經178 申訴專員指出相 六 廈 往 保 示弧 目
@

二"

乃入 @理人，可授權政府或任何人士佔用 往弍 共地方的任何部分。因此

房 把租維 設 於上址，並非完全沒有法理依據。然而
．@
@

該 矩 樣他 可能已限制或妨礙了屋郎各業主共同擁有及使用該
刀入
Z弍 共地力的權益。

T79 大廈公契叉規定，屋邨管業經理人若使用公共地方; 么須 Z
@

@經法團同意。在租置計劃推出初期 法團尚未成立，而房署又 
丕未能為租約 事 務 處 覓得其他 適地力 故此 暫 日寺 月寄 之設於上口

址。由於該署意識到此舉可能違反大廈公契，因此會考慮把租

約事務處遷往其轄下的邨內商 。然而，鑑於該 正計劃在他

處成立地區性的租約 務 處 以取代在各個 邨的租約
．@

) 遂 擇 置 了搬遷計劃。丈您

@J8@． 申訴專員表示調查發現房署沒有作好妥善的長遠計劃 
以致在別無選擇之下佔用屋邨的部分公共地方，其後又沒有及

@早搬遷租約事務 。再者 在法團成立後，該署亦沒有立即 與 

法團磋商 繼續 使用 上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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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●

@
三 乃人181． 不過 申訴專員指出租約 處刀 天亡色仁 運作 法團理

@應知悉該辦事處早已存在 不應任由佔用情況持續@年之久。
@故址 法團亦應負上定的責任。

@主82． 因止亡 此宗投訴部分成立 

@ 

@
@王83． 房署接納申訴專員的 並已採取以下有 措施 

(a)房署於二 零 零 四 年五月十日去信向法 團 到 歉 ;及

(b)房 和法團已透過調解方式解決這個案。

個凍 編 號 2003/3252:向選舉事務處提供不確實的資料，以致

名登記選民的地址被刪改。

184． 名合資格登記為地方選區選民的人士，在申請登記時
需向選舉 處提供他的主要居住地址。根據這地址 他會初

丕
@配 至U 千匝 適 選

@

區 以便他在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中投票。口

@友U 果選民已搬
．

■遷到另住址 他有 任通知選舉 務 以便

更 新 其登記記 ，並且就其新地址所在的位置 配 木口 通 的@

區。雖然;選舉 事務 已經盡力盲傳，但並非所有已登記選民在@"@@ @

@搬 遷 後都按規 定通知選舉 務 致使 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
O部份未能及時更新 

目t85． 在選民登記冊上保持選民最新的主要居住地址託 床巨

@

;要的。在 臨時選民登記冊時 右 舉事 處發 現 某選民在 

選民登記冊上的住址已不再正確(例如:以往由選舉事 寄予
巨主
@才 該選民的投 通知 因無法送j遞 而 初 睡 政 局退回選舉 務

．□
@處 選舉事務處將會根據法例規定展開杳訊過]主 最終可能會

@ 

@令該選民的名字 被咫異 舉事 牟從 選民登記冊上剔除。 

186． 由於房署規定所有 乃入色 居民必須在他們的乃八五 屋單位居
j干主 選 舉 事 言厄 為尋房 是 取得有 選民主要住址改動情況的

@個有用資料來湄 以更新選民登記冊上的記錄。在 先取得 
仁"

@

．個 人資料私隱專串 批准的情況下 選舉事 處 跟房 進行資料 @@@ 

配對的工作 以便更新選民的地址。如需更新選民的地址，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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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舉 處會把兩封 更改地址通知書」分別寄往有關選民的原
@吐 :目@

@本登記住址及房署提供的新住址。該等通矢仁 口 知 句 選民 定 

舉事 務 處 H奇 會 根據 房署提供的資料更新選民的住址。除非選民
「在收到通知後，在限定時間內回覆選舉事 處 提出不應更新

他的地址 否則:建
目目 舉 務 便會自動更新該選民的記 @ 

I87 投訴人婚前與家人同住於九龍某公屋單位，她在九九

九年結繪後搬到新界居住，而家人則於一零零一年遷往九龍

千固 居者有其屋(居屋)單位。一零零零年，她除了通知房署刪除公
@戶籍列 還通知選舉 處更新住址資料。在一零零零年的

． 旦旦
0立法會選舉中 @ 她在新界的選區投 車建 牙" 

面 
j88 房 按照選舉事務 的 求 每月向該處．提供十月 以立丈

上 乃入 乃木
五 屋租戶和居屋住戶變動的資料。房署職員為投訴人刪除五才

;屋戶 籍後 由於沒有按既定程序 丰巴相 文件的影印本轉交居

屋中心@ 蹦 主佳 以致居屋中心未能更新記 因而把錯誤資料提 天主
j @

@供予選掙 處 根據 貫做法，選舉 務 處元以平垂 致 投訴 

人的居屋地址及新界地址，通知她選舉 處已把她的登記地
O址改為居屋地址，如有更改，請她在個月內通知選舉 

由於選舉事務處沒有收到投訴人的回應，遂以房署提供的居屋
．@已芒

J地址作為她的新地址。因此 在一零零一年區議會選舉時 三芒

丞。 j舉事 把投訴人的選民豆記地址改為其家人的居屋地址 並
哇

(配她在九龍的個選區投 
@
@

嫉 
@

@189． 房 弓牟 言肩 涉事職員只是．時疏忽 並誹 意向選舉旺

(務 提供不確實的資私 房 在知悉此事後 已從居屋記錄叶 
(刪除投訴人的名字，並且檢討有關的程序和採取改善措施 

190． 申訴專員認為，房署在處理投訴人刪除公屋戶籍的程序
"'。

j 目 ■上 確 有抨 之 而且沒有清楚記錄每月向選舉事務處提供自白

0 的居民變動資料，以致無法杳核有關記 

jT91 因止L 申訴專員認為此宗投訴成立。

j192．除了投訴房署提供不正確資料予選舉 務 夕卡 投訴 

人亦聲稱從未有收過選舉事 的「更改地址通知韋 女也 言四 焦口 巾□

言玄 在接到投訴後 已

在一零零四年把她的地址恢復為新界的地址。

該處擅自更改她所屬的選區並不怡 告 @
日豚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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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@193． 由於 r 更改地址通知 並非以掛號信寄出 而該處又 二

@

沒有把 類資料存檔 申訴專員無法杳證該處有否寄出兩封通 "巨

曰
@知書。申訴專員的 法 天巨 即使該處確實寄出通知書往投訴人

的新、舊地址，但該處因此斷定投訴人收到信件及知悉其內容
■

@更 佣 設是投訴人不回應 貝口田有商榷之處。申訴專員認芳為 彭封 處

在更新投訴人的登記住址之前，大可先主動嘗試致電或以其他
方式(例如傳真)向她杳證。

194． 基於以上所述 申訴專員認為有關選舉事務處的投訴不
三 二 ■成 二 @旦茫呈長渾 處沒有主動杳證投訴人的住址 谷『 走力有行

芒。
口政 失 之處。庄

@

@

戶
"士

195． 整 體而言 "巨丁;投訴部分成立。 

@J96． 房署及選舉事務處接納申訴專員全部的 議 並已採取 
以下有 指

(a)房署已於一零零四年九月一十日向投訴人 出道擄欺

信

(b)房署已於一零 四年五月十五日發出有關之屋 屯[ 咎目 瑾 司@
@ @令 以 日口 人員在刪除公屋居民戶籍時 必須同時
核對居民是否有居屋戶籍，並應在指定時間內 快通知

居屋中心跟進 @

人(c)自一零 五年月@日開 房署已把所有向選舉口

『叮哼 
@處提交的住戶資料 製 于副本存檔，以供日後杳核;

(@: 選 掙 務處在翻杳了過往的託 錄 現 在大部分 千匡 案

中，選民並無回覆選舉 務 處 。只有少部份巨又影響的選
啟，民通知選揮 務處他們在選民 豆 記冊上的記錄不應 更

@改。有鑑於此 自 零 五年一月開始，選 舉 處以

試驗性質修改了 「 更改地址通知書」的內容 表示在收
一

j到選民的書面確定他的地址應予更新後 才會更新其 地
@址記錄。但由於在新安排下 部份選民若不向選舉 事

確認他們的新地址，可能導 日 喪失投 直 資格 @ 困刁'。

此選舉事務處會檢討有關安排 才決定是否長期採用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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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之坤
@@關 議 選 舉事務 亦會和房署研 力 如何確保房 「

後提供予選舉 處的資料均屬正確。視乎檢討結果 

如有關登記選民沒有就選舉事 讓出的 @ 更改地址通

知 作亡口匡口亨賈賈賈 而房 確認就它所知該項地址變更的
一

@ 
．@ 皂@ 

@資料實屬工 確 廷 舉事務處最終可能需要按照由房署提
@ 

j 供的最新地址行 

(e: 選舉 事 矜 處正與其他部門@ 絡，研究獲得選民地址

的可行性，以便更新他們的登記資料;以吸 

■ 已日

(@: 建 舉 處將會在未來的選民登記運動加強盲傳 透迪
芒

日不同途徑包括海報、電台官傳聲帶或霍 福 午蔓 片等 提

酶 選民應有的公民責任。

「
個 案 編 號 2003/3312:沒有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及違例興建的 牌

坊」採取執法行動。

197． 請參閱與屋宇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3/3310)。

@個案編號2004/0788:延誤處理投訴人的綠表申請 書 令她錯失

哇 請 「 置業資助貸款 的機 會 0
@

198． 投訴人正輪候公屋。一零零@年七月叶 /" 曰，她向房署
■申請領取綠表資格證明 (綠表 以便申詳 業資助貸款( 

貸0。投訴人指稱，房署職員曾向她表示，該署在個多月後即
乃八能發出綠表，而在收到她的綠表申請 後 候 不會再 編 配 五 屢

給她。 

;199 然而 在寄出綠表申請書後約 星期 投訴人卻收到
乃八 。'""' 巨 配 么 屋的通知。兩天後 @ 她致 屯 該 表示拒 圭妄 又 己。

命呈 
@ 口200 零 零 @年十月初，投訴人收到綠表 中夾附份白日

;補充資料 說明由於置貸申請數目已超出當年白勺 限 額 故此在 

十月或以後提出的申請將列作候補。房署職員並二三圭訴投訴人 @

口

7
@如候補不中 則其綠表資格會作 廢 女也 不會再次獲簽發綠表。

@搬 訴人因此當時未有申請置貸。可是 香港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: 
呂於一零零@年十月一十六日決定 即時停止接 下石 新的 貸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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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請。投訴人認焦 由於房署延誤處理其綠表申請書，以及沒有 
@厘

@預早通知她置貸申請已超額並且即將停止 夕 新 汗 @ 青 以到 她
壬主失了申請置貸的 機會 卜

@

20l 房 表示通常不會接受公屋申請人透過電話拒絕接受公
「車 椎垃 編 配 而房署亦沒有投訴人曾致電拒; 絕 接 又 編 配 的記
立 仁@

@ @鈞 曰 房署 職貝 三合「電記 邪 歌前沒有說 千固 多月」即能發出
@ @ @ 表 而是說需時兩至一個月 

202 房 公屋編配小組( 配小組)其實在一零零二年七月
7十一日已收到投訴人的綠表申請 但未能及時將 申 言青 存

檔，以致職員仍繼續為投訴人編配公屋。結果 房 花了 兩 個
刀入多月時間處理投訴人的 上 屋 配及拒絕編配程序，直到十月一

@ @十九日才能發出綠表給'她 前後共@個多月 略為 出房署職
的口頭承諾。

生203． 房署發出綠表給申請人時 其實已夾附函件盲 貸申口

@請已 出限額。不過，由於情況罕有 房署職員可能並不了 解
才

有 系田 節安 拐i @ 尤其走
曰

申請人其實可以申請延長線表有效 期 @

。'"
j 巨止匕夕f 綠 表上亦沒有資料說明這項妄 拐戶 否則投訴人 時大可白白

放 白入表申請置貸，而無須擔心其綠表資格會因此作廢。

204． 至於終止置貸計劃，則是房委會於十月一十六日作出
@的決定 房署 員是無法預早通知投訴人的。

@205． 因此 申訴專員認為此 投訴部分成立。刁又

206． 應 申 訴專員的建; 房署已採取以下措施: 
@

(a)房 已於一 匹 年九月一日去信向投訴人致歉

@么．(b)房 已檢討 貝簡化及改善有 關 處理綠表資格證書的程序

以及

(c)房 已於錄表上清楚說明有關延長證書有效期的資料。

第 56頁



@

刀又干訊臣仁往芽個 案編 號 2004/2198:對外判物業 月皮 矜 色 司監管不力 以致投訴

人屋邨單位的維修工程遲遲未能完成。 

207 投訴人自九元年起租住九龍某公共屋邨的單位。二
@零年 該屋郎被納入租者置其屋計劃 而投訴人亦購入所

甘 
j居單位。房署在出售單位前曾進行修蔓，包括更換水喉、維修

工沫
@ 乃禾百 坐廁和地 及更換浴缸等 有關工程由房 的外判管理上 百口

咎
目 理公司)負責。

7208 在修蔓工程完成後約 4固月 投訴人發現單位內有滲水

現 象 並且影響到下層單位。管理公司重新維修有關項目。在

維 修工程完成後，投訴人發現浴缸底仍然漏水，並且令客廳的
j地板浸至變形和發黑。投訴人再向管理公司反 映 問題 但管理 

公司卻遲遲未有派人跟進，致使地板受損更甚。投訴人於是在

一年 月開始向房署投訴 同時向管理公司索償。 

@
■209 房 解 釋 早在一零零一年年中 已察覺到管理公司

理 維修工作的整體表現差劣。雖然房 多次 出口; 警 生 及口
生直 警 ，但該公司仍無明顯改善。一零零@年@月，房署轄下口

口"

外判物業服務公司檢討 房 售 檢 言寸 牙 員會)對該公司進行 聆芳"

訊 並給予警 土 @
/，下但房署前沒有進步 分該管理 @ 司。口 占"

; 刀天干 甴 
210． 在投訴人堅持及房 施 壓T 管理 上 司終把 修工下i 7'@

成 但漏水情況仍反 出現。投訴人於 零 零 一年月至寸
面 窄奎 @ 乃入言 月期間不斷要求管理公司再進行維修，不遇 管理 上 司在 零芷"

(零@年十月@十日已約滿，自此房署直接處理有 且 

仁

言衣 為211． 申訴專貝 口j已． 房 既然在 零一年年中已察覺管理
乃入 司表現差劣，而且在處理投訴和監管工程方面都不理想 經
．

@
生 佃 效 並 年巨 檢討委員會提訊和 山 警 四@ 房署理應更多次警 口 @@@ 主右 庄 口

密地監察管理公司的工作。況且，房署屢次收到投訴人求 助
方人干 
Z的信息，但只把投訴轉介予管理 司，除視察其匯報外，並無呈二

採取任何行動確保投訴人的問題得以解決。 

口

@212 申訴專員同意在外判制度不 房 者 下振 據 木約把投訴轉介口

巨
@管理公司處理是合理的。但外判管理公司只走 房 的代理人 

所有責任最終仍須由房署承擔。房署在這次事件叶 並未充分
O履 行其屋邨管理和監察代理人的 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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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@213． 至 於為投訴人修復地板的問 申訴專員 議雙方盡快
商討 ; 早日達 成 上i識 ) 身L 則便應把問 交由法庭裁決。才玉@ 白

214． 申訴專員認為房署雖然有留息管理公貢 白勺 表 現 但卻流
@於被動 未能有效監管。故此，申訴專員認為這宗投訴成立。

j215． 房 主妾 系內 申訴專員的各項 言義 並採取下列措施 

(a)房署於二 零五年一戶 初 焦 投 訴扒 成所有維修工桔 7C

當收到正式維修付款單後 @ 會 按 奔否呂 理合約條款向管理公

司索回有 維修的 費 用

(b)房署已為投訴人更換客廳受損的柚木地板

@(c)房署於一零零五年六月一日向前 經理 出指示 提 醒 
介姿 埋 乃卜舌 厄"庫里己他們在 目 五 司未能女舀元 成 維修工程時 須及早介入

空告 刀尺干解決問題，並需按合約條款向 目 理 止 司收回有關費用

刀八(d)房署會加強監 現有的外判制度 以期為 上 屋租戶提供

更有效率的朋 ;以及

(e)房 已於一 零 零 匹 年十一月一十一口向投訴人發信致
@歉 

個案編號2004/2395:沒有就宗關於污水滲漏的投訴採取適當
@行動 

甴

216．個宗教團體租用九龍區某屋部地下幾個單位開設閱讀刁"

中心。房屋署(房署)在一零零@年@月九日晚上收到該座地丁
@ 首

曲

口 L位住戶就樓上單位滲漏污水的投訴 房 直職貝 視 察 後 表
@示已將水掣 關掉 便 去 但滲漏並沒有停止。

。'" j2J7． 事 "'" 輓 閱讀中心職員不用上班 故此對滲湄 千牛抨 矢口 哇

青。直至翌日投訴人(即閱讀中心的負責人)發現滲漏後 且「

時致電 房 投 訴。房 工程人員杳 後認為是 渠導致滲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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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．

經通渠後 滲 漏 青況才得以控制。投訴人不 房署延誤至工 不呈

完竣後才清理積水。

2憾． 就滲
@

造成的損失，投訴人曾向房署索取賠償。房 將 
考二乃八 乃苯三固 揀 轉 介香港房屋委員會 白勺 么 眾責任保險承保商的保 公證行

@

．(公證行)跟進。公證行表示房署在事件中已 至韋貝 處理 沒有過 
@失 因 此無須負上法律責任。投訴人不滿房 拒絕就滲漏作出

(貝音，賞 

@
斗' 

219． 房 解 釋 事發當日接到住戶的投訴後 庄自 值職 員 至@
@頑 察 已即時關掉鹹水掣 和滲漏 並通知承辦商到 嘗討 

@
。" /，八 仁維修。可是 維修工程必須在閱讀中心內進．行 時寺並菲 么自

寺間，而該中心並無留下緊急聯絡電記 該職員無法與閱讀叶
@主人 紹 唯有決定留待翌日再進行維修。 

j220 申訴專員認為 當時滲漏的情況非憚 嚴 重 職 員亦因此 
@ @ 多次致 承 商到 理，既然情況嚴 房 理應即時維修 

不應拖延。 

中"'

221 申訴專員不能接納房 者指稱 讀中心沒有 供緊急聯絡

話，申訴專員杳閱該中心的檔案． 現中心的牧師曾於九
;九七年九月及一零零一年五月就某歧事 兩次留下手提電話 

． 乃八號碼及個非閱讀中柱 五 室 的電話號碼給房 。申訴專員認
仁

仁 三為房署不是無法聯絡閱讀中心人員 之卜在 有 關 貝 根本上沒有

;嘗試聯 以致未能進入該中心維修。 

@222． 申訴專員亦認為房 貝
口

誤判斷 "'" 時的情況 沒有就 匡

「嚴 重 的滲漏事件請示上級，以作進步維修或補救，這是弓致

延誤處理事件的源頭。然而，房署的指弓不周全 以及緊急聯

絡租戶的機制不妥善，也是導 前線管理人員未有適時把問題

上 幸良 或 解決的原因。 

@@
■

亡
223 房署沒有充分履行其管理 員女 華 處 理 "巨 @次滲漏事件由

申訴專員因此認為此宗投訴成立。 

224 應申訴專員的 議 房署已採取下列措施: 

●

(a: 房 已於 零零 五年月十巨 信向投訴人道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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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「 房署已在 零 五年月七日 出內部指弓 @ 醒所有 
前線員工在處理緊急事件時，如無法獨自解泱 @ 應盡快

向上司請示;

《c: 房署已求各屋耶物業管理辦事處制定緊急聯絡租戶的;

話表，並放置於屋宇事務管理人員或護衛主管都可以方
便存取的地方;以及 

(d: 房署已向公證行提供詳盡資料 以覆檢投訴人的索償

案，而有關索償申請現正在處理中。

個 案編 號 2004/2662:該署職員濫用權力，將投訴人公屋單位內
的財物移走或據為己有。

225． 乃尺投訴人與家人原居於慾 單位。於一零零四年一月: 他
@

維日日 單位 租住私人樓宇，但沒有通知房署。投訴人的 子 

而 因病入院，其後被轉介在社會福利署(社署) T 某 綜丕@口 家
;月浸 中心(服 中心)。投訴人榨 市售 某社署職員曾向其 子表

@邪 房 么 屋單位前 而 在收回其乃下 會先發信給社署了解情浙
該職員到時便會通知投訴人。 "@ 

．二226 由於事涉單位自一零零四年@月開始欠二 租 房 遂於二

零零四年四月下旬發出 出通知「

」 說明牌於同年五月@寸
@日終止有關租約。一零零四年六月一十四日，鑑於上訪 陣 期 尺

已過 房 屋邨辦事處遂採取行動，收回事涉單位。 

一

227 零零四年 月 把其 乃卜/玉 投訴人得悉房 亦 屋單位內的物
口

口口 才卜
j掉 仁 搬 走數件電器留待拍賣以抵償欠租。投訴人聲 稱 

房署職員將單位內歧 重 物 品奉[ 人證件取走。他並且投訴
@

有關社署職員沒有履行 承 諾 在房署收回單位前預先通知他。 

@228 房署向申訴專員 角奔 釋 相 據 房 條例 @和該 貝材 刮@

令的規定，房署可管有在收回單位內的物件，該署會在尋獲 物
件地點張娃 土二二示，列出尋獲的物件項目。物主可於七天內索回。仁

@若物主不索 回 房署會把財物拍賣，以拍賣所得抵償欠租。

第60肩



。'"
口2291 在收回單位 夭 一名負責的房屋 主任並無在單仁庄

哇
@內發現任何現金或 占哥 財物 只有四件電器。他們登記該四伶夕

。。"
;

土耳 @

匕巨 器及拍照後 市振 據 指弓接管了有關電器及貼上 T 於衛 口

生 問 他們指令工人棄掉屋內容易 爛 矽@ 如橙)及明顯沒

有價值的雜物。 

．230 申訴專員認為一名房屋 主任已按照署方的訓令 拯

此有關職 並無失當之處。 

j23t 申訴專員亦指出 雖然 房屋/集矽@ 士莓 權 房署可管有任

何發現的財產，並容許物主在七天內索回有關物件，但沒有「貴

或 @ 子 物件之分。因咁 此宗投訴部分成立。 
一 一 

．@

)
@

232 至於投訴人指房署職員把他的貴重物 宇
□@ 據 為己有 連 項

j指稱屬刑事指控 申訴專員不予置評。

■233． 房 已接納申訴專員的建; 。一零零五年@月寸 /汎 日 

房 已向職員發出新指弓 @ 漳 禾禾 解釋 棄若 @ 易 土壞 物 "口 白悔 不呈床巨 二 

序 並 已通知申訴專員有 宜。

個 案編 號2004/3055:(a)未能迅速把庫 屯日 商場 鋪 位再次推出招

標 ;以及(b)沒有回覆投訴人的杳詢。

234．投訴人分別於一零零亡年九月及一零零一年九月競才受 相
「用房署轄下某 郎的A鋪位及B鋪位，但均不成功。其後 兩

丁固 鋪位的中標者俱沒有承租;可是，房屋署逾半年後才把舖仁
@再次推出招標。於一 匹 年五戶 投訴人亦在C鋪位的競投 

@中落敗。由於兩個月後仍未見新店開業 他遂向房署名局;級

房屋 埋杳詢，但直沒有收到回覆。 

235 片 位於""" 零 年九月及一零零一年月兩度因中標
唾 者的支票不能兌現而無法租出。關於支 不能兌現的問 呼
@ "@

@訴專員認篇 房 應要求投標者提交銀行本票或現金作為保證
@ O 金 以免除風 

236 有關B舖位，房署沒有嚴格執行@投標普通車桔 不呈:

的規定 於一零零一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多番容許B鋪位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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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標者延遲簽約 直到一零零四年一月才決定沒收其保證金。B可@

舖位 新招標後不久 該署即因租戶反對而 取消招標 可見
不 

@前 沒有周詳考慮 T 鋪位長時間空置。

237． 在C舖位的中標者於一零零四年被取消資格後，房署應

即邀請次局價的投標者承租，而不應再另行招標。

238． 綜觀以上所述 申訴專 認為第部分的投訴成立。 

) 2391 在處理投訴人的杳詢方面 有 局級房 事 務 埋於二 @

零 零 匹 年七月接到投訴人的杳詢後不久被調職，但他已 土，訴接口
@

[任職 跟 "圭乍 昆久 職言玄 員 於一零零四年八月初曾致電投訴人，而且 
在收到其兩份書面杳詢後亦已回覆。因此，第一部分的投訴不

(成旦 

@ 

@

@240． 整體 而言 迫巨刀" 投訴部分成立。

@2411 應申訴專員的 議 房署已落實下述措 

口

(a)房署已向 職 貝 上口f旨; 嚴格執行章程中有關沒收投標

按金的規定;

(b)房 已於一 五年月修改章程的規定如下:「．⋯． 千俏

若投標者基於任何理由未能在指定時間內出席會晤或簽
@立租約 即作篇 定損害賠償而非罰款遭絕對

1 ■ ■ 沒收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;以及 
@

@(c)房署已檢討招標程序 並重新訂定工作流程以減省 工里

日寺蒨曰。 

三圭2421 房 知悉有關只接納銀行本 或現金作為保證金的建刁"

「 「 議 是涉及房署「創業中心@- 的 即時競出租金投標 而 倉i
@

業中心」已於一零零五年五月停止運作。 

)2431 有 中標者被取消資格或沒有簽署租約 考慮由次局僵 
的投標者承租舖位的建議 房 指出，般而言，由兌現出價

最局投標者的銀行支票或本票至實際與其簽定租約相距段閃

間。在此期間，房署需約見中標者，杳証及核實有關文件後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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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能簽定租約。整個過程需時至兩個月;至於快將落成的商場 @
竹 

@則可能由於惡劣天 工程承 商的 誤 寺 原 因 使上述時間

延長達六個月之久。如中標者因任何理由最終放棄簽署租約或

被取消資格，般已逾時數月。房 認為在此情況下自動邀約
@第一同標者簽約並不洽當 理由如下 

(a)在此 期 間 市場環境可能已經改變，租金估值亦可能迪
@日寺 自動邀約第一局標者 約 未必對房 最為有利;

@(b)此舉可能被其他未成功投標者 作不公平 認為房 康@ 

奪了他們 新競投該鋪位的機會;及

]□此舉可能誘發"串通投標(圍標)' 問 題 叮吏 不法之徒有 

可乘．

。" 
@@@244． 於上述原因 房 認篇 新招標是較恰 的處理方自臼

生法 並已告知申訴專員上述考慮因素。口 身 @

j個案編號2004/3854:在投訴人被拘留於精神病治療中心 期間
沒有妥 羞 為 他 處理繳付公屋租金事宜，以及無理收回他的公屋仁

單位。 

2451 投訴人原獨居於個公共屋郎單位(單位)，並申領了綜台
@社 嚼汁 子呆 巨章 助(綜援)，包括租金津貼。 塞 四 年五戶 他因狂 

E@丑 "@"

@;
『 法而被判拘留於精神病治療中心 直至同年九月 牙隻 釋 

;246．投訴人的單位由一 匹 年四月起欠繳租金 房 遂於 

一零零四年 月底 出「遷出城通 矢@ 準 備於一零零四年七月/沐 
@

底終止租約。 "年 房署知悉投訴人在精神 治療中心接受治療 @

枉

@遂於一零零四年七月派職員往中心與投訴人 接 觸 及後投訴人 

填交份 ;G 委托房 向社會福利署(社署)收取綜援租金津
; 拯 為 該貝占 。但祖 只向房 千寸了 /卜 月和七月兩個月的租金 己么

署已於較早前將四月及五月份的租金津貼轉帳給投訴人，故社

署拒絕再次為他繳付同時期的租金。

@ @247． 至一零零四年七月 底 投訴人仍欠繳兩 千固 月租金 房 
■原訂於一零零四年八月初收回單位。不過，投訴人聲稱於一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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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@

．零四年七月初已提出上話 房 准於是延遲執行收回單位行動以

待澄清事件。房署職員並繼續努力向投訴人追討欠租及杜 千直 申倖
梯'"。'"'
由償金，但並不成功。 投訴人於一零零四年九月自精神病治療飪

中心獲釋及清繳欠租及租值補償金後，房署於一零零四年十月
批租約給投訴人。

248． 申訴專員指出投訴人在收到租金津貼後前沒有依峙 交
租金 是導致房 終止租約的主 。而社署為投訴人戶 付兩 @

@
三日牢固 月@ /汎 七月)而非四個月的租金 大三 苯 為鴦投訴人早已獲

@其中兩個月(即 匹 五月)的租金津貼，但卻沒有向房署 交
@租 金。社 不 認疆哥 發 放租金津貼是絕對正確的。另方面 房 

;署則已盡了其作為委託人的責任 代投訴人向社 收取租金津 
@

廿貝占 以繳付欠租。 知悉投訴人已收取了祖 白冬 相 金津貼，但自自

@仍拒絕繳清欠租時 房署決定終止租約 正是理所當然。 實
@ @上 房署並無收回單位。該署於投訴人獲 及繳清欠桂 後 最
終 批租約給投訴人。 

249 申訴專員認為此宗投訴並不成立。 

2501 然而 申訴專員觀察到投訴人授權房署代向社 收取相
乏受"金津妊 所需填寫的委訌 構代領款項 方" 言七 )上並無清

楚 歹@ 明 是項委託的有效期 以致房署與社署對此有不同的理解。 

口

2j1 房 及社署接納申訴專 貝 的 制訂份新的委託
@ 工 並註明有效日期。新的 言千 已於一 五年 /丫 月 起 口

(使用 兩署亦已就有關執行細節向前線員工發出指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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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廣鐵路公司(九鐵:

個 案編號2004/0531:在封路告示板上提供失實的資料，誤導駕

車人士。 

252 請參閱與路政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4/1935)。

第65頂



地政總署

個 案編 號 2003/1498:延誤處理宗政府土地短期租約申請，以

及容許事涉政府土地被人非法佔用 @ 

2531 一零零@年六月，有群業主向申訴專員投訴地政總

(a)延誤辦理他們就租用幅政府土地所提交的短期租約申請

以及(b)容許該幅政府土地被非法佔用及該非法佔用人士砍伐橫
木。 

254 申訴專員就該等投訴舌自雇樓
寺 宣作出調杳後，得悉佔用人事實

上非法佔用了該土地兩年半．。，不過，沒有證據顯示地政總署准
許非法佔用人砍伐樹木。 

255 因此;投訴的第部分成立 而第一部分則部分成立。

整 而 言，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 

256 地政總 全面 帑內並落實申訴專 白勺 如下:

生
;(a)地政總署在一零零一年四月 知所有分區地政尋 仁口

@
咎 友口仍未落實若干措施 以 目 制/消除拖欠租金/豁免隅

午叮 用的情況，便須採取該等措施。地政總署會不時枋
@ 

討該等摧施 

(b) 昔區的地政專員於 零零四年十月發出份內部通告 庄 @

j指示屬下人員 倘他們已蒐集充份證據證明承租人把
@所分租 而承租人亦沒有在合理期間內糾正該違 矽U 青

@況 或 者毗 租維 地的住宅地段已售出，便須迅速行

動以終止租約。所有新簽訂的花園租約均採用上述終止

租約條款，現行的花園租約如未曾納入該條 亦須於
@噹 咎 日適 時候加入該條款。儘 巨 要亮 集 午旱 明 確 言登 據 言蚤姜 明 有田

]

@分租情況 往往十分困 難 但相信實施上述措施後，可
減少短期租約承租人把處所分租的情況

二七
．(c)地政總署已在一零零@年七月 出相 的技術;通 以@口

"仔
j 臣改 糞 審批短期租約申請的程序 通 矢@ 申請人 局審批啼白 宙

丕 己
「請所需的時間 以及倘未能於 理期間胚 成辦理有口 二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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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庄咋 日何 閃 向申請人解釋延誤原因;以及

(d)有 的地政專員已就審批短期租約弓入新的措施。對於

簡單的短期花園租約個案 @ 當局已 立套電腦化託
@錄 以監察個案進度。對於 雜的個案 當區地政專 

會每月主持會 以檢討處理該等個案的工作進度。 士仕

@政總署亦已指示其他分區地政 檢討 仍在處理的
[期相 約申請，以確保沒有遺 或延誤 理 

案件編號2003/2644:沒有及時採取行動，延誤清拆非法佔用政
@ 府土地的偕建物 

257 投訴人投訴地政 署轄下的分區地政處(地政處)拖延清
O 折 行人道上的潛建 物 

258 地政處於二 零 年月七日首次接到村代表 交的

直 投 訴。該處於同月十五日到現場視察後證實，政府土地遭人

佔用。 零零一年十月八日，地政處根據@土地(雜項條文)條例:
生 

@(第28章)(該條例: 在現 張貼通 。其後，地政處人員於二

@

@

@

磋零零一年十 月 /@ 日再作巡杳 坊 平習 物的 多 "巨 門 已 被 拆 

Zh 兀二去。不過，地政處人 方公 零 零 @年@月一十 日再到現 @《 

@杳時 谷@ 現 井@ 牡門文 新 上。村代表前往地政處杳詢 干牛
@

@

足臂 展 千廿 留下電話號碼及通訊地址，並請該處通知他有關投訴 
的進展。地政處於一零零一年七月一十一日再次根據該條例於

@現場張貼逼生 並於同日向佔用人 出 生@巨信．。其後，於二 零仁 二

零@年七月一十九日，該 發信通知村代表事件的最新情況。

@

259． 接到地政 一零零@年七月一十@日的警告信: 後 毗匕 

地段地下的佔用人及業主於一零零@年七月@十日向地政 處書

面解釋他並無思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並 向政府租用有關

土地。菁 考慮佔用人的建議後，地政處以該地點為公共通道焦
@理哇 拒絕了有 申 請 

@260． 昨 訪 員認為無論有否市民投訴 地政總署都有責任就 
咎 刁一

政府土地被非法佔用採取土地管制行 。雖然投訴人只投訴行目

人道 巨 阻 @ 但地政處在發出第次通生 時 @ 便 應要求佔用人完又 @@@

口全清拆玻璃屋，而且不應只因門房被拆去便不再追究。由於地之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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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@

岳
@政處 未有貝 徹執行上地管制行動 佔用人在拆除門房不久之7後

又把門房 新裝上。地政處因而需花更多資源繼續跟進此個
案 以致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解決投訴。 

生
@261 此外，在根據該條例第6(1)條發出的通 中 地政處已口

明 確 要求有關的佔用人在指定期限前停止佔用有關土地。考慮
@到相關的法律釋義 申訴專 認為即使上述玻璃屋的門房被拆

除 該玻璃屋仍應該 成 「 佔用土地 白勺 哇 況 因此地政處應」 目

止 r該貫徹執行第次通 內 停止佔用 的規定，而無需留待發口 」

生
@出第一次城通 口 

262 再者，申訴專員認為由於地政總署未有就「停止佔用」(政

府土地)制定任何準則，故任由個別地政處自行決定。在這個案
井 地政處兩次讓出有關要求停止佔用政府土地的通生 C 嫩 第口

二斤 堆臣F舌'" 土次通告而 由 拆去門房已被視為遵從該援角 的規定，但尉 第仁
J

日夕 迪 二

@ 生祥五圭 @ @
@ 次通告而 佔用人卻須清拆整個構築 物
@ 

做法容易導致二 二 二三

@標準不 致 處 不公。

263． 申訴專員知悉除有幅 牆外 現場仍保留有個支 刀口步斥
及頂部的玻璃。地政總署應該彭 根 該署所訂的準則，決定佔用

人是 才玉 已經遵行第一次通告的規定。"亡 

26@ 在處理此個案時 地政處從首次收到投訴至完成土地管
j 生制行動 需時達兩年之久。該 未能執行第次通告的要球巨

吐 因此需 出第 次通告。此外，每當發現政府土地被非法佔@

口

片 名多 ; 地政 均需多月才根據該 廿兼矽@ 出通 生 。雖然地政處有@二

許多其他個案需予 處 理 @巨仕@ 案的處理進度實才E過，曼j側的丈
杏小 三乎

)市么 眾 圭茸姜 又 因此 這宗投訴成立。

265． 應申訴專員 地政總署已採取下列措施

(a)地政總署已制定並 出音[ j旨弓 闡明如何界定根據該@

百豚

月" @

條例第6(1)條發出的通告己 女 焦 遵 了丁 

三(b)當初沒有拆除支架是因為行人道與行人道前的空置土地天已

@之間水平線不同。地政 拆除支架後 民政 已在 
八 
@ 有關地難 置欄杆日又 亘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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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至於短壯 地政處現正 理項短期租約的申請;以及

(c)各區地政 已成立分區檢討委員會 匪 察 土地 管 帝@ 千固 案五。

生 
@的進展 包括根據該條 矽@ 第 臥l)T探 貼通 □ 的工作進

度 。有關委員會定期進行會議，以監察工作進度及檢討

現正 處 理個 案的優先次序。

「案件編號2003/331卜沒有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及違例興建 酌 牌

坊」採取執法行動，反而接受違例者的短期租約申請。 

266 請參閱與屋宇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3/努10)。

個 案 編號2003/3562:在處理投訴人與建小型屋宇的申請上行政

失怡 @

宙

267． A村為九八年月一十@日清拆及遷置的四村之
才
夕，受清 拆 房 響 的合資格村民於九八 /" 年獲批;遷 置 宇。A。

j村為 「 九四五年以後 遷的鄉村 根據 小型屢于政 由於
一

仁:"巨 響的村民已獲政府提供優惠補償，他們及其後裔均不用又 子

。'"
口有哇 局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政府土地作小型 宇用途的權庄

禾口。 

虐白 
@2681 九八年九月 目 經過上述清拆 投訴人仍向該區

的地政處遞交申請，於A村興建小型 宇。 

2@9 九八七年十月，有關地政處要求投訴人填妥及交回
圭 申請表格，以便進步處理其申;) 
百@'@ 

@

口 普
@ @ @270 夕日 外，在搬村談判 叶 有關地政處 四村的村代表 庄

@ 厘 多 以及有關的 事委員會從九八七年開始 已就 又 ; 響 村民遞夕

交小型屋宇新申請的截止日期事進行討論，而在截止日期後

遞 交的申請應不再獲得處理。九九@年八月一日，有關地政

處與各方同息把截止日期定為九八年月一十@日。拯
■止亡 根嗎

@

項 理 解 有關地政處不會允准任何於該日後才收到 二旦

的@申言@哥。可，昔，有 地政處卻並未立亥@ 通 矢口 投訴人其申請將不
@才璧;考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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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271． 一零零零年十月，投訴人及其他申請人去信有關地政
;處 要 求加，央 理他們的申請。然而 有關地政處於一零零

年十月拒絕他們的申請時，卻仍然未有提及截止日期的存在。

272． 一零零@年十月及十戶 投訴人致 有 地政處 要
@求該 新 考慮他的申請。一零零@年十戶 有關地政處第

次指出 由於投訴人的申請是在截止日期後才遞交，所以不 @

能予以考慮。該 亦就其 九八七年十月的信件所弓起的誤
@會向投訴人致歉 

■@ 乃八273． 一零零一年十戶 投 訴人向申訴專 員 么 作出投訪
心'
口 @指地政絲 抨 處理他於A村的刁 型 宇申請。他投訴有關地田

政處 於九八七年十戶 出的信叶面主右 求他遞交申請．以便作進
梯岳步考慮 而當時距離相 村安排遞交申請的截止日期已 超

丕 亡 
7 ;過 /" 年 故該信誤導他存有 理期 以為自己符合小型庫 于口

批地資格。不過，與他的期望相反，有關地政處於一零零年

十月(即他於九八年遞交申請逾一十年後)拒絕其申請。

2@4． 申訴專員認為此投訴成立。

@275． 地政總 系內 申訴專員的息見 並已再次提 所有地政
叮 圭 填迂 二七 

@處邑的人貝 適 時 理小型屋宇申;百l曰 ""';，央 口 知申請人其申請紀
@果 以及 清 她 解釋拒絕其申請的原因。

@個案編號2003/4265:在某大廈所處地段重建時沒有調整地稅 
而要求現時的業主補交應由前業主繳付的地稅，對他們不公平。

276． 一零零四年月 投訴人對地政總署及差餉物業估價署

估署)(另有其他部門)作出投訴，指該等部門在有關地段於

九七八年及九九一年兩度 後並沒有調整有關地稅。一零
@一年 地政總署才對有 地稅作出具有追溯力的 調 整 並要

三求現時業主繳付自 九七八年九月起計的欠款。投訴人認為; "巨

對現時業主來說並不公平， 原因是部分欠款應由前日立
正 主繳付。

@

@2771 九七零年代 大批可續期政府租 的期限屆 租 

持有人可為其租契再續期75年，但 繳付政府重新釐定的新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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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'。
口稅 。A地段的業主 時申請為其租 系賣 期 並獲政府於九七哇

一年五月五日以「代替續期換地條件」批租該地段 租期 由

九零年 月 日起生效，為期150年。有關的換地條件訂明

由九七一年月日至一零五零年十一月一十日的地稅為

每年84舟74元。其後，由於A地段的部分土地交還政府，有 尾昌

地稅由九七七年 月十九日 起 言肩 整 至每年B2，840元。 

278 在A地段的租契續期後不久，政府於九七@年六月一

十日盲布給予可續期租契的持有人地稅優惠，包括政府曾為租

契續期 但不會 根 擄 [ 層蜀 土地註冊處通 新 釐定地稅 而改

焦 徵收有關地段應課差餉租值3%的金額作為新地稅。若地段

建 政府曾按照新大廈的應課差餉租值計算地稅。 

@79 相 有關通函，A地段自九七@年七月日起的地稅

應為租契所訂明的金額，或相等於A地段應課差餉租值蝸的金
@額 以較低者為準。由於A地段當時的應課差餉 相 千直 低 其
"'"地稅減至每年536元，直至A地段 為止。 時 當局 便 言汙 業寸 

其應課差餉租值作出調整，並按此調整有關地稅。

280． 九七八年，A地段首次 建 茸 地 稅應上調至每年丸280
@@@ 

元。九九@年，A地段再重建，其地稅應再調整至每年82掙40

元。然而 庫 直只要求業主繳付每年536元的地稅，自
@九七一年起前沒有作出任 何訪 

281． 在一零零一年前 差千古 沒有察覺 涉地段的地稅受通

函所規咎目 。因此 A地段兩次重 後，差估署都沒有把新的應
@課 餉租值通知庫 庫 務 亦因而沒有根據新的估價，要 

求業主繳付新調整的地稅。一零零一年 /卜 月 差估 在例行檢
毛刀三 @杳租 @尺 言己 曰寺 現A地段已兩度 。該署認為A地段

@

@@ 

犀後可能要調整地稅 並於一零零一年七月十七日把此 文王 矢[ 地 
)政總署。地政總署與差估署舉行會議 並 詢其法律諮詢及旺 

@土轉易處的法律息見後 決定A地段須根據 通 繳交地稅。地

政總 向差估署杳詢A地段於第及第一次重建後的應課差餉

租值及其生效日期後 方公 零零@年七月十七日向現時在A地
冷茸 乃入段的樓宇的 目 理 笙 司發出繳納地稅通知 ，追收自九七八年

九月日起少付的地稅合共B6引420口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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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■

j282． 經調杳後 申訴專員認為 A地段於九七八年及 九
@

@九一年 時 差估署前沒有根據「官地續約政策及指; 主芹 "巴
一

@知庫務署新的應課差餉租值。因此 庫 亦沒有要求業主
@付新地稅。另 方 面 地政總 亦沒有通知差估 新 洛成 大廈

的名單。差估署及地政總署均沒有根擄 既定程序處理A地段
@次 後的地稅 宣。因此，投訴人對該地政總署及差估署的 
投訴成立。

廿二
「283． 珂 政 總@署有責任把新大廈的名單 矢[ 估 以便後者二

評估其應課差餉租值。然而，地政總署於九九一年並沒有 提
@ J醒 差估署須為A地段新建成的發展項目重估差 貪向 儘 客目 如此 

;地政總署認為A地段現時的業主在法律上有責任繳付地稍 年
括．切欠繳的地稅。

284． 地政總 及差估 已接納並落實申訴專員的 議如下:
才 "@

@(a)由一 匹 年十戶 起 地政總署已加強官傳有關信息 @
@"

提 醒 準 家在完成物操 目@ 必須透過其律師進行杳 
核，以確保有關地稅已全數付清;以及

(b)地政總署與差估署已考慮可行的改善措 以免 似事
二市

@件再次 生。差估署己修訂有 白勺音@ 佯 技術指令 
並於一零零五年四月發出該指令。該指令闡述有 關 為
建 六 定地稅的程序，包括差估署及地政總 為 建

叮大廈釐定地稅方面各自的職責。地政總署現正 製 份
該通函適用土地的總目 以便 千古 日後監察 新釐定

地稅的工作。

個 案 編號 2004/0964，2004/0965:沒有澄清某停車場用地的業
@權 以及任由停車場在落成後空置多月。

@285． 投訴人投訪 由於政府與羣原居民就土地業 出現爭
@鋤 以致該幅土地上的停車場自一零零@年七月落成後空 多
月。他認為地政總署及運 署在興 該停車 前理應先 清土

地業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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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6． 該停車場位於政府土地上，原為方便村民及訪客而設。

佳然地政絲 發出的 「 地政處指示」訂 明 哇 運 輸 為詬刻厝，月壬
@ @裝設停車收費 及負責管理 但村民強烈反對 並申請短期相 

約 以象徵式租金租用該停車 用地。地政總署則提出以市催)

寸

租金批出短期租約的反建; 而地區地政會議及運輸署亦同;毒

此螃 C

@

．287 地政總署在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同時 唯臉 研 究是否可以口

暫行開放停車場予公眾使用。不; 捐 運 署 白日後停車 再丈旦

@ 乃苯 
午可
@

關 閉 以便按短期租約方式出租供村民 用 時 或會弓起 五 

眾 不滿。分區民政 務處亦表示村民可能會持反對意見。地政

紳@署遂把計劃擱置。為免停車場長期空置，地政總署於一00

四年 /" 月促請村民在@ 月內成立法徒 體 以短期租約承租 

人的身分管理停車場。

@妳8 零零 四年@月 投訴人向申訴專員投訴。經調杳後， 

申訴專員認為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 

Z89 就申訴專員的 議 地政經 已跟進如下
才 @

@(a)地政總署正探討有關修訂「地政處指示 使其更具彈，@生
一

的建議

(b)在地政總署促請下，村民在一零零四年八月成立法定

體 看手處理短期租約事宜;以及

□地政總署已於一零零五年@月日批出短期租約，並通

矢口申寸民。 

A@卜2901 有關申訴專 出在過渡期間開放停 車 場給 2寸六眾使用的

建;議 申訴專員知悉各方已就短期租約條款進行磋商，而大部
@分村民亦已 主妾 系庄 7小型屋宇批地，申訴專員 回這二項 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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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編 號 2004/1938:延誤處理投訴人興建兩棟新界豁免管制屋
宇的申請，以及處理欠 """ 善 拷七 @ 

291． 投訴人是A及B兩個地段的業權人。九力 /氓 年十月

他向地政總署轄下的分區地政處(地政處)申請興建兩棟新界豁
@免管制 宇。除了向地政處提供進步資料外，他更曾與該 

且人員同 視察 並聘請專業測量師劃定兩個地段的地界。雖經@

圭輯

@他 多番努力並多次口頭及 圭 面 丰崔 促 地政處至一 四年五月 三

仍未能就其申請作出決定。投訴人對該處的延誤感到不滿。

292． 土地註冊處並沒有關於A地段屬屋宇用地的記錄。投訴

人於九九七年十一月提供文件，指出A地段有0．02英畝土地
C @可作興建屋宇之用 千廿 其後再與地政處人員前往視察 並於 

@九九八年九月提交 議平直 圖 

293． 由於擬議中的兩棟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均位於A地段 敢

須從B地段轉移390平方呎屋宇用地以補不足。不;
@

局 根 士廿 丈二
@

政 總恩署的現行 政 策 屋地的樓面總面積不能轉移到另一巾庫 庫

地。在徵詢法律意見後，地政處在九九九年十月;通知投訴人 @

曰證實A地段的屋宇用地只有0．02英畝，則該 不能接納其 
@

( 

@ 赤2941 一零零零年一戶 投訴人應地政處的 求再次 父

j平面圖。同年四月，地政處就B地段的發展條件徵詢法律蔥見 
但由於找不到相關檔案或有關B地段的批地條件資料，故此味
肯; 定B地段的發展條件。

295． 地政處於一零零一年十一月通知投訴人 鑑於現行政
不容許換地 加上有當地居民反對其 建 因此該處無法進

步 理其申請。 地政 其後承諾會研究居民的反對意見，並通

知他有關的情況。 

@

@2961 零零四年二月 投訴人去信地政處 投訴處理申請進
; @展 漫 詫彭 始 現主要檔案不知所終 須 新建立，但無汪

夕卜 面 普肯定該處 應 按正常程序 二七 求民 政 務 協助解決當地居民@ 口 匡 

的反對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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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297． 地政總 丕圃表示 假如投訴人打算把兩棟新界豁免咎目 午@日

宇均建於A地段，他應該申請換地，即先交回該兩個地段給
八

@政府，再由政府批出個新地幸及

)298． 床 止L 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

7299． 回應申訴專員的建; 地政總署已跟進如下 

(a)已於 零 零 匹 年十一月一日致函投訴人道歉

若
@;(b)投訴人和反對人士仍然未能達成協 言義 以致阻延 局日日

系賣 處 理這宗個案。據悉他們正商討遷移墓地的 支金
。口

額 投 訴人亦打 向有關的鄉事 委 哇 會求助。主 @

展的規劃許可已經期滿失效。當局已提醒投訴人 @

@為該項許可 理 續期 

地政 將氈 察 案的進展;以及五。

(c)地政總署已經 地政 人 迅速處理類似個案，並已
棟

更新有關的地政處地政指示。

個案 編 號 2004/2006:沒有採取行動，制止某區的居民在公眾地
@方琼曬衣物 影 響市容。

300． 請參閱與食物環境衛生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4/200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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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法律援助署(法援署，

個案編號2004/0995:沒有按照投訴人的書面要求，更新她的通
訊地址。 

3011 投訴人曾到法援 申請法律援助(法 以 笙 手

系賣 。為免丈夫得悉她正在申請注 援 @ 投 訴人在申請表格酌 1 通 

訊地址 欄填上她兄長的住址(Cl地址)，而在「住址」 假」

則填上她與丈夫當時的居所地址(R地址)。 

3021 投訴人隨後致函法援署把通訊地址改為C2地址，更致霍
@該 確定已收到有關 件。約個月 後 投 訴人向該署杳詢審

． @拙@ 申請的進．枝 得．悉該 已"發信拒絕其申請。但是 她．沒有收
@

到有關信件，遂要求職員把信件再次寄給她，及後台俗仁 發現該署
石才巴 信件寄往R地址。她致電質詢該署為何不把信件寄往C2堆圭
@ 

@

@ @址 但該 職 貝 谷『 回 覆 誡 "巨 樣並不打緊 反正她的丈夫始終會 
知道。 

303 根 才檬 墩 定 序 法援申請人在申請表上填 的 丁固 人

米叫 包括任何通訊地址 都會輸入電腦，以便日後進行個案套姿] @

目

@ 五里 

304 投訴人初時只在申請表上填報了R地址，及後加入了C:
地址為其通訊地址。但法 署只把R地址輸入電腦。其後投訪

j人通知法援署更改通訊地址為C2地．址，．"伺 土世 法 署前沒有

更 新 。結果，法援署把拒 投訴人的法援申請的信件寄到R地
"'"七'。'
庄 形

@ 口 C址 投訴人杳詢其申請進度時 法 覺 到遺漏。該 土亡

即把投訴人的通訊地址更新，並把拒絕法援申請的信件寄往C2
地址。 

唐"305 當投訴人後來致電法 貝 詢其 誤時，名法
召 仁口員向她 角李 釋 法 又 助人提出離婚訴訟的有關文件必須送達對@

二二

@ 
@訟力 故對方必被 矢口 會 

@306．一 零 四 年@月，投訴人向申訴專 投訴 指法援署沒 
叮

0有把信件寄往其通訊地址 她亦不滿法援 貝 對其質詢的回
@

@應 言盾司杳後 申訴專員認為法援署再遺漏更新投訴人的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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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仁

訊地址是有關 職 員 疏忽所致。至於汪 對投訴人質詢的
．回應 申訴專員接受可能是 圭三五 間的誤會。F'@口口 

3071 法援署接納申訴專員的建議，已於一 匹 年八月向 投

Q 訴人 面到 歉 

． 308 止匕夕斗 浬 署亦採取下列措 以防日後再發生同
@

干牛:

生 ．@三
@(a)已發出通 提 員 工 /卜心處理和更新申請人的個人口

資料． 

口

(b) 已訂立 由局級人員定期進行抽．杳．，．確保所有．有串@ 庄刁

資料已及時和準確地輸入電腦;以及

(c)在最近 舉 的 工作坊 已把有關個案列作研究個案之
O，以期改善員工的工作表現和 客月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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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(康文署)

刀玉個 案 編號 2003/3067:處理中秋節期間有人在公園內「焚公 蠟 事
@

件時濫用職權。 

309 一零零@年九月寸 日(即中秋節)晚上，投訴人與家
乃八人到 徠 賞月。他們用月餅盒盛 燭 燃點了約半小時。當

吐 「@時有康文 特別巡邏 人員巡至，以口 警 千廿 仟; 不 燙口@二

@ 三寺 敏，蠟 雙方發生爭執 日多 職 致 霹 日 言 求助。投訴人與家人於
一

開 乃禾 @公 日寺 名隊員跟隨他們，其中名隊員途中突然躺在
@ 巨乎地上 聲 稱被人毆打玉下乙 。警方到 調 角作 巡邏 長 求該

0 名報稱受的 員不要追究;．．警方遂容許投訴人等離 開 

310 投訴人認為事涉人員不恰當地行使職權，遂於一零零一 @" "@

垂土 @ @年九月十八日去信民 政 局、立法會議員 節目及康文口

士
@署 投;斥仕﹂ 並把信件副本寄往申訴專員。康文 方咚 威 調 杳歹G

後，於一零零@年十月一日以童直 回 投訴人，但投訴人不三

。*三十 丕 7言孩 白勺 認為該署草率 處 理 ，沒有深入調杳。一零零一年口 

@十戶 千也 向申訴 投訴。

31J． 調杳後，申訴專員認為雖然 艾 員沒有不恰當 地
4二

0@午丁 使職，灌 仁旦在處理事方面確有休 之 處 該 長沒有朝
。司 芒 二二
戶 因 工 又 而根據相 政務 通 二 的規定 向康文署呈交意外事
生件朝 。此外，鑑於康文署在接獲投訴人的杳詢和投訴後 已二

展 開 調 查 向投訴人交代調杳結果。申訴專員認為康文 在處
"""。"

1理過程中沒有草率之 

@312． 總括而言 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

宙31j． 康文 已接納並落 廣 申訴專員的所有 議 玫[ T

(a)康文署已於一零 四年 口二 廿雯 簍月 發 山/卜 規定督導人員/主
口究姿

目 在 職 貝 因 工j遇 襲 店呈 千塲 日寺 @ 應就其受傷情況確保其獲@辱文 寸

庄壬
@適當的醫療協助。如有需要或在 又 4易 職涓的 求下 步

須將職員送往醫院治理。此外，督導人員/主管亦必須根
杜

@
刀二布目 的政務通 的規定 向 方呈交意外 件報口 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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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@

口
仁@

(b)為 斤刁 職 昌歌的警覺性及避免他們在處理懷疑炎蠟事件時
干穴與市民發生丰勤 抹 文署已於一 零零 四 年九月向所有相

員工發給份有關管制焚蠟活動的執法行動指弓 似

供他們於中秋節期間在康文署轄下公 眾 遊 樂 場地(包拒
@

耳'咎 才一
@泳灘)執行管制焚蠟行動時採用。此外，康文署於同年 

@九月舉行工作簡布會 向各分區負責同事涓 楚 講解 具體
安排及遇上不同情況時的適當處理方法，以便他們更有

效執行職務。 

@(c: 為 力[ 強 督導人員的執法哥@ 康文署已在執法課程內加 

入以下;課 題 @

@

r(土: 在康文 轄下公眾遊樂場地及．泳灘管制焚 活 

動 」的執法指弓;以"及 

生 埋 (ii) 宰吊 @@@ 及 理員工在執行職 務 時 夕 干塲 或死亡個案的

程序。

@文署已於二 零 匹 年八月和九月舉辦執法 修課程 
口 

;
1讓員工溫故知新 分 二千 經驗 藉此加強員工在執法時的

信心;以及

醒該 時所遇到的 店曰

廿䓪]呈度是否 嚴 均須向署方呈交意外事件報 生 詫
(d)康及 已 長無論員工在執行 下之

口
@

形

長明白未有就其隊員因工庄 叮塲 交 養 外事件 土 有
身 @@ 夕 '"凶 口

@ 若"
@久 考百"目 並已於一 零 零 四 年四月向 方補交息列 件 

生 
[

二

個 案 編 號 2004/0830:沒有採取行動，制止某區的居民在公眾拙

方琼曬衣物，影響市容。 

314 請參 閱 與 食 物環境衛生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4/200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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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編號 2004/2362:(a)在處理投訴人申辦音樂匯演事宜上欠缺

透明度;以及(b)延誤處理該項申請。

@315． 投訴人聲稱菸 辨享@年月 初 致 電 文署職 月 杳 

詢昨 音樂 侖 事且 
■ 於 月十七日 @ 從廣州郵寄申 垃 會宦 日

議 書 給康艾署。其:後 投訴人約於一月中 致電職員 A 悉康

文署前沒有收到該叶 辦 遂於 月十四日在香港以平到 補
;寄。投訴人聲稱職員A於一月十八日在電話由向他表示 已收 

@ @到該兩份資料。此後 文署再沒有聯絡投訴人。直至五月底 
@投訴人收到康文 五月一十七日的;霧 函 指由於在康文署的節

八
@目 排上未能 西己 因此@ 未能考慮其申請。二

;316． 投訴人於六月十@日及八月@十日致 康玟 質
．其 理手法及解釋 獲答應覆檢其申請．。投訴人於十月一十

@
/卜 日再次遞交手 議 期 間 康文署曾要求投訴六 提 千共不倖

匕
■充資料。至一 四年四月寸 /卜 日獲康文署回覆 指未肯 蒂內匕 

@其申請。投訴人認乍為 康 文 事欠缺公平及透明 度 私相授
逕三 @ @

卜若 叉延誤審批，兼且無故拉起他的原 過十五個月。 
他 困 而 感到受屈，於一零零四年 月向申訴專員投訴。/迅

317． 經調杳後 申訴專員並沒有發現任何證 至葵
日豆 明 文

在 處 理 啼 辦 節 目時，有「私相授受」。申訴專員認為 玟 已按
既 定指弓 理及審批投訴人的兩次申請。但康文署在回覆投訪

女士
■

．人第次丰 不芒 抹 時 ，在公平 公開及透明的大原則下 玟

署沒有據理如實告知投訴人不接納其申辦的理哇 因而令投訪

人懷疑康文署的審批程序及準則。因此，第部分的投訴是剖
分成立。

318． 在考慮延誤處理第仍建議書 的 丰旨 相 申訴專員公 接
@受康文 旺 角奔 釋 以一零零一年一月中作為收到第次申

@的日期。在此情況下 康 文 於 零零 @年五月一十七巨 回覆
投訴人申辦結果 癡 並沒有延誤。

319． 至於康玟 理投訴人第一次申辦的過桔 申訴專員詔
身

)為 在諮詐 顧 問 上 康玟 的確是花上 長時間，在 零 零 匹

年四月份才通知投訴人。但考慮到該署 處 理 時間是三 千嘖
@月 而部門當時並沒有這方面的報 承 ;因此 並不足以 構

成延言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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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@

@320． 申訴專員知悉 康 文 於一零零一年八月一十七日與投

訴人開會後 於翌日 給投訴人的信件中 認，投訴人已親自

點算早前該署退還給他的資料屬齊全無缺;投訴人提供予申訴

專員的資料亦出現不致的地方。鑑於上述情況，申訴專員認
@為該署並無扣起投訴人的原建 書多達十五個月 第 一部分的

投訴並不成立。 

@ 三 亡 
@321 整 體 而 二二 "巨"。 投訴部分成i立

@322 文署已接納並落實申訴專員公 的所有建; 詳情 攻口 

下:

(a)康文署已於一零零四年十 月一十一日井宅 審批節 目申

所需的時間 上 茸 頁中相關的指弓 ，;言歹 明 「;資料
才@

備的售「 目建議 圭巨 般需時約@ 月方能完成有 葬 蕃 拙亡二五 日

@ O程序，若資料不完整，則需更長時間以便澄清及 埋 口

此外，寄給申請人的認收簡函內亦會說明這點:

(b)康文署在徵得有關顧問的同意下，已於一零零五年月

一十日將一云 四 至一零零六年度表;辛寅 術 □ 全 
T

j部顧問的名單上載康文署文化節目 頁 供市民 瀅@ 覽 

及

(c)由一 零 零 四 年十一月中旬開始，康文署在回覆申請時會

說明 力的考慮因素和不接納該宗申請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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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． 

@@

破 產管 理署

@個 集 編 號 2004/1109:沒有回覆投訴人多次的書面香註 

323． 九九八年七月，投訴人的其中名客戶向法院提出清
L:;目" 要求將間公司清盤 系才

破產管理署的個案主任A就投訴人提出的杳詢，向投訴人提供
若干有關清盤案的資料 並 /卜

盤 庄 言青 @ 乃八舌
么 獲得 。一零零一年@月

求投訴人在六個月內再向該署杳
詢。該個案在一零零一年七月轉 之末 @父 千庫 案主任E 處理 

@ ;324． 一零零一年十戶 投訴人去信個案主任B 求取:矩
@么 

@新旺 料，但卻不獲回覆。其後 投訴人在一零零@．年二月至@ @

一零零四年@月期間先後發出．共．13封"催辦．函。不過，仍得不到
個案主任B的回覆。投訴人感到受屈，並於一零零四年一月向
申訴專員投訴。

亡""
■325． 經調杳後 申訴專 戶 言石 寫 破產管理署缺乏個有效的□j□

告叮 監 察個 案的處理和確保來信得到及時回覆。因此 這宗目:爪又
訴成立。

326． 碌 產 笛呂 理 同意申訴專員的 議 並已採取下列措施

(a] 破 產 管理 已向投訴人作出書面道歉;同時，亦向有
人員發出書面警告口

咎(b)破產 目 理 已於一零零四年 月向全體人員 出便/h

提醒 他們遵守九九九年月 給全體人員的相 總務

通告所述的及時回覆來信的規定的 要性。此外，上述
吐有關及時 理通訊的便簍及經 通 每六個月會給全口

目

體破 產 管瑾 署 扒 貝 傳 閱 次，以提醒他們須多加留意

以及 

(c: 產管理署會在該署的網頁及官傳資料 點簡介投訴渠
;道。如市民對該署的服務有任何不 滿 司 早向該署的

管理層投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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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個 案 編 號 2004/1177:沒有及早跟進投訴人指某破產人隱瞞情況

而向其借錢的舉報。

327． 一零零一年寸 月 投訴人向破 產售 理 舉 幸桂 ，A女士
三土

@破在沒有透露其破產人身份的情況下向他4 日

@328． 其後 投訴人每兩個月致電破產管理署的個案主任 否

@詢調杳進度 惟每次得到的都是"人手 問 固 案 繁 多 仍在 

處理中"或類似答覆。 

。。。。'。" 。。。 咎
哇 目329 投訴人在一零零四年@月月 致 目三 破 產 理 杳詢進展

J@日寺 獲悉該名個案主任已退休，而A女士已獲解除破產 如他
想繼續追討債項，．可針對A女．士重新提出破產呈請。

@ 倡自330．投訴人於一零零四年四月向申訴專員投訴 破 產 目 理 署
在接獲其舉報15個月後仍末採取適當的行動。 

33T 破 產管 理 的調調杳已證實 沒有足夠的證據就所指控的

罪行起訴破產人。 

332 經調查 後 申訴車 貝
@ 三刃 焦 破 產管理署欠缺有效的監察制百;田．

度，以處理和監察有關破產罪行的舉 特別是關於"非活 
@:

個 案的舉報;以及缺乏清晰的內部指弓 以確保能及時跟進舉
■毛

斗 的個 案 並作出調杳。

@ @333． 因此匕 這宗投訴成;二上 

334． 為了回應申訴專員所提出的建議 破產咎目 理 已採取下

列措施:

(a)破產管理署已弓進了有關接獲無力償債罪行申訴或舉 幸每

的託 卅 1

■

(b)所有個案主任均須盡快把他們接獲的全部申訴或舉報託

錄在記錄冊上。如果有關的申訴或舉報屬"毋須再 跟

@進" 干匝 案 在適當的情況下，該個案應再轉為"淮 個

案
@@

以作調杳。記錄冊每月都會交予主管人員檢討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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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@

展，直至有關的調杳及行動完結。如舉報人對結果不 滿
咎其個案將會轉交 名主 臣 人 員 處理 ;以及

(c)上述的指弓已於一零零五年四月 給所有的個案主任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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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．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(公署:

個 案 編 號 2004/2320:延誤調杳宗針對某間公司的投訴，以及

沒有告知投訴人有關調杳工作的進展。

乃八三 乃木券5．投訴人在一零 年七月向公 投訴某 土 司。 征 在一
@零零@年五月一日完成調杳工作 並要求該公司承諾 會遵照 

乃下
么 議作出補救措施，包括制定指弓確保資料的準確性。該

公司在一零零@年五月一十一日作出有 尾昆 面 承諾。 

336 叫夕 到該份承諾 律 負責這個案的調杳主任的主管認為

須待該公司提交有關指弓後才終．結此案。該公司直至一零零 四
百 @年八月才提供 求的文件 由於調杳主任的疏忽，再加上這個考才

「 庄 刀入案於公署的處理投訴系統內被紀 為 紹 導致 五 未有遵7丁 」

;照內部 求，即每兩個月將調杳進展告知投訴扒 直至個案正 

式完結。

時甴

337． 夭巨牙床 投 訴成立。

@ 乃八 並已推行下列措施:338． 么 接席內 昨 訴 員的所有 言義

@

乃入 
■

首 歉 ;以及 (a: 上 於 零 零 匹 年十一月向投訴人作出 面 "旦 

八人 @ 韭 白勺 制，以(b: 征式 署已更新處理投訴系統，包括改 依期 呈口

戶巨 調香進度。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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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餉物業估價署

@個 案 編 號 2004/3347:在某大廈所處地段重建時沒有調整地稅 
而要求現時的業主補交應由前業主繳付的地稅，對他們不公平@ 

339 請參閱與地政總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3/426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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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選揮 矜 處

個 集 編號 2003/3253:沒有事先取得名登記選民的同意 便擅

自更改她的個人資料。

340． 請參閱與房屋署有關的個案(編號2003/325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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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．

社會福利署(社署)

個 案 編 號 2004/2042:(a)沒有妥善跟進宗詐騙租金津貼的舉
朝 ;以及(b)職員態度惡劣。 

341 投訴人把物業租予A先生，但在八個月後，A先生再: 沒

有繳交租金。投訴人曾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追討欠租，獲得勝訴。

為協助社署調杳A先生有否欺詐綜援租金津貼，投訴人向該
提供租約影印本。她又 求祖 職 把A先生的租金津貼交給

@女世 以抵銷所欠租金，但遭拒絕。她於是投訴社署沒有採取行
@動處理她的舉報 而且繼續向A先生 放租金津貼。 

士

342 社署的社會保 處在接到這 刀' 舉報後 @ 已把個案轉

交該 言作 築 調 杳 跟進。在未有足夠證據證明A先生詐 騙 綜 
@

匕 
乞援詮之前 該 署 千元 須 續發放租金津貼給他。己么 之

■343 申訴專員認乍為 市@上 已迅速採取行 把個案轉交詐．
口．

案調杳隊跟進。社署職 貝 於保障私隱的原困 不向投訴人透
@
曰調杳的詳情，是合理的做法。至於追討久 相 貝仁 正 主(投訴

人)與租客(A先生)之間的民 糾紛 市j 不介入是正 白勺。才又
几

訴人應透過民事程序追討欠相 ;
吾臣面不 肛寅 求社署把A先生 自勺 租

@金津貼交給 她 因此，第部分的投訴不成立。 

口 @ 三年
「3@4 投訴人亦指出社 職 貝 的態度惡劣 窒 玫仕 等候數小時。 二

。日

諺形 貝 卻聲稱曾經呼傳她;但．她沒有回應。

345 雖 然沒有客 證據證明社 ;員曾呼傳投訴人，但由於

毀 訴人沒有預約，該署職員在會見所有已預約的市民後才接見
日 乃入 木

J投訴人 天已:二 平示[ 理的。申訴專員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社叮

職;員態度惡劣。因此，第一部分的投訴不成立。 

@ 1 346 總括而言 這宗投訴不 成 二上 

@347 社署同意申訴專員的 言義 並已落實下列措施; 

(a)社署已提醒前 工作人 經常以禮待人，避免與市民對二"

立;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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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(b)社會亦已 推 薦 其 前線工作人員參加與顧客服務相 F 界

布呈 提 刊 工的服務質素。

個案編號2004/3853:在投訴人被拘留於精神病治療中心期間
沒有妥善為他處理繳付公屋租金事宜，以致房屋署無理收回他

的公屋單位。 

348 請參閱與房屢 有 的個案@ 2004/385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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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． 

■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

個 案 編號 2003/2650:沒有按照適當程序處理宗經營遊戲機中 
@小牌照的申請，因而延誤處理投訴人提出的申請及誤導其他申

@ 請人 

@ @349 投訴人向影視處申請牌照經營遊戲 中忙 但影視 回 

覆投訴人表示已收到他人以同舖址作出的「先前申請」，故暫
■不 理投訴人的申請。投訴人認焦 影視處沒有按照程序核對

@涓 楚 便處 理份涉及偽造文件的「先前申請」，以致延誤處理

投訴人的申請。投訴人曾杳閱影視處的登記冊，但沒有發現「先
j前申請」的資料 故 認為登記冊誤導申請人。

庶 苞生 @
「 ，生 350 事 實 上 主旨 方調杳後 關於 先前申請」涉及偽造文芙蛙

件的指控不成立，故影視處並無因此延誤處理投訴人的申請． 

351 至 於影視處沒有把「先前申請」存檔在登記 冊 影 肢 處
@
丘 匕在得悉這遺漏後第時間承認錯誤並向投訴人致 影叮現 亦

@

向投訴人保證該遺漏沒有對他的申請次序構成任何影響。景彭．視

處 自 現登記冊有遺漏後已:五 忌『 改善程序 包括訂定有 效 臣准 察五。
@ 制及 出內部指弓 O 影 癡 基 水 清 生的先後次序，相信@

j該遺漏並沒有誤導投訴人作出申請。 根 主濛 投 訴人的信件 他袖 
是於一零零@年四月九日杳 遇 影肢 處的登記冊後才發現該圭錯百多

誤。既然投訴人的申請是於 @年@月七日呈交 他被後

來的日子才發現的錯誤所誤導是不可能的。影視處已向申訴專
j員報告該 實 並指出除投訴人外 才里衫

崩夕 視 並未收到其他有臣

拯 該遺漏而受到誤導申請的 訴。房 身
@

處 三刃 為 言方今遺 漏 誤 導申請 
人的投訴不應成立。

彭 步 日』己 形

@

士
@352． 總括而言 "巨刁" 投 訴部分成立。 

353． 影多．視 接 系才 申訴專員的全部建議，並已落實執行如下 @

◆

(a] 景□步
@ 

屏 處已訂定有效監察機制及把如何 理和更新登記 用 
的資料納入其內部指弓;以及 

(b: 影福 處淦 力口 緊 跋 進先前的申請 以球 ，扶 理輪候的申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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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圭 
@

百田

個 案 編號 2004/25B2:延誤處理及回覆宗投訴。 

佳生
@354 一零零四年一月 底 投訴人曾到 毛 廣 播 務 目 理局(廣管

目-局)的行政機構景?j 肢 處 投訴同年一月底在電視播出的某 牢固 問 塞口
@比賽節目中 主持人裁判錯誤。影視處於四月一十日簡覆投訪 

"@

@人後 至 /卜 月四日才回覆他投訴不屬廣管局的職權範圍。投訪 
曱匕

人不;滿 彰 祝 處 花了段長時間研究才得出這 的結論。

355． 三影視處表示 ) 已 依 日否 碌 承諾 於十五個工作天內通知@

@l"@

投訴人調杳的進度。但由於該處削減人手 又 理 急 增的投@亡

j訴 力口 上經初步研究後認為這宗投訴不在廣管局的職，灌 範 圍 之
@內，故該處不予優先 理 系「 果花上53個工作天才 回 覆 投訴人。 

步 ;356． 且匕
牙@彭 祈 在簡 中表示已就投訴展 調 查 事實 上卻海

]有作出過任何調杳行動。此列 月時 承諾訂明「須在15個工作
曰天內以書面通知投訴大調查的進度或結果」。可 左 簡覆內並洩

． 八 之二 剎' 「 圭皂j 仁有提供準確細節 T 人 疑該簡 是 亡 可以 匡 廿乍 以 曰 面 "里帚 矢@

投訴人調杳進度或結果」。若以 /" 月四日的 言十 影 處匣

投訴人的時間則遠超過15個工作天的期限指標。 

@

;357 再 考 景二 祈 職;員應早就察覺到這宗投訴不在廣管局 彭

@霍 範 區 之內。花上53個工作天才能確定這點並通知投訴人 

理 時 間 實 太久。 

358 申訴專員在調杳過程中亦發現 干盡 客目 投訴人提供給申請
步專員的資料大致正確，但房
@

卻錯誤地 在另天播出的 步

六?@@
@ 芒

口
答
二 比賽節目 可見影視處在處理:垣丁 投 訴及申訴專員的 言情 杳 

時態度馬虎。 

359 申訴專員認為這宗投訴成立。 

丘 
C360 示夕

多 視 己全盤接納申訴專員的 言義 至 於有關影視
@ 喜f @錯誤的集 目的扥 貝 方@@多 視 處希望澄清 這是由於投訴人 

@

投訴時向影視處提供錯誤的資料。影視處應申訴專員 議的跟

進行動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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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旦．@ (a: 影視處在一零零五年月 /卜 日向投訴人發出道 歉

@

@(b)影 視處邑已為職員提供指弓 提 各職員注息發給市民的
書 信必須提供正確資料

(c)影視處已檢討處理廣播投訴的 帝@ 並以一， 匣 新服 目
．標 取代以前的服務承諾。由一零零五年月起 影祐

甴處的目標是在三 期內 成 理不需調杳的投訴個案7亡

．並把結果通知投訴人;須要簡單調杳程序的投訪 在月
芒 @

星期內 成整個 處 理過程 的投訴個案，則在四個二工

月內 成 整 千匡 處 理過程。在一零零五年的上半年(即月 7L

/卜至 月， 理的投訴均在新定的服務時間目標內完成;

以及

(d)經內部檢討後 景Z;耳視 處 弓進了套簡化處理投訴制度 步

不會調杳在廣管局管轄範圍以外的投訴。自弓進簡化處
@理投訴 帝@ 後 理在廣管局轄範圍以外的投訴目標時

輩 己由一零零四年平均需時34個工作天縮短至21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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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運 輸 署

個 案 編 號 2003/4239:沒有經過適當諮詢和公開招標，便批出新

的 「 街渡 月皮務 牌肝 C

@

361． 請參閱與民政 矜 總 有關的 子固 案 號;2004/0059)。 ;

個 案編 號 2004/0673:沒有採取行動，制止某區的居民公眾地方

琼曬衣物，影響市容。 

琅 境衛生署有 的個 案 號2004/2007)。3@2 請參閱與食物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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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署

0 個 案 編 號 2004/1549:沒有回覆投訴人的書面香 詢 

363 九九八年十一月，投訴人(民政事務總署的外判承辦 商

在條水管附近進行渠務改善工程。水務署發現水管損壞 裹
日

夭亡 投 訴人的工程所弓致 於是在一零 零 零年@月發出一 初

步繳款單，要求投訴人繳付估計元的修理費。 

@364 一零零一年五月 水務署計 出實際的修理 並指示
7該署的支出組向投訴人發出 繳 草 。然而 該衫 遺漏了 出這 

張 繳款單予投訴人。該署表示由於電腦系統沒有提示職員發出
■ @繳 款車 該 在事隔兩年後才發現此 辜 遂於是在一零零四年

圭卉 
@匹 月一口向投訴人 出 示沃 單 

365 一零零四年四月寸 曰 投訴人去信水務署反對 士@串
/泳 示扒 @

面
@並 主右 求該 回覆。然而，直至五月九日，水 署仍沒有回覆 

投訴人遂向申訴專員投訴。 

．366 一零 四年六月一十日 水 通知投訴人該署尚在
@ @ 考慮這宗個案，並就延誤了回覆向投訴人致 /" 月一@卜三 

主蒂
C 水務署通知投訴人經過詳細調杳後，已取消該 示弧 車 

367 水務署承認由於該署內部組別間的誤會，在回覆投訴人
士方面確有延誤。因此 申訴專員認為這宗投訴成立"。刁。 

368 應申訴專員的建議 妳 署已採取下列9 施 @

@

(a)水 署已檢討有 追討 維修 腰損水務設 自悔吞之 用的發單
@程序 並於一零零四年十一月向員工 出指引 清楚訂

明就受損設施發出估計維修費及實際維修費的 款單的
時限。根據該指弓 負 理該等個案的員工須監

岳土:=䦉理 巾多 下石 才撞虱 日文 施佃 案的進度，在適當的時間檢討有 固
@ @案 負責的員工須就長期未能解決的個案 向上; 滙 

及建議解決方案;以及

■

@(b)水務署已加強了 系統的功能 使 災能提供報杜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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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士;=訝 @協助工作人員監察總結維修 二匕 主擄員 口工@ 施 費 用的進度 以確
士@申 F 目 

@保適時 出繳 示扒 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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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部分

直 接 香 個 案

教育統籌局(教統局，

為資助小學超額教師所作的「一零零一年優先聘用安拐@ 」

八一 
@ 369． 統局方 @年為協助小學超額教師所作的優先耳 宅@

．@片 五 拐@ 「 一零零@年聘用安拐@ 業寸 教 育界持份者妄生 成 景步二巨 步
一

響。申訴專員察覺到這．項安排除了帶"來即時影響，亦關係到中
學甚至專上教育層直 拯 此決定主 動展 直接調杳。

@
@370． 調杳後 申訴專員有以下的觀察所得及意見。 

(a)教統局表示，「一零零一年聘用安排」的目的，在於留住
:@@ 驗 三 及熱衷教學的 自叶 ; 以免他們流失。但實際上 @
主 由

□ 三有 安 揚戶 只灶保留了 額 教師 而不理會其教學表現 的
旦匕夕優劣。這直 響至叮自市 咨，牙彭 占哥 訊院校應 畢業生的就業

。。"
@ ． 

;會 妨 學校選任 自吋 三臣礙政府推廣的校本管理 而
考叮

且打擊 厚的年青人加入教師行列的意欲，最終將會

損害學生的利益。而按照「一三 @年聘用安排 聘 。"'日亡 
一

@ 更
Z
才 刀入j特設代課教師 口 Z須以 笙 帑額襄外支付968萬元

■(b)對於教統局在解決超額教 師 問 上須擔當定角色 印 
@訴專員並無異議。政府有責任確保在j 丈巨
@ 

渭 度 期 間 學 
校的運作不會受到不尼 的影響，並應權衡事涉各方的

． 口" @奉口 盃 為保留及招聘優秀的教師作好道 "'" 按 拐i 以及避 哇

免浪費公共資源。然而，教統局不應直接介入 勸謗1
」

●學校在「優先聘用 期 臣 聘 用 額 抝 自市 之六 @
一

(c)另方面 教 學專業亦應透過再培訓，精修課程及注入

新血來做好準備，以應付教育不斷轉變的要求及維持教

師的專業水平。以年資作為考慮聘用的條件 而無視個
．

人的工作表現及專業成就 "巨 侶 法對本港年青代的教

育、教師的水平，以至教學界的專業發展均會造成影響

第 96貢



．

@ @ @ @Cd)彥@@7守 辦 屋i蟲 傳 體 校 長 教 自哇 自可 資 司『 院校及學生家手

長，在教育年青代的工作上是合作夥伴，各方面都 應

該審慎地重新檢討本身的角色和 干壬 以培育香港的青 日多
@

■

少年，讓他們準備好迎接生命的挑戰，並為社會出 宦 獻 
@

以及

@ 塞; 昌丕(式 石 資助則例@內關於校董會大三千凸 有權終止聘用教師手

(的條文 有自相矛盾之處 

@371． 申訴專員也作了多須建議 教統 肩 採取了下列行動 

新檢討為超額教師用作的支持 

(a: 教 統局已於一 零五年停止為 額 自叶 設立優先聘用

期 @ 

(b)在聘請未能獲取教席的超額 自叶 為 r 持設代課教師」方
)面 教 局已於二 四年改為以匡 計算新 劑．@ @ 以 主韋 

仁

韭 日乃入 @ 教 局會根據教師最新的供求 況，檢討 否用 往 摔 目 走

目。

苛 要在一 零五年度繼續有關計劃;

@學校須制訂．荃岩 的考績制度 2只 巨 巨 
@ 

(c) 統局已派發及定時修訂@教師工作表現管理@小冊子

幫 助 拒註哥 7，下 乃苯 @

宇 核 訂定 了固 五 平 五 開 及客觀的考．績制度。學校

展主任亦不時向學校提供支援及指導 幫 助 輿 校 成五宇

及改善考績制度

j(d)由於觀課是評估教師考績的主要元素 教 局已為學市咬 

提供@觀課表樣本@，幫助學校評核教師的課堂表現; 

巨

(e@ 抝 輒 的考 丰U@度 足 校外評核或質素保證視學其中的 子匡

檢福和核實重點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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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'" 自姿學校怡 主 埋 推 行叩交．本 目 理 

田教育(修訂: 午傑矽口已於一零零五年月日 實 施 教@

@局已安排有關的簡報會和研討會等，以協助辦學團 體 
@學 十交 家長、家教會及公眾認識如何推行校本計劃; 

(9)教統局會 繼續 臣仁 察資助小學內推行校本管理的進程及效五。

@ 

肯 匕i @

榜撿．言寸．膽畿碳丁房喇

@@ (h)教統局已就@資助房口矽@ 有 教師聘用和解僱的條文 @

完成檢討。有關的建 亦於一零零五人 /" 學年在部分 
學校試行，教統局會分期向試行學校收集意見，以進

步完善．@資助則例

前瞻性策劃

□教統局已重新檢討批核資助小學的班級結構的過程，包
@才臣時改 鑒現行的行政程序 絆 庫哥 咎

口 T 字 核 目 理 層 兩星 期的時間

向教統局陳述學校的特別情況;以及

@ 《j] 統局會經常檢討j道 齡 學童人口下降 業曰 轍 帥 供求的景□老 

;響 及考慮解決教師人力資源問題的措施。教統局亦 檢
視了教師培訓課程的供應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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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環境衛生署(食環署:

金塔墳場的管理情況

372． 申訴專員曾經處理宗投訴(傳媒亦有報導)，投訴人表
]

小 十 年來直到金塔墳場拜祭其亡 但後來才知悉多年來 
幸拜祭的 見是空墳。有鑑於此 申訴專員決定就金塔墳場的管理

情況主動 展 直接調杳。 

@373 調查後 申訴專員有以下的觀察所得及意見:

C(a)金塔墳場面積廣闊，加上墓穴數目眾多，管理相當 捧 難 

然而 這絕不能作為監管不力的藉口:

芒
@ (b)由於沒有 整和準確的金塔 穴託 以致金塔墳"G

的管理欠缺效率和成效。申訴專 認為有必要進行全

面勘杳，亦應可以負擔有 的開 支;

@(c)現行針對非法臉葬及撿拾骨殖的措施全無系 而且缺 

乏成效。食環署從未考慮提出檢控。對於已 現的違恆@

)千匡 案 進行動直緩慢和拖拖拉拉。申訴專員認為這

種情況絕不理想 也不能接受;以及

日

(d)祭祀先人 定我 的傳統文化風俗。可惜由於後人移民外
．@

]
@

或感情淡薄，又或者因為沒有後嗣 矩 習俗似乎漸 
亡土 日 

被淡． 。政府應負起社會責任 提 勵和 承這 種已@
@

巨
@

慎終追遠的傳統孝思。

374． 撿 環 已接納及落實執行申訴專員的建議如下: 

@

態

j(a)食環署已安排定期傳 接待市民應有的禮 f旨弓 
@供所有墳場職員參考 並定期為他們開辦客戶服 土吾 哥@

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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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．勘

仁""(b)食環署會全面勘杳所有金塔 7@@@ 核實現存託 內的資
;料。由於涉及的金塔墓穴數目眾多 食環署計劃分期進

丕行勘杳。第期勘杳已於最近叫上 展 開 核實和 石 墳 選口

定分段內大約5，000個金塔墓穴的記錄。勘杳工作將於一

零零五年底 成 7"L

(c)食環署會借鑑第期勘杳所得的經驗，進行餘下階段的
勘 杳工作，以便把所有已更新的資料輸入同一 個 電 逕K;資 

料 庫

(d)待設立新的資料庫並．經過充分測試後 @ 有的 毛 災:C;資 料 
庫和手寫資料會予以取消;

．@土

示 拖

@ @王衰 已加強巡杳M為遏止違法活 動 食 韻 求墳場職員增 
) 西， 首 加例行巡杳的次數 同時每天巡邏和合石墳 各主主云 "且
@路附近的特定範 並在主要地 黑芒 言投 置 匹 干固 護 衙 @ 以加巧"

@

強監 

丕(f)焦 配 公眾墳 規 例 第4條的規定，食環署已在沒口

"。『"。
(有設立 處的填場 女 不 不目 備存墳 登記 冊 

詫 理乃下 吞，
彭 已就 拭夕眾 人士 杳 閱 芷王 記冊的要求制定．指弓．，供

匕一 @ 

@墳 土場 員遵行

金．塔墓穴的記錄

"@衣(9)食環署定期提醒所有墳場職員妥善修正現有的一個資料印 
@

庫，以及確保合併的資料準確和適時更新;

金塔墓穴-竺 西

1《h: 食 五環 已把騰出的金璿 歹八
"士

目理時@ 由二 星期

縮 短 圭 両訂千匡 星 期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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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待新的資料庫經過充分測試準備就緒後，食環署便會 檢
@

討是否需要進行實 地祈 察 

殘 葬及撿拾骨殖 

@(j: 待金塔墓穴記錄的全面勘杳工作完成後 食 土環 4吏 會 研 

究所需的進步改善措施; 

「(k: 自一零零四年十月叶 起 食環署己在該署的網頁增加
睦教 目 了言，息 提醒後人有責任伯 和保養先人墓穴 並應

該在臉葬或撿拾骨殖時在場見證。此列 日琢 亦已在 葬
哇/撿拾骨殖申請表附加上述信息，以提 申;百罔 撿 或撿

拾骨殖許可證的後人及業界;

非法臉葬及撿．拾骨殖

丕 目几 杏呂鯛食環署已在和 口 石墳@ 50個禁止非法撿葬 Z 圭盒 □ 月日又 

@殖的警土 牌 以及160個指示牌 @ 方便後人尋找先人的口

芒"
金塔 @@K

;(m)自一零零五年@月 起 食瑚石 已為在公眾 墳 提供 拾 
五

@ Z 石服 的承辦商;舌几口 二二

言己 筒。 度 規定所有承辦商必須先向食環署登記，才可@進

入該署轄下的墳 工千乍:

倡 驗葬及築造墓穴地 舌二 登

(n)食環署會向違反登記條件的承辦商發出警告信。 如再 哲口
7次 有關承辦商者聾 初 撤銷登記12個月。此外 如承

@ 

"曰

■

屑 被 發現非法撿葬/撿拾骨殖 食環 署 衰 會 替 止該承刁'。

@商 進入 墳 場 並提出檢控。經定罪，該承 辦商 會 被 承
@

久轍 登記

口

(0)食環 會定期 為 墳土場 職 目 安排檢控技巧培訓課程; @ 

(P: 食 環 現正就被發現有問 的個案制訂跟進行動指弓
@

C 供墳場 員遵行 

J(q)至於五宗已發現有問題的過案 其中宗個案已 得解 
。""几 

]決 @ 有關家屬其後已申請撿拾骨殖，並把空 地 妾 歸 元丑

第@0@頑



■

政府 以供 重 新 西己 。食環署已積極跟進餘下四宗尚未刁二

成的個案 包括為;邀 ．青 不「 關 人士提供資料而在 穴上 

貝占 生手
7'口 

@

□

亦 @ 並再;
壬月

口 矽 法聯絡登記冊上已故者的後人及其 他
仕 昔有關人士 藉以取得更多與這幾刀"目 時區域市政總署並

無記錄的撿葬資料。待取得更多與這些個案相關的資料
後 食 環 署淦 笛口 訂具體計劃。這此個案涉及的金塔墓穴日

; j在約四十多年前 配 其內可能安放了先人j遣 骸 食環
@

@會慎重 理 在決定所需行動時徵詢法律意見 並會 
及道德方面的考慮

金塔 穴．自勺巾爹 耳

m食環署直都有要求建築署協助為危險斜坡進行防護及
@修補 二 下埕 並己指示前線人員日發 坊 ，襄 有危 的斜

土
@坡 即向建築署報告以便跟進;以及口 

@""

(s: 食 土衰 已就如何處理在公眾 墳 發生的山泥傾瀉制定工 
蓓"
@

。口

侶戶士旨弓@ 匡 中包括知會有關後人的方法)，供墳 貝 遵
@維叮
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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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民政事務總署(民政總署:

左宰政府當局就@建築 物 目 理條例 @所採取的執法行動

"'。
臣@ @375．鑑於市民大眾相當關注 申訴專員進行了項直 言贖匡

咎杏，審研民政事務局(民政局)和民政總署尉 建 物 巨 理 條 矽@

(條例)所採取的執法行動是否適切有效。

j376． 經調 查後 申訴專員有以下的觀察所得及意見:

Ca)民政總署人員每年最少會探訪私人大廈次，以便了 角苓

大廈的般情況和業主立案法團(法團)/管理委員會(管

委會)的運作，但並非為了採取執法行

@(b)市民要回之檢控的 個 案 都由民政局Z民政總署內職位較
■低 的人員審杳。他們並沒有獲民政局局長正式授， 也
。'"

．沒有就處理這歧個案定期向民政局局長 幸吱 。而且 '擇

局在處理和回覆其中某些個案時，出現了嚴重的延誤:

罔

M民政局才民政總署對明顯的違伊@ 案都 沒有嘗試提出木搓黃
@控 對違例者採取了長期或甚至無限期寬容的態度。 他

二三 二 巨咎在考慮應 議提出檢控時 之" 俱@ 曰昱 明 不 出檢控的"亡

。"杰理的做法夭亡正

(d)民政總署有關檢控行動的指弓並不足夠"，當中沒有說 明

在甚麼情況下，應弓用條例賦予民政局局長的視察 力

M民政總署向法團推廣運用公司管治的十既冷 以及加強為@巴"
;

咎 七討 @
咎

目 委 臼 供的培;哥@ 都 有助減少有關大廈 巨 理的投訴和

糾紛;以及

@ @三 甸與法定途徑相比 詐 角存 方法有明顯的好處。然而 訪 角奔
@

乎， @本身也不無 制，爭議各方必須自 願 圭妾 叉 調 解 

377． 應申訴專員的建議，民政局和民政總署已採取下列行動: 

@

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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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民政局/民政總 現正參考申訴專員憫 和真實的投毒廣

訴個案，並徵詢律政司的息見，以覆檢執行條例的政策
芒@ "'"

@ 亡 口和程序。俟完成覆檢 局會適 地修訂為聯絡主任田 哇

訂的指弓和手冊;

(b)民政局/民政總署已在一 零五年四月一十七日向立法
咎 夕會 提 父 2005年 築物 目 理 訂)條例草案 (巾牙 矽@ 草

案 )。條例草案所載的多項建議旨在協助法團履行 貝 @

木
@使 出管委會的程序更加 理 以及為大廈業主的利益口

提供更大保 。這歧修訂 議在相 的立法會工作刁 卜 紐
/，l委員會中已經過兩年多的詳細討論，並已有充分的 么 眾

諮詢。立法會已成立法案委 會以審議條例草案。傭 伊@

卑 案 如 通 過 將為適用於法團的法律框架帶來重大的

改 @

刀入(c)為方便公眾理解修訂後的條例，民政局Z民政總署會在武戶

@"集 矽@ 草案獲通過後編印份指南，闡釋其中的要點 以
乃入千共 雀 眾參考

由 @(d)申訴專 議民政局/民政經 應 適 "'" 地轉授權力 並 匡

■定期向民政局局長 報獲授 芒"
@ 局的行 。然而 民政匡

)局局長經詳細考慮此 後 選 擇在目前 續保留條例所
賦予他的權力。這即是說，在條例下所有需要民政局局

@長行使權力的 匡 案 須交由他本人 自決定。民政局/
民政總署會繼續監察和檢討有關的事宜。

另方面，為方便民政 事務局局長日 後 串專 授 其法定權

丈 民政局/民政總署已 議修訂法例，容許民政局肩
目@乃入 @長把條例賦予他的權力和 職 責 專 授 給 主 干廿 往 職;人 貝@

@@@ 

有關的建議現已納入條例草案。申訴專員知悉上述修訂;

制度及程序

@(e)在涉及大廈管理的 宜中 要求執行條例賦予啟 力這
常與個別投訴個案有關。民政總署已於相關常務這 止 月盧口

列有關處理公眾投訴時所須依循的程序。民政局/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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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署在處理有關按條例執法的要求時，會嚴守該葆 通
生
@= 所訂明的承諾; 

@

田在 兩 固 專 言周 解 組織的 協 助下 民政總署由一零零一年
@年中開始推行項試驗計劃 為市民提供免費調 角坪 月岌 

。這項計劃旨在評估可否通過設立非法定的調 角存

待日 解 決大廈管理 系月 紛 牽從 而減少需要提交土地審
@ 干 

@里 的個 案 "亘 兩個機構計劃就十宗個案提供免費調解
□皓甴服務 可是 即使經過多番盲傳推廣 目前 芽二二二 成 了五

■宗個案。其他建議的個案或因性質複雜 或 味 爭議各方

不願進行調解而被拒絕。在五宗已進行調解的個案當

中，有兩宗得以 圓 滿解 決．。

兩宗成功的個案涉及漏水和攤分維修及保養 事宜 五 
@ 吋

@

餘不成功的個案則與按照大廈公契的規定分擔維修和保
@費有 

"呈
口 局遇到的最大困 在於鼓勵爭議各力 試採用調解眉"日

"呈
@的方式 解 泱 系叫 紛 。如果 局強制規定有關各方進行;言肩田

@

干 @角吞 項計劃的參與率必然會更局。不過，專業調解紐 "巨

@
瓦目織 言四 
主弍 調解成功 涉及糾紛的各方必須自 參與討口@□

劃。家 糾紛訪解試驗計劃所得的結論也是 。以訊
咎 理角幸 方式解決家 糾紛 似乎較容易成功;但對大廈 目

系J 紛 來說，歧通常可以促 成 調 角罕的因素 如爭議各尤
■ 三本 @願 意 百吠 劣@ 有互信和溝通的 驗 爭議各方有互相影響

的能力等等，似乎卻不適用。

芒 

兩 丁匝 專業調解組織已同意延續試驗計劃，並在完成十宗7L

干固案後進行檢討;

(9)民政局Z民政總署會繼續廣泛官傳調解服務和留意有
「的情況 並會在試驗計劃處理更多個案後，進步評估

言周 解 方式能否有效解決大廈管理糾紛:

(h)除推行試 計劃外，民政局Z民政總署也通過調解方式
)
若
亡來解決 千匝 千直 案 中的樓宇發生致命意外，而樓宇的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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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@業主和法團須負上責任 向原 生人作出賠償。在香港房庄

@屋協會的協助下 該樓宇的所有業主都獲得特別免息貸

款(還款期由年至終生不等)，以應付有關的民事責任。

止匕夕卡， 業調解組織也免費提供調解服務 協助

權 人(樓宇的主要業權人)和小業主互相溝通，並就清還債
@

務和解除 主法不幸 任的問 迂圭成 王L;識 戶卜@

@汪
@ 

@□民政局/民政總署已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 案 改 善某此 
@條文 以保障法團和業主的權益。條例茸 中的修訂建

議已 並i遍獲得相關的立法會工作刁汰紐 員會的支持 。'"

日
@ 呈

丕 主告中有些 議主 使業主大會的程序更震 五里不[
士

二 二C 口

以及

巨月
@m右 零零 四年七戶 房 及規劃地政局收到份有 取

立 宇事務擂 (審裁處)的建議。審裁處可通過獨立酌
@ @廿中 市@ 處理業主之間、業主和法團之間、業主和管 

理乃八舌么 司或物業經理人之間有關 宇管理及維修 宜的糾
巨紛。初步的構居天巨 由審裁處處理涉及漏水、收取和動用

客大廈 目 理Z維修 金、移除公用地方內抹 批准的裝置
二@ 土 (例如天 建 物 廣 招牌)等問題的糾紛。口

@

口

設立審裁處的建議涉及不少複雜的政策和法律問題，包

手舌 審 的法律地位和體制安排:審 與現時同

理樓宇管理糾紛的土．地審裁處的關係;相對於作為
@築物條例 下法定當局的屋宇署 審 處有哪吐司法售

車害 權 ;以及設立審 對政府資源造成的影響。政府曾

仔細研究有關建議，並在一 五年年底進行公眾諮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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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、屋宇署、地政總署及民政事務總署

政府當局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違例建築工程所採取的執法行動

378． 築物條例@(條例)規定，所有 工程須事先獲屋宇

(作為 築 監督)批准。在新界興建的村屋如符合相關
@

臼

的向度和大在 @ 限告@ 可獲豁免條例的部分規定。地政總 定負

貝 審批這歧新界豁免管制屋宇(簡稱新界村屋)的部門。

379． 朱經屋宇署或地政總 (視乎情況)批准的建築工程
@ 均屬違例建築工程(違建物)。最常見的例子有天台搭建 物 簷 

@

@
■篷 封的露台等 而較嚴 的是整"棟村屋都未 審批．。新界

O 村屋違建物是存在已久的問 

@3801 九九六年 申訴專員曾進行直接調杳，向有 部門提 

出可更有效執法的建議措施。申訴專 於 一年十月決
@定就新界村屋違建物的執法問題進行另次直 調 杳 

丫 @381．一 零 零 年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成立了內部工作刁紐 
@制定 揮 新界村屋違建物的策略。根 有 略 屋宇 會 優

先打擊正在施工的個案(即正在興建中的違 物);地政總 貝口
@按照各區地政專員的執行地契條款的計劃 理 甘 他個 案 。在 

@"

這方面 地政總署會對嚴 違規的個案採取行動，並容忍輕
哇的違頰 況．目 

38Z 民政事 紳恩署(民 政總 )有權豁免原居村民繳納差餉，仕 @

有若千條件需要遵守，其中包括有關村屋必須沒有違建物。此

舉有助阻嚇違建物的搭建。 

383 在是次調杳中，申訴專員有以下觀察所得及意見

@
臼 政府的「丁屋政策」不可或缺的部分 

@@
@ 

@

人巨(a)新界村屋 床巨

叮 政 已制定多年。由於新日益現代化 申訴 員認為
@首 局應檢討這方面的政田

(b@當局長期沒有採取適切的執法行 導致業主和違矽U 者
。"
@藐視法規 不尊重執法 局@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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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地政總署執行批約條款的個別措施有其本身的局限 以

致遏止問 的成效不大;

(d)人手短缺問題會繼續影響執行批約條款行動;

匕 "'。
亡回由於各分區地政處的做法不，可 招 致 業主指章 局匕 日自

乃玉事 不 止

的地政總署有責任提供指; 協助地區人員應付執行批約

條款行 時所遇到的困難

@(9)地政總署與 宇署對正在施工的個 意見分歧 使他們
;未能在執法行動上取．得士荔 誰 令市．民覺得他們互 布目 推 午口

上哥 任;以及

(h)政府當局執法不嚴，令業主和村民直以為分區 地政處

會容忍違 矽口 建 築 工程，導的 約執行小組在行 中遭投

訴和反對。 

@384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屋于 地政總 及民政總署已接

系才 申訴專員的 議 並推行下述工作:
二

芒" 律昨口(a)為了跟進申訴專員的 建 后 威乙立了規管新界豁免 目匡

制屋宇違矽叮建 工程督導委員會( 督 導 牙 員 會 @ 由房屋立女

@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(規劃及地政)擔任主席 成 
@員包括屋宇 地政 及規劃署的一位 長; @

@

@(b)督導委 會檢討了新界村屋違 物的 體執 了口 略 並 
二"

@決定研究訂立項計劃的可行性 以理順現存歧並無

安全問題的違建物。我們的基本構思是容忍現時某些新

界村屋的違建物 該些違 物 有人必須同息加入哇 士仕

;政總署執行的豁免計畫 而那歧違建物須達到安全 球

及其他條件。由於這項建議複 ，也會牽涉不同利益
■咕 局會嫩 議與有關人士進行全面而廣泛的諮詐 然後旺

制定具體細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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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 

■

@臣

(c)為了 角奔 遲 建 物 問題的性質與廣泛程度 地政總署於一零

零四年底在超過700條新界鄉村進行了調杳。有關調香
@ 

@已於一零零五年年初完 成 

(d)政府也進行了次電話調杳，了解市民大眾對建議理順

新界村屋違建物這個構思的意見; 

仁

(e@ 督 導 委 員 會認為加強執行部門之間的協調十分重 地

政 @署及屋宇 的助理署長組成了/固 聯晉 刁卜序紅 十荔 調
刁二

兩個部門對正在施工 千匡 揀 白亡 行動所出現的不同處理方

式，以期儘早對那些個案採取有效行動

■ @田地政總署與民政總署加強 聯 繫 並設立了 告口 地政總 

若發現某新界村屋違建物擁有人獲得豁免差餉 會向

民政 事 總恩署匯報，採取行

吞售 么(9)當局也正考慮成立 個聯 目 制行動的聯 平 口 成口

．包括屋宇 地政總署及規劃署的助理署長 確保針對
@

新界村屋違建物的行動會更協調和有 

(h)為了 化部門的執行工作的程序，增進效率 住子局會哇

立個共用的資料庫;以及 

(@) 磋丰 局也會成立巡杳隊加強巡杳正在施工的遺 物 (

睡 

385 新界村屋違建物的問題複 ，且存"在已久，故此當局需
@時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以解決這個問 並取得公眾接納有 @

@方案。在考慮過程中，各有關人士和社會大眾的蕙見十分 要 
催自局會在日後每半年提交次的進展報 土 中 @ 向申訴 滙 幸母

@哇 二 

曰

寂 新 青 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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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食物環境衛生署(康文署及食環署:

若內 眾泳池發現紅蟲事件公 

@386 零零 四年八月初至九月 初 多 個 公眾泳池發現紅蟲
@@'@弓起傳媒向度關注。 文署往其他政府部門和獨立專家的 協 助 同辰 

卜

]T 獻 泳 池發現紅蟲 展 調杳，以找出箇中原因。在調杳
@期 間 傳媒以大篇幅報道 指食環署的調杳結果(內容並未公

刀入布)與 文 雀 開堅稱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紅蟲在泳池滋生的吾
捧

丰論互相矛盾。而且 文 與食環署的意見不一 亦 人對j 兩一曰 天亞

@千盾 部門的協調工作產生疑問。基於上述 千牛 申訴專員主 展
開 直接調杳。 

@387 經調杳後 申訴專 覺 文署在調杳紅蟲事件時未能
一

千自三廿己宅孚 處理，而且只;選揖 性地聽敢 見，但並無證據顯示有'"@主j。

仁

@ 人
二
員 隱 或試圖毀滅 言脊□;立 據 

@

3鏞．衛生情況方直 申訴專員讓現康文署已就公眾衛生訂定
．了清晰的 求 亦有既定措施確保泳池水質符合標準。不;過

@ @清潔人員沒有足夠時間妥 矣皂清洗泳池四盾 池身 嬉水遊樂設目@目

施和人工裝飾。 

@389 康 文 已接納申訴專 的所有 並採取下述行 動

■ 乃入
@ 

(a)由 零 零 四 年九月十三日 起 康文署增加下 抽敢 五 棣 冰
@

池的水 本進行細菌"化 的次數，"由每月@次增加至
■每周次。水質樣本主要成分的化學測討 也由每泳

兩 次增至每周次。此外 @ 並會每小時量度池水的 離 @

@ 

;氯 剩餘量和 鹼度 

(b)由一零零五年 /h 月起 康文署已公布公眾泳池水質的最 

新資料。最新的水質測試結果現均張貼於全港36個公眾
@ @

．@@． 乃八泳池 並同時上載康玟 頁，供市民杳閱 以提 向么

眾泳池水質監察工作的透明度:

■刀入(c)為了提升 Z式 眾泳池的衛生水坪 康文 人 除了進行僱每

天的般清潔工作外，現時還會進行每周次的泳池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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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清洗行動。為此，每個泳池每周會有半天實施關閉安拐@ 

由當天上午十時開始至下午第一節的開放時段結束焦

止，以便進行大清洗 而泳池在清早和傍晚時段仍然開

舫 。有關安排除獲市民歡迎外，亦得到各區議會和體育

委員會轄下的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支持

乃八(d)康文署己 出 么 眾泳池的清潔指弓 供泳池人員和清潔

承 商在進行清潔工作時遵守。有關指弓列明泳池人
仁"

@
哇
@

'月 
@ @和清潔承辦商須就泳池池面 池水 泳池言百□i (包括遊

@
． @

@ @設施 房 更衣室、廁所 大堂 觀眾席和泳池
@ 

@的周遭範圍進行的清潔工作項目 

油(e)除了每天清潔泳池及其眉 垣範圍外 更 車甫以每周次的
@徹底清潔工作。由一零零五年五月中起，泳池人員在每 

@晚泳池關閉後也會留守泳池 馬上淮 泳池池邊和浮垢
@槽 作為標準清潔常則。康文署亦已要求清潔承 商在 

每周的泳池清潔日使用1比99稀釋度的漂白水清潔泳:池

設施 

丕
(@) 文署與食環署在 零四年泳季完 成 耶 震 地𠶧口

奔白後 已制定具體的檢杳清單，以便泳池管理人員監察泳@ 巨

■池的衛生和清潔情況。此外 文署自 零 零五年四戶 
■起 亡 施 由管理人員負 白悔 核審杳制度，進@

咎
目 "主

．步加強監 工作。地區總康 玄唯吱 務經理、分區 樂步尺

@理 他們的副手及泳池管理人員均須執行檢杳和實 土仕

祐 察 並作出詳 記錄。泳池管理人員會每天視察泳淮

的衛生情況，而分區和地區的管理人員則會分別在每盾

不[ 每月視察泳池。康文署並已把水質測試的有 顛 士壕 及
仁

@濾水和消毒系統的讀數包括在清單內 以便管理人 貝 監 

察苳水質

(9)康文署已在 零零四年九月與食 進行聯合實 地視
@ 乃卜 苔匕

匕察 以找出和清除所有 征柱戶眾泳池內可能滋生紅蟲的地

黑目 。止匕夕腮 食環署已同意為康文署人員提供更多梓 司@

協助他們在進行巡杳工作時，察覺泳池內可能滋生昆蟲
@的地點 並作出預防。在達成這項協議後，食環署防治

咎蟲鼠主任已在一零 五年泳季開始煎 為泳池 督 導 奉[ 日
@理人員舉行有關預防昆蟲滋生白勺 言蔑 座 食 環 代表亦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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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乃入 牙受席 管理 工庄戶眾 泳池督導方苛 員會的會議 ] 朝 境衛生和防

治蟲 事宜提供意見;

@ 

．(h)康文署已在一零零四年十月至十一戶期 背 為拯
@

池 場 士廿

@經理和 助 理員舉辦系列複修課程 內 容有 尾昂 濾冰
系 和泳池的運作，以及部門工作訓"'@@本T 的推行 同時世

在一零零五年泳季開始前為這歧人員舉行工作坊 叫文
咎 @口他們對 巨 理泳池政策和指弓的息見，並讓他們互相分 主于

．@ 
@

走 方面的經驗;

) 乃八止匕夕卡 管 理 么 眾游泳池督導委員會轄下公眾游泳池人員
咎培訓和工作表胡 目 理工作小組已檢討並 展所需的培;曰@
荃小 課程和時間表 務 球 " 公眾泳池的管理、督導和技術人

@具備所需"的管理．、技術和運作知 
臣" "@ @

□為方便康文署和泳會舉 訓練活 泳池會在兩節游泳

時段之間的休息時間開放泳線給游泳訓練班使用。此舉

是為了滿足市民在這些特別時段對言 的需求。為此田@

@泳
@

池管理人員會就泳池清潔程序作出特別安排
@

以確保 
體葦的清潔工作不會受到影響。另外，公眾游泳池使 用

情況工作小組已就分配泳線以滿足不同組別使用者的需
@
准穿 理 乃苯求事作出檢討 並提出歧客觀措施 目 么 眾游涵

池督導委員會在其一零零五年@月的會議上亦已備悉有

關 安 男戶 

(j: 文署已把所有公眾泳池的人造草皮以易於清潔和維修
的磁磚代替。建 也檢杳了康文 泳池內的所有嬉水

遊樂設施(279套)，其中48件因殘 或維修問 已經
@拆除;另有93件則已作改 把其底部密封，以避免 

聚污水;或鑽孔或改用可拆卸的圍板 方便進行清潔工

作。其餘的(138件)設施情況良好。這歧嬉水遊樂設
． @

經清潔後已重新安裝在泳池內。康文 日後籌劃興 冰
@池時 會 j田 這此問題納入考慮範圍之內; 

臣咎 乃入(k: 目 理 上 眾游泳池督導委員 會 車害下的水質監管工作小吾組根
刀下 j據衛生 獻 弘丈芽眾泳池衛生標準提出的意見 已制定多項

供在泳池運作方面採用的指弓。這些指弓所針對的情況
@ @包括發現不尋常異 物 泳池水質細菌化驗結果不理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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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■以及池水發現 便 Z 嘔吐物。此外，康文署亦已提局朝店曰
三本日有泳池的游離氯剩餘量(無;舌而亢巨 干艾 用 氯 或臭氧消毒的

泳池)至不少於lppm(但不超過3pPm) 以加強消 毒
匕効 匕 

(1: 在一零零四年泳季結束後和一零零五年新泳季 始前舉

辦 了不同的工作坊，以加強康文署和前線人員之間的相
@互 溝 通 求各方更了解泳池管理的概念和應優先 理

的問題。經修訂的行動指弓亦已於各簡介會上向前線人

清楚解釋。康文署亦巡視各泳池 向在 的泳池人員

解釋指弓所依據的概念 並按指弓進行演習; 

乃內(m: 文 已加:強向市民 布．有關 征寸才眾"泳 池 水質的消息、，哇
乃入 文一零零五年六月．日起在全港鍍 T盾 上文杯眾泳池和 網

口頁展示最新的水質測試結果，以供市民杳 藉此 戶口

乃入
z心杯眾泳池水質監管工作的透明度。如有泳池 生特別

生故 泳池 侶奎 理人員會立即在泳池外張貼有關該事故的目 臣

示，以知會市民事故詳情

．口．(n)康文署已委聘顧問為部門的 層 管理人員和首長級人員戶

舉 辨 略性溝通工作坊。這些工作坊均有特定目標 包
@刀下 括加強員工對 么 眾 觀 感的了解 與公眾溝通的主 兀

素;以及處理緊急情況的策略;以及

@ L(0)在一零零五年的新 季 康 文 已加強有 泳客個， 衙 泳
@ @

生的措施。所有泳客在進"入池面範圍前 必須經過水簾
@和洗 池 以加有氯的清水由 至 徹底沖洗身體。

@方已勸諭需要在池面穿看拖鞋的泳客 請他們帶清潔的 
@ @拖鞋到泳池使用 並應先在更衣室清洗拖鞋 然後經過

洗腳淮 才可進入池面。泳客若希望穿 T恤游泳 應

使用清潔的白色T恤。康文署已調派員工駐守洗腳池往

池面範圍出口的地區，負責勸諭泳客嚴守這些規定。所
止 有這歧措施已通過在; 視 禾[ "'"妾上二 日目"口 播 放的盲傳短片/聲

左 
@帶 海報和單張廣泛告知市民，以期教育他們有 白勺矢@口

; 刀人言部 同時呼籲他們支持 協助保捐 公眾泳池清潔衛生。

文署亦已聘請泳池清 大使，以協助呼籲泳客遵守這

歧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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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j90 除上述行動舛 文署亦已在一零零五年 /" 月推行吓 歹口 

新措施:

(a)康文署已經與 。巨
三巨 工 桔 電署)作出安排，定期檢杳全

港%個公眾泳池的濾水和消毒系統，並就這此系統的管
理和維修工作徵詢該署的意見。 署答應每月檢杳各

)泳池次 以確保濾水和消毒系 操作正常。康文 亦
■

@已備有託 表 用作記錄有關的讀數 以便 工監督 
以及

■ 刀八
@

匕(b)一零零五年六月中 起 康文署在所有公眾泳
@

准 行 為 期 么 泄 丈主

四 周的泳客意見調杳，藉以收集使用者對公眾泳池清
潔衛生水平的意見。與此同時，亦已設立．條24小時電
話熱 讓市民就如何改善泳池的衛生向康玟 提吐

@

議 ;以及 

乃卜井 @M康文署也邀請了咫區的區議會巡視其本區的么"承 泳池 

並向他們簡介有關泳池衛生標準的工作程序和監察措
@ @施 文著希望得到市民大眾的參與 t從 而可以更了 角寄

@ 

@泳客的意見和關注的問題 "巨會有助制定改 措 以 
進 步提升泳池的清潔衛生水平。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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